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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實證分析高雄市 2007 年至 2009 年住宅實際不動產交易資料，結果顯

示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大致上分布在 0.08%至 0.14%之間，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

數為 0.126%。高雄市整體具有財產稅水平及垂直的不公平現象；垂直不公平方面，

高雄市具有累退性的不公平現象，且低價位不動產的累退情形最為嚴重。整體高

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呈現出的累退性情況，大部分源自房屋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情

況，小部分也導因於地價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情形；此外，整體財產稅實質稅率的

高變異程度，主要源自於房屋稅實質稅率的高變異程度。因此高雄市財產稅的改

革方向，主要在於改善房屋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性情況，降低低價位不動產的房屋

評定現值，使得低價位不動產所有者不用負擔過多的房屋稅負；並且應降低房屋

稅實質稅率的差異程度，即降低房屋稅實質稅率過度不一致的情況。 

 

 

關鍵字：財產稅、房屋稅、實質稅率、累退性、水平不公平、垂直不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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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residential property tax equity in Kaohsiung by analyzing 

the real estate transaction data from 2007 to 2009.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most of the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s are between 0.08% and 0.14%, and the median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 is 0.126%.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equity does not hold 

in Kaohsiung.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property tax in Kaohsiung is regressive, 

especially for low-cost real estate.  The reason why the property tax is regressive is 

because of the regressivity of house tax; furthermore, the house tax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variation of effective property tax rates.  Consequently,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the regressivity of house tax and reduce the assessment value for 

low-cost real estate; moreover, th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the high variation of 

effective house tax rates.   

 

 

Key words: property tax, house tax, effective rate, regressive, horizontal inequity, 

vertical in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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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暨研究目的 

國際上財產稅稅收的課徵方式，依土地與建物是否以相同稅率課徵可分為三

類，即相同稅率財產稅（conventional, uniform-rate property tax）、1差別稅率財產稅

（split-rate, two-tier or graded property tax）、2純地價稅（pure land/site value tax）3三

種（羅雅慧，2011）；臺灣目前採用的是差別稅率財產稅，即針對土地及建物採用

不同的稅率，分別課徵地價稅以及房屋稅；因此我國的財產稅稅收是由地價稅以

及房屋稅兩者所組成，4而本研究也定義財產稅為地價稅及房屋稅的加總。 

財產稅為地方政府主要稅收來源，高雄市政府亦不例外，2010 年高雄市政府

地方稅稅收達 197 億元，財產稅就貢獻了 114 億元，占了地方稅稅收高達 58%，5可

見財產稅在高雄市自有財源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高雄市政府財政收支連

年赤字的情況下，6穩定成長的財產稅稅收，7更是扮演了減緩高雄市政府財政透支

的角色之一。 

 財產稅之所以會受到地方政府的喜愛，主要是因為財產稅具有許多優點，如

稅源具穩定性、租稅不易逃漏、符合受益原則、課徵較具效率等（Fisher, 1996；

Mikesell, 2003；Payton, 2006）；但是因為財產稅的稅基，即土地評估價值8及房屋

評估現值，並非實際上的交易價格，因此稅基的產生需要經過一個人為的評估過

程，這個估價過程如果評估不一，就有可能產生爭議，進而使得財產稅的公平性

成為探討焦點。 
                                                       
1 此稅制乃針對土地與建物之課稅價值課以相同的單一稅率。 
2 此稅制分別對土地與建物採用不同的稅率，較常見的型態是建物適用之稅率小於土地適用之稅

率。 
3 此稅制僅對土地課稅，因此建物的課徵稅率為零。 
4 這樣的差別稅率財產稅，最早可以溯及 19 世紀亨利喬治（Henry George）所提倡的土地單一稅（李

正庸、林元興，2007），即上述的純地價稅，僅對土地課稅，建物稅率則為零，因此純地價稅可視

為差別稅率財產稅的特殊形態。 
5 整理自財政統計資料庫，也可參閱本研究表 2-1、表 2-3。 
6 整理自高雄市政府主計處，2000 年至 2010 年高雄市政府均出現財政赤字。 
7 整理自財政統計資料庫，也可參閱本研究表 2-2。 
8 在本研究中，土地評估價值即為申報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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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臺灣，美國地方政府也相當倚重財產稅稅收，然而美國民眾卻對財產稅

稅收產生質疑，不僅認為財產稅的徵收有重複課稅的問題，也認為財產稅的配套

措施如免稅（exemption）、減免（abatement）產生不公平現象（Mikesell, 2003）；

且由於財產的評估流程不同，更加深了民眾對財產稅公平性的質疑（Aaron, 1975）；

因此財產稅公平性也就成為美國各界探討的焦點之一。 

在美國已有許多學者開始針對財產稅的公平性進行實證的研究（Allen and 

Dare, 2002; Birch et al., 2004; Cornia & Slade, 2005; Payton, 2006; Smith, 2008），不僅

發展出許多衡量指標，也建構出迴歸模型來檢測財產稅之公平性，因此已經累積

了大量的實證研究結果；反觀我國，過去在探討財產稅、地價稅、房屋稅公平性

時，大多主要從法令制度、理論推導、經濟效果方面進行探討（曾巨威、陳津美，

1989；華昌宜，1994；陳文久，1994；周良惠，1999b；張梅英，2005；游振輝，

2005；游適銘，2006，2007；黃呈錐、莊束，2000；周美麗，2003），但上述三方

面的探討，並沒有辦法確切得知財產稅是否具有不公平性，以及不公平的程度究

竟為何；近年來，國內學者雖已開始針對財產稅、地價稅或房屋稅進行實證分析

研究（彭建文等，2007；林子欽、林子雅，2008；Lin, 2010；王宏文，2010；陳德

翰、王宏文，2011），但數量仍嫌不足，且主要的研究區域限縮在臺北市，其他地

區如高雄市則較無相關討論。 

雖然臺北市及高雄市均為直轄市之一，但是兩者的住宅型態以及不動產市場

其實有相當大的差別，如臺北市住宅型態大多以公寓、華廈為主，高雄市則以透

天住宅居多；此外在不動產市場也有很大差異，臺北市不動產從 2003 年以來，可

以說是連年上漲，過高的房價也讓台北市民大感居不易；反觀高雄市，從 2003 年

以來，房價較為穩定，較無臺北市房價高漲的情況出現。9 

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是以實證分析途徑，利用改制前高雄市 2007 年至 2009

年的實際住宅不動產交易資料為基礎（如住宅大樓、透天住宅等），並以財產稅實

                                                       
9 主要參考自國泰房地產指數季報，須說明的是 2008 年由於金融海嘯爆發，使得臺北市的房價有

下跌趨勢，但是仍高於 2003 年的房價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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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稅率為分析標的，檢視財產稅是否具有不公平性，以填補國內財產稅公平性實

證研究方面的不足；另外更將研究區域從臺北市，轉換至另一直轄市高雄市，兩

者不論在住宅型態或不動產市場上均有差異，研究區域的轉換有助於充實財產稅

實證研究的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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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財產稅現況 

 目前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主要仍使用相同稅率財產稅，即將土地及建物

合併成為同一單位課以單一稅率，10而臺灣、芬蘭、中國大陸等國則是使用差別稅

率財產稅，然不論何種稅制，均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一定的貢獻，以下先介

紹高雄市財產稅現況，接著分別對地價稅及房屋稅進行論述。 

第一節 高雄市財產稅現況 

 高雄市財產稅為高雄市政府重要地方稅收，11從 1992 年將近 64 億增長至 2010

年的 114 億（表 2-1）；財產稅稅收除 2002 年出現負成長外，近 20 年來均有所成

長（表 2-2），更在 1996 年成長率達到 9.23%，財產稅稅收可謂豐厚且穩定。 

                      

 

 

 

 

 

 

 

 

 

 

 

 

 

 

 

 

                                                       
10 雖然美國有些地區、城市使用的是差別稅率財產稅，如賓州的 Pittsburgh 市、Scaranton 市、

Harrisburg 市、及夏威夷州等（周良惠，1999c；李正庸、林元興，2007），但仍屬少數，美國主要

仍以相同稅率財產稅制為主。 
11 地方稅收包含地價稅、房屋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使用牌照稅、娛樂稅、契稅，屬高雄市

地方政府自有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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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1 高雄市地方稅實徵淨額              單位：億元 

年度 地方稅總計 地價稅 房屋稅 財產稅 

1992 193 36 27 64 

1993 210 39 28 67 

1994 216 38 32 70 

1995 228 40 34 74 

1996 214 43 37 80 

1997 221 43 41 84 

1998 220 44 43 86 

1999 198 46 45 91 

2000 255 91 48 139 

2001 176 52 46 98 

2002 165 48 44 92 

2003 174 48 45 93 

2004 196 55 46 101 

2005 207 55 47 102 

2006 203 55 49 103 

2007 201 57 49 106 

2008 188 57 51 108 

2009 185 57 53 110 

2010 197 60 53 114 

資料來源：整理自財政統計資料庫 

表 2-2 高雄市財產稅稅收成長率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5.13% 4.20% 5.47% 9.23% 3.82% 3.41% 4.92% 2.32% 5.57%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6.18% 1.11% 8.40% 1.21% 1.47% 2.44% 1.79% 2.14% 3.34%

資料來源：整理自財政統計資料庫 

 從表 2-1 及表 2-3 可知，高雄市地方稅稅收近年來可達 200 億元，而在這近 200

億元當中，財產稅稅收約 120 億，約占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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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高雄市各稅種占地方稅比例 

年度 
高雄市各稅種占地方稅比例 

地價稅 房屋稅 財產稅 

1992 19% 14% 33% 

1993 19% 13% 32% 

1994 18% 15% 32% 

1995 17% 15% 32% 

1996 20% 17% 38% 

1997 19% 19% 38% 

1998 20% 19% 39% 

1999 23% 23% 46% 

2000 36% 19% 55% 

2001 29% 26% 56% 

2002 29% 27% 56% 

2003 28% 26% 54% 

2004 28% 23% 51% 

2005 27% 23% 49% 

2006 27% 24% 51% 

2007 28% 24% 53% 

2008 30% 27% 57% 

2009 31% 28% 59% 

2010 31% 27% 58% 

資料來源：整理自財政統計資料庫 

從圖 2-1 可看出，高雄市地價稅從 1990 年代大約占地方稅 2 成左右，到最近

幾年已經穩定上升至 3 成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 年的時候，所占比率有上升

趨勢，這有可能是當年正好重新規定地價所造成；此外從表 2-1 也可知，高雄市地

價稅收從 1992 至 2010 共增加了 24 億，對高雄市財政貢獻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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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高雄市地價稅占地方稅比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圖 2-2 也可發現，高雄市房屋稅從 1990 年代約占地方稅 1 成 5 左右，在近

年來所占比例已穩定上升至 2 成 5，從表 2-1 也可知，高雄市房屋稅稅收從 1992

至 2010 共增加了 26 億左右，對高雄市財政收入有頗大貢獻。 

 
圖 2-2 高雄市房屋稅占地方稅比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如果我們將地價稅以及房屋稅加總來看（圖 2-3），則我們可以發現高

雄市財產稅占地方稅比例從 1990 年代約 3 成，逐漸提高至近年來的 5 成 5，對地

方財政已經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如果就稅收來看，從表 2-1 可知財產稅稅收在

2010 年已經高達 114 億元，該年度高雄市地方稅收共 197 億元，由此可知，財產

稅已經是高雄市政府的重要稅收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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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高雄市財產稅占地方稅比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地價稅內容及問題 

 由上節論述可知，財產稅已為高雄市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來源，在我國採用

差別稅率財產稅的情況下，財產稅收又可分為地價稅收以及房屋稅收，以下將針

對此兩種稅制進一步討論；首先從地價稅的內容探討，再論述其問題所在。 

壹、地價稅內容 

 地價稅乃針對土地價值所課徵的租稅，此外地價稅雖為地方稅，卻是由中央

政府立法統一管理，目前主要的法源有土地法、平均地權條例、土地稅法等，以

下將針對地價稅課徵目的、稅基、稅率方面論述之。 

一、課徵目的 

 地價稅課徵有其財政目的與政策目的，由於地價稅的課徵能增加地方政府財

政收入，增加地方自有財源，因此地價稅課徵的財政目的自然就是增加地方財政

收入；此外，以經濟學角度觀之，地價稅的課徵對土地利用經濟活動具有正面影

響，會降低土地投資利潤，促使持有土地者將土地讓給有能力利用土地之人（周

良惠，1999a），因此防止土地投機與地權集中、促進土地流動性、土地利用則為

地價稅的政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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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稅稅基 

 地價稅稅基乃以土地所有權人在每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地價總額計算，所謂

地價總額按照土地稅法第十五條規定可知，是每一土地所有權人按程序辦理規定

地價，經造冊歸戶之地價總額；也就是說地價稅的稅基乃是土地所有權人在公告

地價期間，依法所申報之地價，並經主管機關造冊歸戶後的地價總額；以下介紹

規定地價及申報地價的內容。 

（一） 規定地價 

 所謂規定地價，乃指規定素地之價，亦即土地之原始價值或未改良價值，以

作為劃分公私土地權利的界線，同時為實行照價徵稅、照價收買之基本依據（楊

松齡，2008b）。 

 其法源依據為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五條，步驟如下圖 2-4，第一步驟為分區調查

地價時，主要需調查地價資料以及買賣實例；第二、三步驟主要是估價人員須將

所有土地先劃分地價區段，在估計各地價區段之地價，並送交各縣市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議，並計算出宗地單位地價，第四、五步驟則是將宗地單位地價公告，經

由人民申報後造冊歸戶，即完成規定地價程序。12 

 

圖 2-4 規定地價流程圖 

資料來源：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五條 

（二） 申報地價 

                                                       
12 可參考地價查估規則第六條至第九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及平均地權條例

第十六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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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申報地價則是地方政府把計算好的宗地單位地價公告後，土地所有權人在

公告期間，13依法所申報的地價；土地所有權人可依公告地價的上下各 20%申報地

價，未於公告期間申報地價者，以公告地價的 80%為申報地價，14而地方政府則按

申報地價課徵地價稅。15 

三、課稅稅率 

地價稅基本稅率為10‰，土地所有權人的地價總額未超過土地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累進起點地價者，以基本稅率 10‰徵收地價稅；若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則按

超過倍數依法累進，累進稅率共分 6 級，累進稅率最高達 55‰。所謂累進起點地

價，以各直轄市、縣市土地七公畝之平均地價為準，但不包括工業用地、礦業用

地、農業用地及免稅土地在內。16而各縣市的累進起點地價不同，較繁榮的縣市，

累進起點地價越高，而發展較為停滯的縣市，累進起點地價則較低。 

依照上述，現行地價稅累進稅率共分 6 級，而是否累進則須視土地所有權人

地價總額有無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並依照超過累進起點地價的倍數適用不同的累

進稅率，其詳細內容如表 2-4 所示。 

地價稅雖屬地方稅，然而其稅率是由中央立法統一，地方政府對其適用稅率

較無自主性，不過 2002 年通過地方稅法通則，規定地方政府為辦理自治事項、充

裕財源，得就其地方稅規定稅率上限，在 30%的範圍內予以調高，17對地價稅稅率

有一定程度的鬆綁，地方政府對於稅率的自主性稍有提升。 

 

 

 

                                                       
13 依照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十六條規定，公告期間為 30 日。 
14 可參考平均地權條例第十六條，雖然依據此法條，地主可依據政府公告地價上下各 20%作為申

報地價地基礎，然而一般地主大都未申報地價，故多以公告地價的 80%為申報地價（彭建文，2007）。 
15 參考平均地權條例第十七條。 
16 參考土地稅法第十六條。 
17 可參考地方稅法通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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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地價稅稅額計算公式 

稅級別 計          算          公          式 

第一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未超過累進起點地價者）×稅率（10‰） 

第二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未達五倍者）×稅率（15‰）－累進差額（累

進起點地價×0.005） 

第三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五倍至十倍者）×稅率（25‰）－累進差額

（累進起點地價×0.065） 

第四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倍至十五倍者)×稅率（35‰）－累進差額

（累進起點地價×0.175） 

第五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十五倍至二十倍者） 

×稅率（45‰）－累進差額（累進起點地價×0.335） 

第六級 應徵稅額＝課稅地價（超過累進起點地價二十倍以上者）×稅率（55‰）－累進差額

（累進起點地價×0.545） 

資料來源：整理自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八條 

四、優惠稅率 

 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公畝、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公畝部分之自用住宅

地，地價稅稅率可按 2‰徵收地價稅；18另外則是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

留期間仍為建築使用者，按稅率 6‰課徵地價稅，19表 2-5 整理出現行地價稅主要

內容。 

 

 

 

 

 

 

 

 

                                                       
18 可參考土地稅法第十七條。 
19 可參考土地稅法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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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現行地價稅內容 

 法源依據 課徵目的 納稅義務人 

地價稅 土地法、平均地權條

例、土地稅法 

1. 財政目的：增加地方政府財

政收入 

2. 政策目的：防止地權集中與

土地投機、增加土地利用 

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典權人、

承領人及耕作權人（土地稅法

第三條） 

 課稅稅基 課稅稅率 優惠稅率 

地價稅 以土地所有權人在

直轄市、縣市內之地

價總額計算（土地稅

法第十五條） 

1. 稅率共分 6 級 

2. 基本稅率：10‰ 

3. 累進稅率：從 15‰至 55‰每

10‰為 1 級，共 5 級（土地

稅法第十六條） 

1. 自用住宅稅率：2‰（土

地稅法第十七條） 

2. 公共設施保留地：6‰（土

地稅法第十九條） 

資料來源：整理自李佩芬（2001）、陳曉瑩（2002）。 

貳、地價稅問題 

 在地價稅的問題方面，大多是由土地公告地價估價程序所造成的，許多學者

專家們從法令制度面加以探討，詳述如下： 

一、區段地價忽略不動產個別特殊性 

目前臺灣地價查估上，是以區段為分析單位，而這也是學者最詬病的；所謂

區段地價制度即指政府將地區相連、使用狀況相近地區，劃分為同一區段，而地

政機關人員再就同一區段內所蒐集之交易實例計算出中位數，訂出區段價格；地

政人員訂出區段價格後還須提交各縣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如果評議通過，則可計

算出各筆宗地之公告地價。學者專家們（張梅英，2005；游振輝，2005；游適銘，

2006，2007）大多批評此一區段地價制度，因為此制度讓某一區域內的宗地地價

完全相同；也就是說，在此一區域內公告地價將完全相等，忽略區域內各筆不動

產的個殊性，使公告地價無法反應出各筆不動產的真實交易價格，因而會產生不

公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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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引入立體地價概念 

目前地價稅的稅基乃是公告地價乘以土地持份面積，而公告地價屬平面地價

的展現，只要土地持份面積相同，不論在一樓黃金店面或是其他傳統較不吉利樓

層（如四樓），地價稅的稅基將相等，如果適用相同的名目稅率，則繳交的地價稅

將相同，也產生了不合理的現象。因此，游振輝（2005）、陳諶（2010）均強調立

體地價觀念的重要性，如果針對各樓層不同的效用及價值來調整公告地價，使得

各樓層間的土地價值能被反映在公告地價上，因而不同樓層雖土地持份面積相等，

但仍須繳交不同的地價稅額，較符合公平原則。 

三、公告地價低於市價甚多 

蔡吉源（2001b）指出 1997 年台北市地價稅平均稅率約為 0.6%，若土地公告

地價是市價的十分之一，則地價稅的實質稅率才 0.06%，土地的持有成本可說非常

低；也因此，擁有土地的地主或財團，並無誘因來善用地利或提供合理價格的房

地產，反而有可能利用持有成本低的優勢來降低供給，使土地價格居高不下或一

路飆漲，並從中賺取高額利益，不僅形成土地投機的情況，也使房地產價格遭到

扭曲產生不公平的現象。 

 此外，學者吳重禮、吳秋菊（2003）也提到應逐年調高公告地價，使其和市

價達到合理的比率，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可以減低地方對中央過度的財政依

賴。而蘇志超（1998）蔡吉源（2001a）、楊松齡（2008a）也認為，不應只有公告

現值盯住市價，公告地價也應盯住市價，以避免公告地價嚴重偏低情形。然而，

調高公告地價理論上雖然可行，但是由於影響的是地方眾多的地主、民眾，在大

小選舉甚多的今日，實務上政府仍放任公告地價低於市價甚多的問題不管，造成

地價稅可能過低而產生的不公平問題。 

 綜合上述，目前對於地價稅公平性的討論學者多就法令制度面探討，尤其是

在區段地價制度以及未引入立體地價方面作探討，或針對公告地價低於市價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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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提出批評；然而透過法令制度分析，我們仍無法得知高雄市內財產稅（含

地價稅）是否具有不公平性，以及不公平性的程度究竟為何。  

第三節 房屋稅內容及問題 

在房屋稅方面，近年來房屋稅已占高雄市地方稅稅收近 2 成 5，每年貢獻高雄

市稅收約 45 億至 50 億間，為高雄市非常重要的財政收入，以下將先從房屋稅的

內容探討，再敘述其問題所在之處。 

壹、房屋稅內容 

顧名思義，房屋稅是以房屋作為課徵對象的租稅，不僅包括了住家用、營業

用、非營業用等之房屋，也包括增加房屋使用價值之建築物。與地價稅相同，房

屋稅雖然是地方稅，但其是由中央立法統一管理，法源依據主要為房屋稅條例，

以下將從房屋稅課徵目的、稅基、稅率方面進行論述。 

一、課徵目的 

房屋稅的課徵亦有其財政目的及政策目的，房屋稅收能增加地方政府自有財

源收入，因此其財政目的自然就是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以經濟學角度觀之，

對建築改良物（房屋）課較重的稅，會使利用土地之資金成本上升，不利於土地

之資本投資活動，對土地利用具有負面影響，因此若對房屋稅採取輕課的原則，

將對土地利用有正面之影響，而此也就是房屋稅的政策目的（周良惠，1999a）。 

二、課稅稅基 

 房屋稅的稅基並非按市價為基準，而是以各直轄市、縣市稅捐稽徵處所核計

之房屋現值為稅基，現行各直轄市、縣市稅捐稽徵處所採用的房屋現值評定方法，

20是採用重置成本法（江兆國，2004；楊松齡，2008a），以核定單價為主，輔以折

                                                       
20 房屋現值評定方法，一般而言有三種，即重置成本法、買賣比較法、收益還原法三種。 
  重置成本法：即先求取房屋的重新建造成本，減去損壞及使用年限的折舊，得出推定價值，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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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年數與折舊率、房屋面積及街路等級調整率共四個要素評定房屋現值（見圖 2-5），

計算公式如下： 

房屋現值＝ 

核定單價×（1－折舊率×折舊年數）×街路等級調整率×房屋面積 

核定單價＝ 

標準單價×（1 ±各加減項之加減率）± 樓層高度之超高（偏低）價21 

 其中標準單價、折舊率、街路等級調整率的標準乃是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選

派有關單位主管及民意代表、營建業、建築投資公會等代表，組成不動產評價委

員會分別評定標準。22最後訂出以下三種表格供稽徵機關評定房屋現值：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表、折舊及耐用年數表、房屋街路等級調整率評定表（黃呈錐、莊束，

2000），而前述三種表格，依據房屋稅條例第十一條規定，每三年需重新評定一次。 

 而當中房屋標準單價乃是依房屋使用執照所載下列三個項目要件換算而得： 

（一）構造別：區分為鋼骨造、鋼筋混凝土造、加強磚造、鋼鐵造、磚造等，其

中以鋼骨造評價最高。 

（二）用途別：區分為四類，第一類為國際觀觀旅館等，第二類為旅館、百貨公

司等，第三類為店舖、住宅等，第四類為工廠、倉庫等，以第一類國際觀

光旅館房屋評定單價最高。 

（三）房屋總層數：總樓層數越高，單價越高（黃呈錐、莊束，2000）。 

                                                                                                                                                               
評價修正，得出房屋的最後估價價值。 

  買賣比較法：比較鄰近相似房屋實際買賣交易價格，據以評估某一特定房屋的價格。 
  收益還原法：以房屋所產生的收益並用適當的資本還原率轉換成市場價值的現值。（Fisher, 1996；

Mikesell, 2003；劉其昌，1994；黃呈錐，2001；鄭博文，1995；江兆國，2004） 
21 參考自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http://www.fdc.gov.tw/dp.asp?mp=1，2011/11/27。 
22 可參考不動產評價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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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房屋現值計算架構圖 

資料來源：整理自周美麗（2003） 

三、課稅稅率 

房屋稅稅率是以房屋使用用途訂定差別稅率，一般住家用房屋稅稅率最低不

得低於 1.2%，最高不得超過 2%；自住房屋則不得超過 1.2%。非住家用房屋，其

為營業用者，稅率最低不得低於 3%，最高不得超過 5%。而非住家非營業用房屋，

如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及人民團體等，其稅率最低不得低於 1.5%，

最高不得超過 2.5%（見下表 2-6）。而如果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則應以

實際使用面積，分別按住家用或非住家用稅率，課徵房屋稅；但非住家用者，課

稅面積不得少於全部面積六分之一。23 

由於房屋稅屬於地方稅，然而房屋稅條例卻屬中央立法，為能符合不同地方

政府的實際需求，房屋稅稅率在上述不同用途的上下限當中，授權由各地方政府

訂定實際徵收率，期能符合不同地方需求，24相較於地價稅稅率由中央統一，房屋

稅稅率的適用地方政府較具有自主性。房屋稅與地價稅內容整理如表 2-7。 

                                                       
23 可參考房屋稅條例第五條。 
24 可參考房屋稅條例第六條。 

房屋現值

核定單價

加減項目
高度超高
或偏低

標準單價

構造別 用途類別 總層數

折舊率及
年數

街路等級
調整率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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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房屋稅法定稅率及徵收率 

項目 法定稅率 徵收率 

住家用 
一般住家用 1.2% 2% 

1.2% 
自住 1.2% 

非住家用 

營業用 3% 5% 3% 

非營業

用 

私人醫院、診

所、自由職業

事務所及人民

團體等 

1.5% 2.5% 2%或 1.5% 

備註 

1. 徵收率各縣市如有調整，依其調整徵收率課徵。 

2. 桃園縣及宜蘭縣之私人醫院、診所、自由職業事務所徵收率為 2%，人

民團體為 1.5%。 

3. 新竹縣、屏東縣、嘉義市、金門縣及連江縣非住家非營業用徵收率為

1.5%。 

4. 臺北市房屋其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別為停車場或防空避難室，未經核准變

更使用，而改變為其他用途者，住家用徵收率 2%，營業用為 5%，非

住家非營業用為 2.5%。 

資料來源：高雄市西區稅捐稽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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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現行地價稅與房屋稅內容 

 地價稅 房屋稅 

法源依據 土地法、平均地權條例、土地稅法 房屋稅條例 

課徵目的 

1. 財政目的：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2. 政策目的：防止地權集中與土地投

機、增加土地利用 

1. 財政目的：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 

2. 政策目的：對房屋稅採取輕課的原

則，將有鼓勵土地利用的政策目的 

 

納稅義務

人 

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典權人、承領人及

耕作權人（土地稅法第三條） 

房屋所有人、典權人、共有人、管理人、

承租人、現住人、起造人、受託人（房

屋稅條例第四條） 

課稅稅基 
以土地所有權人在直轄市、縣市內之地

價總額計算（土地稅法第十五條） 

依房屋現值課徵（房屋稅條例第十條）

課稅稅率 

1. 稅率共分 6 級 

2. 基本稅率：10‰ 

3. 累進稅率：從 15‰至 55‰每 10‰為

1 級，共 5 級（土地稅法第十六條）

1. 一般住家用房屋稅率在 1.2%至 2%

間；自住房屋則為 1.2% 

2. 非住家用房屋，若為營業用者，稅

率在 3%至 5%間；若為非營業用

者，稅率在 1.5%至 2.5%間 

3. 房屋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則

應以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 

優惠稅率 

1. 自用住宅稅率：2‰（土地稅法第十

七條） 

2. 公共設施保留地：6‰（土地稅法第

十九條） 

 

資料來源：整理自李佩芬（2001）、陳曉瑩（2002）。 

貳、房屋稅問題 

在房屋稅的問題方面，均涉及其稅基房屋現值所產生的公平性問題，而學者

專家們在探討房屋稅公平性時，主要針對法令制度面進行探討，詳述如下。 

一、房屋標準單價與市場價格脫節 

在房屋現值計算所需的房屋標準單價表，是依據二、三十年前的標準所訂定

的舊標準，表內資料已經和目前的市場價格以及實際造價成本有相當大的差距（林

華德、蔡忠義，1988；黃呈錐，2001；周美麗，2003；江兆國，2004）。以台北市

為例，總層數 35 層的房屋，用途類別為第一類者，單價每平方公尺為 109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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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每坪約為 3 萬 6 千元；再以高雄市為例，總層數 30 層的房屋，用途類別為第

一類者，單價每平方公尺為 10390 元（見附錄 1 及附錄 2），換算每坪約為 3 萬 4

千元，可以發現以標準單價表所計算出的價格，其實是與市場建築價格脫節的。 

二、房屋耐用年數過高及折舊率不符現況 

房屋耐用年數方面，目前各縣市稅捐稽徵處在計算房屋現值所依據的「房屋

折舊標準及耐用年數表」中，耐用年數最高為鋼骨造、鋼骨混凝土造、鋼筋混凝

土造等達到 60 年，最低者為竹造的 11 年（可參閱附錄 3），然而鑒於台灣位於地

震及颱風等天災頻繁的地帶，有學者認為此耐用年數有偏高情況（黃呈錐，2001）；

而如果以折舊率的公式來看，25耐用年數如果越高，每年折舊額就越低，每年的折

舊率也就跟著有可能產生過低的情況。 

折舊率方面，林子欽等（2011）指出，目前稅捐稽徵處所採用的定額折舊法，

並不符合現狀且有折舊率偏低的情況出現，如此將產生房屋現值的高估；他們指

出，以屋齡 41 年的公寓來說，折現後的房屋現值高出市場推估之房屋現值約 1.7

至 2.2 倍；此外，他們也發現建物興建完成初期折舊較後期為快，然而目前各縣市

稅捐稽徵處所使用的「房屋折舊標準及耐用年數表」，折舊是採固定比率計算，即

定額折舊法；以高雄市為例，91 年 7 月 1 日以前新建之房屋，建材為鋼筋混凝土

造，每年折舊率固定為 1%（參閱附錄 2），這與現實房屋市場折舊狀況不符。26 

三、街路等級調整率有檢討必要 

在房屋課稅現值中，是否應包含街路等級調整率，是一個爭論頗大的議題，

反對調整率者認為在規定地價時，已考慮過地段調整率，27若再納入房屋現值的計

                                                       
25 每年折舊率＝每年折舊額／現值總額 
 每年折舊額＝（現值總額－殘值）／耐用年數（黃呈錐，2001）。 
26 Rodriguez, Sirman and Marks（1995）也指出，建物折舊的速度每年並不相同。 
27 可參考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該規定指出，地方政府公告前之宗地單位價格，其

計算方法為位於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之土地，依繁榮路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計算；其他

地價區段之土地，以區段地價作為宗地單位地價。也因此有學者認為在規定地價時，已考慮過地段

調整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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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中，有重複課稅之嫌疑（黃源春，1988；周美麗，2003；林惠娟，2005；楊松

齡，2008a）；而贊成調整率者認為房屋市價包括使用價值與收益價值，且這兩項

因素隨房屋座落而異，故在評定房屋現值時，有考慮調整率之必要（吳家良，1978；

陳義，1980；林華德、蔡忠義，1988；梁發進、劉彩雲，1989）。雖然有上述的爭

論，但現行房屋稅條例第十一條規定當中，仍需考量調整率，並且在運作上衍生

一些問題。 

首先，以房屋門牌直接認定調整率的方式備受質疑，房屋街路等級調整率是

以街路直線的方式，按街、路或區域分級訂定之，但此方式有待商榷；因為同一

街路或區域之房屋品質及便利性不盡相同，各有不同的生活機能，也因此調整率

也應該不相同，但是單以門牌座落之街路認定調整率，只要位於同一街路的門牌

調整率將全部相同，忽略掉同一街道、區域上的個別房屋特質，也使得房屋稅稅

負產生不公平的現象，此方法曾引發民眾質疑而備受爭議（黃呈錐、莊束，2000；

周美麗，2003）。 

 再者，街路等級調整率應隨區域發展的榮枯調整，但是目前基於稅收考量及

避免抗爭的緣故，正步入沒落的地帶仍按較高調整率課稅，而逐漸繁榮的地帶卻

仍維持原調整率（周美麗，2003），使得街路等級調整率並沒有發揮其功能，而造

成房屋稅的稅負有不公平的現象。 

 綜上所述，目前對於房屋稅公平性的討論，學者專家多就法令制度面加以探

討，如房屋標準單價與市場價格脫節、房屋耐用年數過高及折舊率不符現況、街

路等級調整率有檢討必要等方面，均與房屋稅的稅基房屋現值有關，而透過法令

制度分析，仍無法得知高雄市內財產稅（含房屋稅）是否具有不公平性。 

第四節 小結暨研究問題 

壹、小結 

透過本章節論述得知，高雄市財產稅在近 20 年來都是穩定成長，財產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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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2 年將近 64 億增長至 2010 年的 114 億，且正在持續成長當中，為高雄市非

常重要的自有財源。 

由於我國財產稅採差別稅率財產稅，因此本文在論述時分別對地價稅及房屋

稅，探討其內容及問題所在。在問題方面，不論地價稅及房屋稅，學者專家們所

討論的議題多聚焦在地價稅及房屋稅的稅基上；以地價稅問題來說，大多涉及土

地公告地價所產生的問題，如區段地價制度忽略不動產個殊性、未引入立體地價，

及公告地價低於市價甚多等問題。而房屋稅方面，大多涉及房屋稅的稅基房屋現

值所產生的問題，如房屋標準單價與市場價格脫節、房屋耐用年數過高及折舊率

不符現況，及街路等級調整率有檢討必要等。 

目前國內學者專家對財產稅公平性的探討，如上述多以法令制度面進行分析，

因此本研究將嘗試以實證分析的角度，對高雄市財產稅進行檢視，下一章更進一

步對公平性的衡量標準論述之。 

貳、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針對高雄市財產稅進行實證研究，以高雄市各實際交易樣本之財

產稅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由於公平性可分為水平公平及垂直公平，因此本研究

將從此二面向切入，並試圖找出造成不公平的原因為何，以及不公平的程度高低，

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可歸納如下： 

一、 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為何？ 

二、 高雄市各行政區財產稅實質稅率為何？ 

三、 高雄市財產稅的課徵是否具有水平不公平？ 

四、 高雄市財產稅的課徵是否具有垂直不公平？ 

五、 可能影響高雄市財產稅公平性的因素為何？ 

欲回答上述問題，除了須逐筆計算高雄市各筆實際不動產交易樣本財產稅實

質稅率外，亦須利用學界所提出的財產稅公平性衡量方式進行檢證，如傳統衡量

指標、迴歸模型等；透過指標及迴歸模型分析，除可衡量高雄市財產稅公平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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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找出造成不公平的因素，用以回答研究問題。而上述所提到的公平性衡量方

式、實質稅率計算公式等，均在下章仔細介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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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財產稅公平性之衡量 

 臺灣對土地和建物課以不同之稅率，並分別課徵地價稅及房屋稅，因此在財

產稅公平性的衡量上，可以分別針對地價稅以及房屋稅進行探討，也可以將地價

稅及房屋稅合併成為財產稅探討之；而美國則屬於相同稅率財產稅制，對土地及

建物課以相同之稅率。 

 在財產稅公平性的衡量方面，美國已發展出較為成熟的衡量方式，這些衡量

方式大多以估價比率（評估價值／交易價格）為基礎而發展出，也使得美國學界

已累積了相當多的實證分析研究。在國內相關研究方面，早期較多是針對地價稅

及房屋稅法令制度面的分析，實證分析可說是鳳毛麟角，國內近年來有學者已開

始著重財產稅公平性實證分析研究，其中大多仍以估價比率為基礎，以衡量其公

平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國採用差別稅率財產稅制情況下，分別對土地及建物課

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而若要個別針對地價稅、房屋稅進行公平性實證檢驗，則在

計算每筆資料的估價比率時，要面臨的一個大問題即為如何從不動產交易價格中，

分離出土地價格及建物價格來計算地價稅、房屋稅之估價比率；然而，分離出土

地價格及建物價格的方法在學界莫衷一是。 

 而由於本研究是針對財產稅進行實證分析研究，因此並不會產生上述分離土

地、建物價格的問題，使得後續的推論可更加準確；此外，美國在衡量財產稅公

平性時，之所以會使用估價比率為分析標的，而非使用財產稅實質稅率（估價比

率×名目稅率），乃是因為美國各地方政府每年財產稅名目稅率均不相同所導致。

由於財產稅扮演平衡地方財政的角色，因此如果該地方政府某年財政情況較差，

則財產稅率則高；財政情況好時，則財產稅率較低；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各界

在進行財產稅實證研究時，大多以估價比率為分析標的。 

 本研究則嘗試以財產稅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之所以使用實質稅率有幾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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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首先，我國中央政府分別對地價稅及房屋稅訂定統一的名目稅率，因此並不

會有美國財產稅名目稅率每年不同或各地方不同之問題；第二，使用財產稅實質

稅率為分析標的，是以每一筆交易資料所需付出的實際財產稅額為分析基礎，比

起使用估價比率為分析標的，更能測出財產稅是否公平。舉例來說，在高雄市兩

筆價位相同的不動產，若其評估價值均為 500 萬元，兩者會擁有相同的估價比率

而可能被判斷為具公平性；然而兩筆不動產的評估價值 500 萬元，其來源可能不

相同，如第一筆不動產可能是由房屋現值50萬元加上450萬元的申報地價所組成；

而第二筆不動產可能是由房屋現值 200 萬元加上 300 萬元的申報地價所組成，在

適用各自的名目稅率之後，所計算出來的實際財產稅額可能差距甚大，造成相同

市價不動產，實際上卻繳交差距甚大的財產稅額，也產生了不公平的情況，如此

的不公平現象必須由財產稅實質稅率的計算才能測出。以下將針對美國、我國相

關研究進行論述，並提出以財產稅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財產稅公平性衡量方法。  

第一節 美國財產稅公平性之相關研究 
美國財產稅的課徵方式乃是對土地及建物合併課稅，但由於財產稅的課徵並

非以交易價格為基礎，因此需要經過一個估價人員估計稅基的過程，這一個過程

由於估價人員可能估價不一，迭生爭議，因此財產稅公平性的議題在美國成為關

注焦點；而美國各界也對衡量財產稅的公平性發展出許多指標，甚至建立迴歸模

型，近來更提倡以鄰里角度以及空間分布的角度來衡量財產稅的公平性，以下先

介紹美國財產稅，接著則是探討美國有關財產稅公平性的相關研究。 

壹、美國財產稅介紹 

美國租稅結構可分為所得稅（Income tax）、銷售稅（Sales tax）、財產稅（Property 

tax）三大體系，聯邦政府的財政收入以所得稅為主，州政府的財政收入則以銷售

稅為主，郡縣等地方政府則以財產稅為主（稅務旬刊，1983）。 

 財產稅之所以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收，乃是因為它具有許多優點，使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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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產生獨立、可靠、穩定收入，其優點可歸納如下： 

一、 稅源具穩定性 

財產稅主要針對不動產（如房屋、土地）為課稅標的，其具有固定及不易移

動之特質，較不會因為納稅義務人之異動或行蹤不明而影響稅捐之稽徵，因此稅

源具穩定性。 

二、 租稅不易逃漏 

由於財產稅主要針對不動產課稅，稅源相當確定，底冊資料掌握較為容易，

使得納稅義務人難以逃漏。 

三、 符合受益原則 

財產稅收入主要運用在地方治安、教育、消防、公共衛生、社會福利、基礎

建設等，上述各項地方服務若完善，連帶也會反映在地方居民財產價值的上漲，

使得當地居民受益最大，因此財產稅的課徵符合受益原則。 

四、 課徵較具效率 

由於財產稅的課稅標的多為不動產，具有固定及不易移動的特性，相較於以

所得為稅源的所得稅來看，其稅源較易區分，使得財產稅的管理及課徵較為簡單

且具效率（Fisher, 1996；Mikesell, 2003；Payton, 2006；黃源春，1988；劉其昌，

1994；黃建興，2001）。 

 然而財產稅在美國並不受喜愛，首先可能是因為重複課稅所產生的公平性問

題，例如公司的股票及公司所擁有的財產都是課稅的標的，產生重複課稅的現象

（Mikesell, 2003）。 

其次，財產稅的課徵某種程度上是令民眾困惑的，不同地方政府每年的稅率

不盡相同，每年須隨支出多寡調整；而稅基也不一，有些地方政府稅基擴展至動

產，有些則否；此外，財產評估流程亦不相同，有些地方政府以市場價格為基準，

有些則是以市價的某一比例為基準，有些則按財產種類調整，使得民眾對於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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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的課徵存有許多疑惑（Aaron, 1975）。 

再者，財產稅的配套機制也產生了不公平的現象，例如免稅（exemption）、減

免（abatement）。首先，上述兩種措施並非針對最需要的民眾而適用（如承租人），

而通常適用在退伍軍人（veteran）或者是房東身上，但是這些人許多並非真的需

要幫助；其次，免稅或減免會侵蝕稅基，進而造成其他民眾適用稅率必須提高以

達相同稅收；最後就是州政府喜歡利用免稅或減免來取得選民支持，但此舉會使

州政府以下的地方政府稅基遭到侵蝕，但州政府本身稅收並不會有太大影響（主

要稅收為銷售稅），產生州政府請客，地方買單的情形（Mikesell, 2003）。另外，

免稅也可能造成城市與郊區之財政不公平，政府對於教育機構、宗教慈善團體、

政府機構所擁有的財產，給予免稅的優惠；這些財產大都位於市中心，政府必須

同時提供相關公共服務，如交通建設、治安、消防等，卻無法課徵其財產稅，形

成極大的不公平（黃建興，2001）。 

 在民眾厭惡財產稅的情況下，許多州政府發展出財產稅限制法令，以限制地

方政府決定權，如法定稅率上限（statutory property-tax rate limit）、財產稅稅率凍

結（property-tax rate freeze），最著名者如 1978 年加州 13 號法案28及 1980 年麻州

的 2 1/2 法案，29但這兩種措施是針對稅率進行限制，政府仍可利用估價比率的提

高來增加稅收，因此效果因州而異；後來各州也發展出財產稅稅收限制

（property-tax levy limit）、地方支出限制（local expenditure lid），規定每年徵收的

財產稅稅額成長率不能超過某個上限比例，或者規定地方政府每年撥款的成長率

不能超過某個比例，以免財產稅負過度成長（Mikesell, 2003）；密西根州甚至立法，

在地方政府準備增加稅率時，需登報告知民眾，且應召開公聽會，經過投票程序

才可通過，目的就是不讓財產稅過度膨脹（Fisher, 1996）。 

 由上述論述可知，財產稅雖具有許多優點，但仍不受美國民眾喜愛，不僅因

為民眾對於財產稅有所疑惑，也因財產稅的課徵程序可能產生不公平的現象；此

                                                       
28 該法案將財產稅稅率設定上限為 1%。 
29 該法案將財產稅為率設定上限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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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財產稅的課徵並非基於交易價值，因此它需要一個人為的估價過程（Mikesell, 

2003），而此一人為估價過程常常產生估價不一致的現象，造成評估結果的公平性

遭受質疑，不僅使其成為重要議題，也使美國學界對財產稅公平性衡量的研究產

生興趣，而這一方面的探討多以估價比率為分析標的；以下針對美國各界以估價

比率為基礎，對於財產稅公平性衡量的方法進行論述。 

貳、傳統衡量指標 

美國針對財產稅公平性衡量的研究，以國際估價人員協會所提出的三種衡量

指標最廣為使用，即估價比率中位數（median assessment-sales ratio）、離散係數

（coefficient of dispersion, COD）、及價格相關差異（price-related differential, PRD）

三種（IAAO, 1999; IAAO, 2010），這三種衡量指標以估價比率為分析對象，而所

謂的估價比率即指評估價值除以交易價格，許多學者也利用這三種衡量指標對美

國各地的財產稅進行公平性研究（Birch et al., 2004; Mikesell, 2004; Cornia & Slade, 

2005; Payton, 2006）。 

一、指標介紹 

首先介紹估價比率中位數，其是將買賣實例中的估價比率由高至低排列後的

中間數值，相較於平均數，中位數較可避免極端值的影響，因此是較為理想的代

表數值。而由於估價比率不可能完全一致，因此 IAAO 設定容許誤差：95%信賴區

間內的樣本應處於估價比率中位數的上下 10%之間，而誤差越大則表示有越不公

平的情況出現（IAAO，1999）。 

再者，財產稅的公平性有兩個標準，分別為水平公平以及垂直公平。水平公

平指性指類似的財產應具有一致的租稅負擔，因此在一個行政區域內，類似的財

產應具有相同的估價比率，而水平公平可以利用離散係數（COD）來衡量。離散

係數為某一行政區內所有財產估價比率樣本與其中位數的平均差異絕對值再除以

中位數的百分比，假如離散係數為零，代表完全的水平公平，離散係數值假如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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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則代表該行政區水平越不公平。然而完全的水平公平代表估價比率完全一致，

實際上是不可能達成的。因此 IAAO（2010）訂定了一個容許誤差，即在發展較久

及不動產型態混雜的行政區離散係數應處於 5%至 15%之間；而新發展及不動產型

態較為同質的行政區離散係數應在 5%至 10%之間。離散係數(COD)的計算方式

為： 

ܦܱܥ ൌ
100

஺௏݊ܽ݅݀݁ܯ ௌ௉⁄
ൈ ൥൭෍หܴܣ௜ െ ஺௏݊ܽ݅݀݁ܯ ௌ௉⁄ ห

௡

௜ୀଵ

൱ /݊൩                                          ሺ1ሻ 

 其中： 

܄ۯܖ܉ܑ܌܍ۻ  ⁄۾܁ ൌ 估價比率中位數 

ܑ܀ۯ  ൌ 第ܑ個不動產交易的估價比率 

垂直公平則指不同價位的財產應有相同的估價比率，因此高價位的財產應與

低價位的財產具有相同估價比率，價格相關差異（PRD）可以用來評估垂直公平

的程度。價格相關差異為某一行政區內估價比率的平均數除以權重平均數（評估

價值總和除以交易價格總和）。若價格相關差異小於 1，則代表高交易價格的不動

產具有較高的估價水準，呈現累進性；而價格相關差異如果大於 1，則代表高交易

價格的不動產具有較低的估價水準，呈現累退性。而價格相關差異如果等於 1，則

代表完全的垂直公平，但實際上完全的垂直公平難以達成，因此 IAAO（1999）認

為垂直公平的容許誤差區間在 0.98 至 1.03 之間，高於或低於此區間則為垂直不公

平。價格相關差異（PRD）之計算方式如下： 

ܦܴܲ ൌ ൥൭෍ ܣ ௜ܸ ܵ ௜ܲ⁄
௡

௜ୀଵ

൱ /݊൩ / ൭෍ ܣ ௜ܸ

௡

௜ୀଵ

/ ෍ ܵ ௜ܲ

௡

௜ୀଵ

൱                                                        ሺ2ሻ 

其中： 

ܑ܄ۯ  ൌ 第ܑ個不動產交易資料的評估價值 

ܑ۾܁  ൌ 第ܑ個不動產交易資料的交易價格 

二、實證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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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界對於以估價比率為分析基礎，針對財產稅公平性的衡量已有許多研

究，以下列出利用上述三個指標所進行的實證研究。如 Mikesell（2004）針對 1999

年印第安納州共 92 個郡進行分析，在估價比率中位數方面，僅 27 個郡符合國際

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的 95%的樣本應處於估價比率中位數的上下 10%之

間，其餘的 65 個郡則不符合標準，具有不公平的現象；在離散係數（COD）方面，

印第安那州 92 個郡當中，僅 Hamilton 郡具水平公平，其餘的 91 個郡超過國際估

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 15%以內的標準，不具水平公平；另外則是離散係數

（COD）分布狀況有相當大的差異，從最小的 Hamilton 郡 14.8%到最大的

Switzerland 郡 77%。在價格相關差異（PRD）方面，印第安那州 92 個郡當中，有

39 個郡符合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的 0.98 至 1.03 之間的標準，具有

垂直公平；有 10 個郡價格相關差異低於 0.98，顯示出累進性的不公平現象；剩下

的 43 個郡價格相關差異大於 1.03，顯示出累退性的不公平現象；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這 92 個郡價格相關差異分布狀況有頗大差異，從最小的 0.95 到最大的 1.62。 

而 Birch et al.（2004）針對印第安那州 Bloomington 市 1993 年至 1998 年共 1750

筆資料進行分析，在水平公平方面，整個 Bloomington 市離散係數（COD）值達

23.6%，超過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 15%以內的標準，不具水平公平；

在垂直公平方面，他們將 Bloomington 市細分為 14 個鄰里，發現有 13 個鄰里具有

累退性的不公平現象，而有 1 個鄰里具有累進性的不公平現象。 

Cornia and Slade（2005）則針對亞利桑那州 Maricopa 郡自 1998 至 2002 年共

946 筆資料進行分析，並將資料按交易年度，即 1998 至 2002 年分為 5 組，分析後

發現 Maricopa 郡在這五年當中，每一年的離散係數（COD）均不符合國際估價人

員協會（IAAO）所提出 15%以內的標準，因此不具水平公平。 

Payton（2006）則在印第安納州財產稅評估方式改革後，針對該州中的八個郡

共 17367 個樣本進行分析，在離散係數（COD）方面，發現有三個郡超過國際估

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 15%以內的標準，不具水平公平；另外五個郡則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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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當中，具有水平公平。在價格相關差異（PRD）方面，印第安那州八個郡

中，有六個郡符合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的 0.98 至 1.03 之間的標準，

具有垂直公平；另外兩個郡則不符合垂直公平，在價格相關差異（PRD）超過 1.03

的情況下，表示具有累退性的現象。 

由上述可知，在傳統衡量指標方面，美國學界已有相當多的研究，但是衡量

財產稅公平性的方法不僅止於此，其他學者更發展出迴歸模型，進而衡量財產稅

的水平公平及垂直公平，以下將分別介紹之。 

參、衡量水平公平之迴歸模型 

在財產稅水平公平的衡量方面，除了上述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

的指標離散係數（COD）外，學者更發展出迴歸模型加以衡量，就水平公平來說，

主要有 2 個模型（參閱表 3-1），其功能為檢測出哪些因素造成水平不公平，以下

除了介紹模型外，也會列出有關該模型的實證結果。 

表 3-1 衡量水平公平的主要迴歸模型 

提出者 模型內容 虛無假設 

Allen and 

Dare（2002） 
หሺܸܣ ܵܲ⁄ ሻ௜ െ ൫ܸܣ ܵܲ⁄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൯ห ൌ ሺܺሻ௜ߚ ൅ ݁௜ 

Goolsby

（1997） 
ln ሺܣ ௜ܸ ܵ ௜ܲሻ⁄ ൌ ܽ଴ ൅ ܽ௜݈݊ሺܺሻ௜ ൅ ݁௜ 

H0:ai=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模型介紹 

第一個模型是由 Allen and Dare（2002）所提出的模型，模型內容如下： 

 หሺܸܣ ܵܲ⁄ ሻ௜ െ ൫ܸܣ ܵܲ⁄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൯ห ൌ ሺܺሻ௜ߚ ൅ ݁௜                                                                      ሺ3ሻ 

 其中 

 AV ൌ某一不動產之評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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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 ൌ某一不動產之交易價格 

 ൫ܸܣ ܵܲ⁄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൯ ൌ所有樣本估價比率的平均數 

 X ൌ可能影響估價水準水平公平之因素，如建物面積、土地面積、建物屋齡、

是否具有游泳池、居住者是否為所有者、是否在近兩年出售過、不動產評估

日和交易日差距月份、所在鄰里不動產交易是否活絡、所在鄰里少數民族人

口所佔比例、社區之人均所得等（Allen & Dare, 2002）。 

在此模型中，依變數為某一不動產估價比率與平均估價比率的差異絕對值，

自變項 X 為可能影響到水平不公平的因素，而其係數 β 則是判斷該變數是否會增

加或減少評估誤差的程度，亦即水平不公平的程度。也就是說，若該係數為正數，

則會增加水平不公平的程度；若為負數，則會減輕水平不公平的程度（Allen & Dare, 

2002:159-162）。 

接著則是由 Berry and Bednarz（1975）所提出的模型，該模型以估價比率為依

變數，可能影響估價比率的因素為自變數，該模型為：ܣ ௜ܸ ܵ ௜ܲ⁄ ൌ ܽ଴ ൅ ܽ௜ሺܺሻ௜ ൅ ݁௜，

而 Goolsby（1997）則在該模型上加上了自然對數進行分析，為衡量水平公平的第

二個主要模型，模型如下：   

 ln ሺܣ ௜ܸ ܵ ௜ܲሻ⁄ ൌ ܽ଴ ൅ ܽ௜݈݊ሺܺሻ௜ ൅ ݁௜                                                                           ሺ4ሻ 

 其中： 

ܺ ൌ可能影響估價水準水平公平之因素，如建物面積、建物屋齡、地上面積、

土地面積、是否有車庫、浴室數目、鄰里特性（如家庭所得中位數、移民比

例、種族分布）、環境汙染（如是否受二氧化硫、懸浮微粒的汙染）、可及性

（具市中心之距離）、土地評估價值占整體不動產評估價值比例、交易價格、

所在區域、交易年度等（Berry & Bednarz,1975; Goolsby,1997; Cornia & Slade, 

2005） 

在衡量水平公平時，該模型虛無假設 H0:ai=0，如果無法推翻虛無假設，代表

對具有相似價值的不動產而言，該模型當中的自變數 X，對估價比率並無顯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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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此具有水平公平；若自變數 X 推翻虛無假設，即顯著不為零，代表該自變

數將影響估價比率進而產生水平不公平。舉例來說，如果某所在區域二元變數係

數顯著為正（負），則代表該區域的不動產估價比率比起其他區域類似不動產估價

比率高（低），而產生水平不公平現象。 

二、實證研究結果 

Allen and Dare 使用上述（3）式並利用佛羅里達州 Palm Beach 郡共 5262 筆資

料進行實證研究，發現土地面積、建物面積、建物屋齡、所在鄰里少數民族人口

所佔比例和估價差異絕對值成正比，代表有可能增加評估誤差而造成水平不公平；

而所在鄰里不動產交易活絡程度，及社區之人均所得則和估價差異絕對值成反比，

代表其會降低評估誤差，減輕水平不公平之程度。 

此外，Berry & Bednarz（1975）針對伊利諾州芝加哥市共 275 筆資料進行實證

分析，發現非裔美國人住的房子及建物面積增加，較可能造成估價比率被高估；

而建物屋齡增加，則會造成估價比率被低估的機會上升。而 Goolsby（1997）則是

針對華盛頓州普吉特灣的 King 郡、Pierce 郡、Snohomish 郡共 8268 筆資料進行實

證分析，發現交易價格及建物屋齡增加會造成估價比率被低估的機會上升；而土

地評估價值占整體不動產評估價值比例、地上面積、建物面積的增加會造成估價

比率被高估的機會上升。最後，Cornia & Slade（2005）則是針對亞利桑那州 Maricopa

郡自 1998 至 2002 年共 946 筆資料進行實證分析，並使用了 Goolsby（1997）、Allen 

& Dare（2002）所提出之模型，發現兩個模型產生的結果並不一致，他們也將不

動產的價格由低至高分為五個區間進行分析，以確保造成相似價位不動產水平不

公平的真實原因，實證結果為不同價格區間造成水平不公平的因素並不一致，要

視該不動產建物面積、建物屋齡、所在地區、交易年度而定。 

肆、衡量垂直公平之迴歸模型 

 在財產稅垂直公平的衡量方面，除了上述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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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標價格相關差異（PRD）外，學者也發展出迴歸模型加以衡量，就垂直公平

來說，主要有 5 個模型（可參閱表 3-2），可以檢測出研究區域財產稅是否具有累

退或累進的垂直不公平現象；以下除模型介紹外，也會指出相關實證結果。 

表 3-2 衡量垂直公平的主要迴歸模型 

提出者 模型內容 虛無假設 

Paglin and 

Forgaty

（1972） 

ܣ ௜ܸ ൌ ܽ଴ ൅ ܽଵܵ ௜ܲ ൅ ݁௜ 

H0: a0=0 

Cheng

（1974） 
ܣ݈݊ ௜ܸ ൌ ܽ଴ ൅ ܽଵ݈݊ܵ ௜ܲ ൅ ݁௜ 

H0: a1=1 

IAAO

（1978） 
ܣ ௜ܸ ܵ ௜ܲ⁄ ൌ ܽ଴ ൅ ܽଵܵ ௜ܲ ൅ ݁௜ 

H0: a1=0 

Bell（1984） ܣ ௜ܸ ൌ ܽ଴ ൅ ܽଵܵ ௜ܲ ൅ ܽଶܵ ௜ܲ
ଶ ൅ ݁௜ H0: a0=a2=0 

Clapp

（1990） 

Stage one：lnAV௜ ൌ ܽ଴ ൅ ܽଵܼ௜ ൅ ݁௜ 

Stage two：lnSP௜ ൌ ܾ଴ ൅ ܾଵlnAV௜ ൅ ݁௜ 

H0: b1=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模型介紹 

第一個模型由 Paglin and Forgaty（1972）所提出，他們建立了以交易價格為自

變數，評估價值為依變數的模型進行垂直公平的衡量，該模型如下： 

ܣ  ௜ܸ ൌ ܽ଴ ൅ ܽଵܵ ௜ܲ ൅ ݁௜                                              ሺ5ሻ 

 此模型虛無假設 H0: a0=0，且該模型主要觀察對象是截距項 a0，若進行迴歸後

截距項顯著為正，則代表低價位財產被高估而具有累退性情形；而截距項若顯著

為負，代表高價位財產被高估而具累進性現象。 

 接著則是 Cheng（1974）所提出的迴歸模型，他將 Paglin and Forgaty（1972）

所提出模型中的評估價值以及交易價格項取自然對數，使得模型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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ܣ݈݊  ௜ܸ ൌ ܽ଴ ൅ ܽଵ݈݊ܵ ௜ܲ ൅ ݁௜                           ሺ6ሻ 

 此模型虛無假設為 H0: a1=1，且該模型主要觀察係數 a1，若該係數等於 1，代

表沒有垂直不公平的現象產生，該係數若顯著大於 1，則代表資料呈現出累進性現

象；若係數顯著小於 1，代表資料呈現出累退性現象。 

 而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也在 1978 年提出了檢視垂直公平的迴歸模型

（IAAO, 1978），該迴歸模型的依變項為估價比率，而自變項則為交易價格，模型

如下： 

ܣ  ௜ܸ ܵ ௜ܲ⁄ ൌ ܽ଴ ൅ ܽଵܵ ௜ܲ ൅ ݁௜                    ሺ7ሻ 

 此模型虛無假設為 H0: a1=0，且模型主要觀察係數 a1，如果該係數為零，則代

表沒有垂直不公平現象產生，如果該係數顯著大於零，代表資料呈現出累進性現

象；而係數如果顯著小於零，則代表資料呈現出累退性現象。 

 接著則是 Bell（1984）所提出的迴歸模型，該模型考慮了潛在的非線性關係，

也就是評估價值與交易價格的非線性關係，因此該模型中加入了交易價格的二次

方項，而依變數則為評估價值，模型如下： 

ܣ  ௜ܸ ൌ ܽ଴ ൅ ܽଵܵ ௜ܲ ൅ ܽଶܵ ௜ܲ
ଶ ൅ ݁௜                   ሺ8ሻ 

 此模型虛無假設為 H0: a0=a2=0，該模型主要觀察截距項及次方項係數。首先，

如果資料呈現出線性關係，則無法推翻係數 a2 為零的假設，而可忽略該項，整個

模型就會等同於 Paglin and Forgaty（1972）所提出的模型，而檢驗的方式也相同，

即使用截距項 a0 來判斷垂直公平性。假若次方項係數 a2 顯著，亦須配合截距項來

判斷，若係數 a2 顯著為正數（負數），且截距項 a0 為正數（負數），則表示資料存

在抵銷累進性（累退性）的情況；若係數 a2 顯著為正數（負數），而截距項 a0 為負

數（正數），則代表資料呈現加速累進（累退）狀況；而如果係數 a2 以及係數 a0

皆不顯著的情況產生，代表資料具有垂直公平現象。 

 第五個模型則是由 Clapp（1990）所提出，該模型使用二階段最小平方法迴歸

（two-stag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分別對評估價值、交易價格進行兩次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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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如下： 

 Stage one：lnAV௜ ൌ ܽ଴ ൅ ܽଵܼ௜ ൅ ݁௜ 

 Stage two：lnSP௜ ൌ ܾ଴ ൅ ܾଵlnAV௜ ൅ ݁௜                               

Clapp（1990）在此模型中處理了評估延遲（assessment lag）的問題，評估延

遲是因為估價人員評估價格早於財產交易時間，在下一次評估之前，所產生的評

估價格與交易價格間價位高低不合理的現象。Clapp 建構了工具性變數 Zi 來消弭評

估延遲所造成的價格不一問題，Zi 的值共有 1、-1、0 三種，當 Zi 為 1 時，代表該

樣本的評估價值與交易價格均位在所有樣本的前三分之一；當 Zi 為-1 時，代表該

樣本的評估價值與交易價格均位在所有樣本的後三分之一；而在上述定義之外的

樣本，Zi 為 0。工具性變數 Zi 在第一階段迴歸中當成自變數，與評估價值的自然對

數進行迴歸，所產生的值則成為第二階段迴歸中的自變項，與交易價格的自然對

數進行迴歸。此模型虛無假設為 H0: b1=1，因此最後產生的 b1 如果為 1，則代表垂

直公平；如果大於 1，代表資料具累退性；如果小於 1，代表資料具累進性。 

二、實證研究結果 

在財產稅垂直公平衡量結果方面，Paglin and Forgaty（1972）針對奧瑞岡州

Multnomah 郡中的 Portland 市共 404 筆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結果發現 Portland 市具

有累退性之垂直不公平現象。Clapp（1990）針對康乃狄克州中 52 個市鎮（towns）

共 17677 筆資料進行實證分析，結果顯示 12 個市鎮具有累退性現象，6 個市鎮具

有累進性現象，而有 34 個市鎮具有垂直公平性。 

 接著則是 Cornia & Slade（2005）針對亞利桑那州 Maricopa 郡自 1998 至 2002

年共 946 筆資料進行實證分析，使用 Cheng（1974）、IAAO（1978）、Bell（1984）、

Clapp（1990）所提出之模型進行財產稅垂直公平之分析，整體結果顯示亞利桑那

州 Maricopa 郡並沒有垂直不公平現象。而 Smith（2000）針對印第安那州中南部

城市 Bloomington 從 1993 至 1998 年共 1713 筆資料進行分析，並使用上述五個模

型一一檢視，結果發現五個模型均顯示出累進性的垂直不公平情形。  



 
 

38 
 

 此外，Allen（2003）針對佛羅里達州 Lauderdale 市大都會區共 688 筆資料進

行分析，也使用上述五個模型，結果五個模型均顯示出累退性的垂直不公平情形；

而 Sirman et al.（1995）則針對佛羅里達州 Dale 郡 Miami 市 1991 年共 1508 筆資料

進行分析，亦使用上述五個模型，但結果顯示出是累進累退混和的情形；針對這

種不一致的情形，Smith（2000）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模型被證明是優於其他模型的，

因此選擇模型應視研究者所研究資料特性而定，例如資料為線性或非線性，或甚

至呈現出 S 型的情形，則應該選用適合的模型進行探討。 

伍、鄰里及空間分析 

 另外，某些學者認為應利用相對較小的鄰里層級來進行公平性分析，以更精

準地測出財產稅不公平的現象。如使用相同研究地區及研究資料的 Smith（2000）

以及 Birch et al.（2004）就產生不太一樣的研究結果；Smith（2000）是以印第安

那州 Bloomington 市為一整體進行公平性的分析，他的結論是整個 Bloomington 市

財產稅是具有累進性的情況的；而 Birch et al.（2004）則將 Bloomington 市細分為

14 個鄰里進行公平性的分析，結論則為 13 個鄰里財產稅具有累退性的現象，僅一

個鄰里財產稅具累進性的情況；因此他們認為使用鄰里為分析單位時，更能全面

地檢測出財產稅不公平的現象。 

 Smith（2008）亦提出修改過的模型針對鄰里社區層級進行公平性的檢驗，他

以伊利諾州芝加哥市 2000 年共 4456 筆資料進行垂直公平性的分析。首先，他先

利用 Clapp（1990）所提出的模型分析後，發現整體芝加哥市財產稅是具有累退性

的現象；然而，他認為如果要在一個行政區內部進行檢驗的話，則不適合使用原

本的模型，因此他接著將芝加哥市分為 77 個鄰里，並使用修改過的模型及利用空

間分布的檢視方式，針對這 77 個鄰里社區進行垂直公平性探討，確認芝加哥市的

社區財產稅是具累退性的，但發現這樣的垂直不公平並非隨機產生。 

 Thrall（1979b）也從更為同質的鄰里進行財產稅分析，他使用加拿大安大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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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 Hamilton 市共 572 筆資料，以估價比率為基礎展開研究，他將 Hamilton 市分為

16 個較為同質的鄰里（建物屋齡、建物特徵、居民社會地位、經濟地位較為相同），

以及三個不同的房地產價位區間（低、中、高）進行分析，最後發現 Hamilton 市

估價比率不能合理反映市價；某些鄰里中，高價位房地產估價比率反而較低，呈

現出累退性的不公平現象，且他也發現低價位的房地產有被過度課徵稅額的累退

性現象。 

 除了利用相對較小的鄰里層級進行財產稅公平性分析外，一些學者也開始使

用樣本估價比率空間分布的方式來探討財產稅公平性，如 Thrall（1979a）即從空

間角度進一步研究，同樣使用安大略省 Hamilton 市共 572 筆資料進行分析，將資

料的估價比率以等高線圖呈現出其空間分布情形，30發現低所得且人口密度高的鄰

里估價比率有被高估的情況；而估價比率被低估的鄰里則均位交界地帶，如中央

商務區的邊緣、城市邊緣等。此外 Thrall（1993）也從空間的角度來分析估價比率，

他認為非空間的評價比較容易導致衡量及詮釋的錯誤，因為不動產的現象是空間

性的，最後他發現佛羅里達州 St. Lucie 郡估價比率並沒有不公平的現象；此外他

也提到，如果估價人員所估計的財產價值正確的話，則估價比率的次數分配圖看

起來會很像一個尖釘圖（即 Leptokurtic 分布），比常態分布更為集中。 

而 Harris and Lehman（2001）除了從較小的區域或市鎮層級進行財產稅估價

比率的分析，並利用地圖顯示其空間分布的情形，資料為加拿大安大略省 Hamilton

市 1996 年及 1999 年的不動產交易資訊；他們將 Hamilton 市分為市中心及郊區，

再將市中心分為四個較小的區域，郊區則分為五個較小的市鎮，並把這九個區域

的不動產價格由低至高分為五個價位，再針對不動產的估價比率進行分析，結果

顯示出這九個較小的區域或市鎮，不論 1996 年或 1999 年整體來說，低價位的不

動產估價比率比高價位的不動產估價比率高，產生不公平現象。 

                                                       
30 Thrall（1993）指出，以地理的標準來看，公平的財產稅估價應該在等高線圖上顯示出一個平原

的型態，如果估價比率被高估的話，則等高線圖會有一個清晰可見的山頂；而如果估價比率被低估

的話，在等高線圖上會有一個清晰可見的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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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Payton（2006）除了使用鄰里層級的新途徑對財產稅公平性進行分析外，

他也針對每個樣本使用 Local Moran’s I 統計量，又稱群聚及離群值分析（cluster and 

outlier analysis）及 Getis-Ord GI*統計量所產生的熱點（hot spots）分析進行研究後，

再結合地圖顯示樣本點在鄰里的空間分布情形，最後更以不動產價格高低分為五

組分析，發現高價位不動產評估價值被低估的比率較高，而低價位不動產評估價

值被高估的比率較高，產生垂直不公平現象。 

第二節 國內相關研究 

 本文以下除了針對臺灣目前有關地價稅、房屋稅公平性衡量的相關研究進行

探討外，也會就臺灣目前財產稅公平性衡量的相關研究進行討論。 

壹、地價稅方面 

在檢閱相關文獻後，發現有關地價稅公平性的研究，除了第二章所提到的法

令制度面相關研究外，也有學者針對理論模型推導、經濟效果及實證研究方面來

探討其公平性。 

 在理論推導方面，陳文久（1994）假定在土地供給非固定且地價具有抗跌性

的情況下，以理論模型推導出若中央降低土地增值稅率並提高地價稅率，將可減

少短期土地投機，鼓勵長期持有土地，並可使地價合理化，及地主合理分擔公共

設施成本，達成社會正義。 

在經濟效果方面，蔡吉源（2001a、2001b）研究台灣土地稅，指出由於台灣

土地持有成本，即地價稅的稅負偏低（平均實質地價稅負擔約 0.1%）；而出售土地

的成本，即土地增值稅稅負偏高（平均實質土地增值稅負擔約 10%），因此對土地

的供給產生嚴重的鎖定效果（lock-in effect），使得土地的交易不活絡；再加上台灣

人口集中在都市地區，對都市的土地購買需求增加，但由於地主惜售使得土地供

給減少，易使土地價格過於飆漲。 

 在實證研究方面，蔡吉源（2001a）計算三年調整一次的公告地價占法拍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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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價格之比率，分析對象為 1997 年時台灣的 23 個縣市；結果顯示，公告地價之

估價比率最高為台北市的 37.6%，最低則為彰化縣的 8.9%，全台灣簡單平均為

17.3%；整體來看，公告地價估價比率在都市地區比鄉村地區要來得高，但該研究

並沒有分析各縣市內公告地價估價比率及各縣市內地價稅稅負是否公平。 

 此外，王宏文（2010）針對台北市 2007 至 2009 年共 4967 筆不動產交易資料，

以估價比率為基礎進行地價稅公平性研究，該研究並以離散係數、價格相關差異，

以及迴歸模型為分析工具，最後發現台北市地價稅估價比率集中於 10%至 30%間，

但分布相當廣，並指出台北市地價稅估價比率中位數約為 18%。水平公平方面，

台北市地價稅離散係數（COD）值達 32%，因而不具水平公平；垂直公平方面，

不論價格相關差異（PRD）以及迴歸模型均顯示，台北市地價稅估價比率具有累

退性的現象。此外他也指出，雖然有如此的不公平現象，但民眾似乎很少抱怨，

可能原因是資訊上的不透明及地價稅額不大所導致。 

貳、房屋稅方面 

而房屋稅公平性研究方面，除了第二章所提到的法令制度面相關研究外，也

有學者從模型推導、實證研究方面來討論其公平性。 

周良惠（1999b）依據理論並建立數理模型分析房屋稅及地價稅，發現提高地

價稅率，除了會促使持有土地者將土地轉讓給那些有能力利用土地的人外，亦可

能使其增加土地投資利用，將土地作更密集的使用；相反的，對房屋課稅，會使

利用土地之資金成本上升，不利於土地之資本投資活動，故若降低房屋稅率，將

可降低土地所有權人之資金成本負擔，有助土地投資利用。因此他建議提高地價

稅有效稅率，以促進土地利用；另外可降低房屋稅率，以減輕土地改良使用之成

本負擔。 

在房屋稅實證研究方面，林華德及蔡忠義（1988）利用比例攤法，研究 1971

年至 1985 年台北市房屋稅的負擔分配情形，他們將所得組別由低至高分為十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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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後，發現房屋稅之有效負擔率是累退的，也就是低所得者負擔較高的稅負，且

房屋稅負從 1971 年至 1985 年有加重的趨勢。但該研究較偏重在不同所得組別，

其房屋稅負擔有不公平的現象，而非針對房屋本身估價是否公平，以及何種因素

會影響不公平的產生。 

此外，陳德翰、王宏文（2011）針對台北市 2007 至 2009 年共 4365 筆不動產

交易資料，以估價比率為基礎進行房屋稅公平性分析，該研究並以迴歸模型為分

析工具，發現台北市房屋稅估價比率大致集中於 10%至 16%之間，各行政區的房

屋稅估價比率並不一致，並指出台北市房屋稅估價比率中位數約為 15%。水平公

平方面，他發現台北市從市郊往較早開發的市中心移動，其水平不公平就越嚴重；

而在垂直公平方面，發現台北市低價位的房屋，其房屋稅具有累退性的情形，且

其估價比率差異程度較大；而中高價位的房屋則呈現出累進性的現象。 

參、財產稅方面 

 而財產稅方面，有學者從理論推導面進行探討，也有學者是針對財產稅公平

性的實證分析面進行討論。 

 華昌宜（1994）研究若將臺灣現行房屋、地價分離課徵的制度，合併成為財

產稅制，其最佳稅率及效果為何。他以理論推導估計出最優房地價稅率（財產稅

率）應為 0.8%，約為臺灣當時稅率的 5 倍，因此財產稅制若真實施，將使其成為

地方穩定且豐厚的稅源，並可抑制房地產市價，增進居民整體福利。 

關於財產稅公平性的實證研究方面，彭建文等（2007）針對台北市大同區與

內湖區自 2000 年至 2003 年，共 259 筆不動產交易資料計算其不動產有效稅率進

行研究，該研究定義的不動產有效稅率，為實付地價稅額31加實付房屋稅額32之後

除以不動產交易價格。研究發現大同區平均不動產有效稅率約在 0.105%到 0.148%

間，內湖區的平均不動產有效稅率約在 0.076%到 0.116%間，顯示出雖同樣位於台

                                                       
31 該研究定義的實付地價稅額＝申報地價×土地面積×適用稅率。 
32 該研究定義的實付房屋稅額＝房屋標準單價×房屋面積×（1－折舊率×折舊年數）×街路等級調整

率×適用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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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裡，大同區的不動產有效稅率是高於內湖區的；此外該研究也發現，兩個區

域的平均不動產有效稅率 0.089%到 0.13%間，這個數目僅約為不動產名目稅率的

20%，不僅顯示出不動產有效稅率偏低的情況，也顯示出政府評估出的不動產稅基

其實是遠低於市場價格的。最後該研究利用半對數模型探討不動產有效稅率對房

價的影響，結果顯示，當兩個行政區的不動產有效稅率每增加 1 個百分點時，房

價則會降低 2.02%，也因此作者建議政府改革地價稅課稅基準及其稅率，用以調高

不動產有效稅率，雖有可能造成房價的小幅下降，但也會使總體社會福利提高。 

而林子欽及林子雅（2008）則針對台北市內湖區及南港區 1994 年到 2004 年

共 4313 筆資料，以住宅不動產估價比率為基礎，33並使用離散係數（COD）、價格

相關差異（PRD），以及 Allen and Dare（2002）、Goolsby（1997）所提出的迴歸模

型為分析工具，並探討估價比率的空間分布狀況。最後發現內湖區及南港區各地

價區段內並沒有顯著的估價垂直不公平，但是地價區段間之估價水平不公平相當

明顯。此外，估價比率存在空間上的不公平，估價比率偏高的地區，集中於較早

開發的區域；估價比率偏低的地區，集中在較晚開發的區域。而迴歸模型則顯示，

建物屋齡、建物面積、土地面積、是否位於一樓，都是造成估價不公平的因素。 

此外，Lin（2010）針對台北市 12 個行政區 1999 年到 2004 年共 10191 筆資料，

以財產稅估價比率為基礎進行研究。34在價格相關差異（PRD）部分，發現台北市

的財產稅具有累退性的現象（PRD 值達 1.05）；此外，該研究也將財產類型分為透

天住宅（house）、低層公寓（low-rise condominium）、高層華廈（high-rise 

condominium），並針對這三種類型的財產稅估價比率進行分析，發現透天住宅的

平均估價比率最高，高層華廈的平均估價比率最低，顯示出相同價格財產所有人，

將會付出不相同的財產稅，具有不公平的現象。該研究亦探討財產稅估價比率之

空間分布狀況，發現財產稅估價比率偏高的地區，集中於較早開發的區域；估價

                                                       
33 該研究定義不動產估價比率：分子＝不動產評估價值＝土地公告現值＋推估房屋現值；分母＝

不動產交易價格。 
34 該研究定義財產稅估價比率：分子＝財產稅評估價值＝土地公告地價＋推估房屋現值；分母＝

不動產交易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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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率偏低的地區，集中在較晚開發的區域，此部分和上一個研究類似。 

值得注意的是，不論林子欽及林子雅（2008），或是 Lin（2010）的研究，均

是以估價比率為分析基礎，其估價比率的定義是以不動產交易價格為分母，土地

評估價值或土地公告現值及推估房屋現值加總為分子；這和本研究的分析標的財

產稅實質稅率有所不同，本研究財產稅實質稅率的分母方面，仍然為不動產交易

價格；而在分子部分，則是由申報地價及推估房屋現值（房屋評定現值），分別乘

上自住用名目稅率後相加，其公式如下： 

財產稅實質稅率＝ 

（申報地價35 ൈ 地價稅自用住宅稅率）＋（房屋評定現值 ൈ 房屋稅自住稅率）

不動產交易價格
 

而詳細的內容解釋及計算方式留待第四章再作說明，本研究將計算出高雄市

各筆交易資料的財產稅實質稅率，並以其為分析標的，進一步衡量高雄市財產稅

之公平性。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主要內容為探討財產稅公平性如何衡量，在美國方面，財產稅公平性的

衡量較為成熟，美國學界在衡量財產稅公平性時，多著重在評估價值與交易價格

間的關係，或以估價比率為分析標的，並發展出許多衡量方式。 

除了傳統的衡量指標估價比率中位數（median assessment-sales ratio）、離散係

數（COD）、及價格相關差異（PRD）外，學者們更發展出迴歸模型來衡量財產稅

水平公平及垂直公平性，因此也產生大量實證分析研究。在水平公平方面，實證

結果發現土地面積、建物面積、建物屋齡、交易價格、所在地區及交易年度是造

成水平不公平的可能因素；垂直公平方面，實證結果雖然發現有累進性也有累退

性的情況，但是以累退性的結果最為常見；除此之外，一些學者也開始提倡用較

小的鄰里層級進行公平性分析；或者建議用樣本估價比率空間分布的方式來探討

                                                       
35申報地價為每筆土地公告地價×0.8×該筆土地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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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稅公平性。 

此外，美國在衡量財產稅公平性時，之所以會使用估價比率為分析標的，主

要乃是因為美國各地方政府每年財產稅名目稅率均不相同所導致，使得美國各界

在進行財產稅實證研究時，只好使用估價比率為分析基礎；本研究則嘗試以財產

稅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之所以使用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是因為我國並沒有美國

財產稅名目稅率每年不同的問題，而且使用財產稅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是以每

一筆交易資料所需付出的實際財產稅額為分析基礎，比起使用估價比率為分析標

的，更能測出財產稅是否公平。 

因此，本研究首先須透過上節所提出的財產稅實質稅率計算公式，逐筆算出

高雄市各樣本的財產稅實質稅率，並透過本章所提到的傳統衡量指標、迴歸模型

檢驗高雄市財產稅公平與否；而下章節則針對研究資料、研究設計論述，當中包

括如何實際計算各樣本財產稅實質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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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資料暨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資料 

本研究以改制前高雄市中的 11 個行政區為研究區域，資料由高雄市地政處提

供，時間從 2007 年至 2009 年共計 7307 筆不動產交易資料，這些交易資料主要是

地價人員從市場蒐集而來。不動產交易資料內容格式如表 4-1 所示，大致有建物所

在地、用途類別、構造種類、建築年月、移轉樓別、土地面積、建物面積、移轉

年月、公告地價、交易價格等資訊。 

表 4-1 不動產交易資料格式 

建物所在地 用途 

類別 

構造 

種類 

建築 

年月 

移轉 

樓別/

總層

數 

土地 

面積 

(㎡) 

建物 

面積 

(㎡) 

移轉 

年月 

96 年 

公告地

價(元/

㎡) 

交易

價格

(萬

元) 

高雄市三民區大

順二路（莊敬路與

灣中街之間） 

透天

住宅 

 

加強

磚造 

64/04

 

全/3 66.39 103.02 96/11

 

8500  270 

高雄市前鎮區武

德街（瑞北路及瑞

和街之間） 

公寓 鋼筋

混凝

土造 

 

67/12

 

1/4 27.44 48.09 

 

98/10

 

12400  150 

 

高雄市苓雅區福

德一路（福德二路

與正言路間） 

透天

住宅 

加強

磚造 

62/09

 

全/2 55.97 83.6 98/10

 

21000 590 

 

高雄市前金區六

合二路（瑞源路與

自立二路之間） 

公寓 

 

鋼筋

混凝

土造 

 

66/05

 

1/5 14.42

 

61.2  97/09

 

42705  43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二節 研究設計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財產稅進行實證分析研究，根據第三章的論述可知，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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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產生分離土地、建物價格的問題；此外，本研究以財產稅實質稅率為分析標的，

進而衡量高雄市財產稅是否公平；因此，下一個步驟即為計算出高雄市各筆樣本

的財產稅實質稅率，本研究財產稅實質稅率的計算方式以不動產交易價格為分母；

分子部分，則是由申報地價及房屋評定現值，分別乘上自住用名目稅率後相加，36

公式如下： 

財產稅實質稅率＝ 

（申報地價 ൈ 地價稅自用住宅稅率）＋（房屋評定現值 ൈ 房屋稅自住稅率）

不動產交易價格
 

（9） 

 在此公式中的分母部分，即不動產交易價格，在計算時可由不動產實際資料

中（參閱表 4-1）直接取得；在申報地價乘以地價稅自用住宅稅率方面，即為地價

稅稅額；而房屋評定現值乘以房屋稅自住稅率方面，則為房屋稅稅額，本文以下

將分別針對如何計算出此兩種稅額探討之，最後並說明後續實證分析如何進行。 

壹、地價稅稅額方面 

一、申報地價之計算 

 在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當中，有 2007 年所公布的土地公告地價以及每筆資料

的土地移轉面積（參考表 4-1），要注意的是此土地公告地價須經過地主的申報過

程後，才能當成課徵地價稅的基礎，依據第二章論述可知，一般地主大都未申報

地價，因此依法是以公告地價的 80%為申報地價；因此本研究須將每一筆交易資

料的土地公告地價乘以 80%後，再乘上土地移轉面積，即可得該筆資料的申報地

價，為地價稅的稅基。 

二、地價稅自用住宅稅率 

 由第二章的論述可知，地價稅稅率稅率共分六級，稅率從 10‰至 55‰，而自

                                                       
36 本研究的財產稅實質稅率計算方式，與彭建文等（2007）的計算方式相當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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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住宅稅率則是優惠稅率 2‰，本研究在計算地價稅稅額時，之所以採用自用住宅

優惠稅率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高雄市自用住宅用地戶數占高雄市全部用地戶數超過 5 成，37其餘的勞

工宿舍用地、事業直接用地、公共設施保留地等，幾乎不可能成為交易標的，因

此不會出現在本研究的交易樣本當中；第二，本研究以住宅為分析對象，即以住

宅大樓、華廈、透天住宅、公寓為主要探討標的，其餘如店舖、辦公商業大樓、

工廠、倉庫、廠辦等，則非分析對象，本研究在清理樣本時已將其剔除，因此許

多非自住用地並不會出現在本研究樣本當中；第三，從高雄市不動產實際交易資

料（如表 4-1）觀察可知，並無法得知各筆樣本所適用的地價稅稅率，成為本研究

限制之一。 

 接著以表4-1中第一筆資料為例，實際計算地價稅稅額，首先為計算申報地價，

可利用民國 96 年公告地價（平方公尺）乘以 80%後，再乘上該筆交易的土地移轉

面積，即為 8500 元乘以 80%再乘 66.39（平方公尺）得出 451,452 元，此為該筆資

料的申報地價。 

 而地價稅自用住宅稅率，為優惠稅率 2‰，因此將申報地價 451,452 元乘以 2‰

得出 903 元，即為該筆資料地價稅稅額；本研究將依照上述步驟，逐筆計算所有

資料的地價稅稅額。 

貳、房屋稅稅額方面 

一、房屋評定現值之計算 

房屋評定現值即為房屋稅的稅基，由於本研究資料取得的限制，並無法取得

各筆資料的實際房屋現值，因此本研究將依照房屋稅條例的相關規定估計每筆樣

                                                       
37 參閱財政統計年報可知，2007 年高雄市全部用地戶數共 489,344 戶，自用住宅用地戶數共 257,132
戶；2008 年高雄市全部用地戶數共 497,579 戶，自用住宅用地戶數共 261,225 戶；2009 年高雄市全

部用地戶數共 503,740 戶，自用住宅用地戶數共 266,171 戶，均超過 5 成之高，且 2007 至 2009 年

正好是本研究資料的交易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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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房屋現值。38 

在本研究第二章當中曾經論述，房屋現值是由房屋標準單價、耐用年數與折

舊率、課稅面積及街路等級調整率四個要素所構成，其計算公式如下： 

房屋現值＝ 

核定單價×（1－折舊率×折舊年數）×街路等級調整率×房屋面積        (10) 

核定單價＝ 

標準單價×（1 ±各加減項之加減率）± 樓層高度之超高（偏低）價      (11) 

首先處理核定單價的部分，在核定單價的公式中，各加減項之加減率（可參

考附錄 4），其屬例外狀況估價加減處理，受限於本研究資料中並無相關資訊，故

不予以考慮；39此外，樓層高度之超高（偏低）價（可參閱附錄 5）方面，在本研

究資料當中僅有四筆資料超過 30 層樓，因此該四筆資料將依照公式(11)加以計算；

除此之外，剩餘的樣本均未超過 30 層樓，因此核定單價即等於標準單價。 

依據上述，在公式(10)當中，核定單價即可參考「高雄市 30 層以下房屋構造

標準單價表」（附錄 1），利用資料當中的構造種類、用途類別、總樓層得出標準單

價後，即得出核定單價；在折舊率方面，利用計算房屋現值所使用的「高雄市各

類房屋耐用年數及折舊標準」（附錄 3），以資料當中的構造種類取得每年折舊率；

折舊年數則使用資料中（如表 4-1）的移轉年減去建築年得出。 

在街路等級調整率方面，則是參考高雄市西區稅捐稽徵處所公布的「高雄市

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附錄 6），取得各街路調整率，利用資料中顯示出的

建物所在地逐筆判斷全部樣本之街路等級調整率；最後房屋面積可由資料當中的

建物面積取得，即可計算出房屋評定現值。 

最後需注意的是，依據房屋稅條例第十一條規定，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折

舊及耐用年數表、房屋街路等級調整率評定表，此三種表格每三年需重新評定一

                                                       
38 彭建文等（2007）、林子欽及林子雅（2008）及陳德翰及王宏文（2011）的研究中，在計算建物

評估價值（房屋現值）時，也都同樣使用房屋稅條例相關規定推估，與本研究採用的方法相同。 
39 此為本研究限制之一，但參閱附錄 4 可知，房屋具有加減項目特性者並不多，例如假山、游泳

池、酒吧台等，因此對於本研究的影響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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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高雄市在 2005 及 2008 年均有重新評定，由於本研究資料時間範圍在 2007

至 2009 年，因此兩次評定的內容均須注意；根據高雄市西區稅捐稽徵處所公布的

「高雄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 97 年第 1 次會議紀錄」（附錄 7）可知，高雄市之一般

房屋標準單價表、房屋折舊及耐用年數表，在 2008 年重新評定時並無變動；房屋

街路等級調整率評定表內容則有部分重新評定（附錄 8），修改部分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調整，而此部分因本研究資料中有每筆交易詳細移轉日期，可以克服此問題。

則 2007 年以及 2008 年 7 月 1 日前的交易樣本適用 2005 年公布的調整率；而 2008

年 7 月 1 日後及 2009 年交易樣本適用 2008 年公布的調整率，因此本研究將逐筆

計算全部樣本的房屋評定現值，以利後續計算。 

二、房屋稅自住稅率 

房屋稅稅率以房屋使用用途訂定差別稅率，使用用途分成住家用及非住家用；

住家用可再分為一般住家用以及自住用；非住家用則可分為營業用以及非營業用

兩種，均分別適用不同的稅率。其中，一般住家用房屋稅率最低不得低於 1.2%，

最高不得超過 2%；自住房屋稅率則為 1.2%；而本研究在計算房屋稅稅額時，將採

自住用房屋稅率 1.2%，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如前所述，本研究如前所述以住宅為分析對象，其餘如店舖、辦公商

業大樓，則非分析對象；尤其店鋪屬營業用途，適用的稅率較高，但是本研究在

清理樣本時，已將其剔除，解決部分房屋稅差別稅率問題；第二，雖然一般住家

用房屋稅率有設定上下限，但地方政府為了討好選民，通常以下限稅率 1.2%為徵

收稅率，與自住用房屋稅率相同；第三，高雄市自住房屋戶數占總應稅房屋戶數

近 9 成，40為最大宗；第四，從高雄市不動產實際交易資料（如表 4-1）觀察可知，

並無法得之房屋使用別，因此無法得知各筆樣本所適用的房屋稅稅率，成為本研

                                                       
40 參閱財政統計年報可知，高雄市 2007 年應稅房屋總戶數為 524,952 戶，自住用房屋戶數為 466,027
戶，該年自住房屋戶數占總應稅戶數達 88.8%；而高雄市 2008 年應稅房屋總戶數為 536,176 戶，

自住用房屋戶數為 476,711 戶，因此該年自住房屋戶數占總應稅戶數達 88.9%；此外高雄市 2009
年應稅房屋總戶數為 542,672 戶，自住用房屋戶數為 483,254 戶，該年自住房屋戶數占總應稅戶數

達 89%；而 2007 至 2009 年正好是本研究資料的交易期間。 



 
 

52 
 

究限制之一。 

接著以表 4-1 中第一筆資料為例，計算房屋稅稅額；在房屋評定現值方面，依

據公式(10)推估房屋現值，實際估計流程可參考圖 4-1，核定單價即為標準單價，

可參考「高雄市 30 層以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附錄 1），加強磚造、第三類用

途（住宅）、總樓層 3 層樓，標準單價為每平方公尺 2300 元；折舊率參考「高雄

市各類房屋耐用年數及折舊標準」（附錄 3），加強磚造折舊率為每年 1.2%；折舊

年數則為移轉年民國 96 年減去建築年民國 64 年，即 32 年。 

接著街路等級調整率則需參考「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附錄6），

並將建物所在地輸入 Google map 後，判斷街路等級調整率，該例的街路等級調整

率為 130%。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中，因隱私權的考量，並沒

有顯示出確切的門牌號碼，因此少部分資料在判斷適用之街路等級調整率可能有

些許誤差，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而該例建物面積為 103.02 平方公尺；有了上述

資料後，房屋評定現值即可依公式(10)推出，即 2300×1.3×（1－1.2%×32）×103.02

＝189,746 元。 

而房屋稅自住稅率為 1.2%，因此將房屋評定現值 189,746 元乘以 1.2%得出

2,277 元，即為該筆資料房屋稅稅額；本研究將依照上述步驟，逐筆計算所有資料

的房屋稅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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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30 層以下房

屋構造標準單價表 
不動產交易實例 

高雄市各類房屋耐

用年數及折舊標準 

標準單價 

房屋面積 

建築年 

移轉年 

建物所在地

折舊率 

移轉年－建築年 

折舊年數

核定單價×（1－折舊率×折舊年數）×街路等級調整率×房屋面積 

房屋現值

Google map

高雄市房屋路線地

段等級調整率表 

街路等級調整率 核定單價 

 

圖 4-1 房屋現值估計流程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陳德翰及王宏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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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財產稅實質稅率實際計算流程 

經過上述論述及計算，我們已經可以計算出各筆資料的地價稅稅額以及房屋

稅稅額，在此我們將透過公式（9）及表 4-1 第一筆資料為例，實際計算出財產稅

實質稅率，該筆資料如上述地價稅稅額為 903 元；而房屋稅稅額為 2,277 元，因此

在分子部分為 903 元加上 2,277 元，共 3,180 元。 

接著則是分母部分，分母為該筆實際資料的不動產交易價格，由表 4-1 可知為

2,700,000 元，因此該筆資料財產稅實質稅率即為 3,180 元除以 2,700,000 元，為

0.00118，即 0.118%，本研究將依照上述步驟，計算出高雄市所有樣本的財產稅實

質稅率，以進行後續的公平性檢證。 

肆、資料清理 

本研究所取得的資料為 2007 年至 2009 年共 7307 筆的不動產交易實例，而在

計算高雄市各筆樣本財產稅實質稅率時，需要剔除一些樣本，如（一）建物類型

為店舖、辦公商業大樓、工廠、倉庫、廠辦等樣本。因為本研究主要以研究住宅

類型的資料，因此僅保留住宅大樓、華廈、透天住宅、公寓，以利後續分析。（二）

土地持份面積大於建物面積 2 倍以上，這類樣本可能是特殊的房屋交易，或者是

資料輸入錯誤造成。（三）每坪售價低於 4 萬，每坪售價過低，有可能屬於親戚之

間的交易，此種交易較為特殊，因此剔除。41（四）門牌錯誤或不清，在計算每筆

資料的房屋評定現值時，需要逐筆計算其街路等級調整率，如果門牌不清或錯誤，

則無法判斷出調整率，因此剔除。而最後的樣本如表 4-2 所示，共剩餘 6132 筆樣

本。 

 

 

 

 
                                                       
41 根據 2009 年第四季信義不動產評論，可得知高雄市住宅成屋市場每坪平均成交價格走勢，2007
年至 2009 年公寓每坪不低於 4 萬，因此若不動產每坪交易價格低於 4 萬，則應屬每坪交易價格過

低樣本，因此本研究剔除不動產交易每坪 4 萬元以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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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剔除問題樣本後所剩餘之樣本數 

行政區 鹽

埕

區 

旗 

津 

區 

 

前 

金 

區 

左 

營 

區 

三 

民 

區 

小

港

區 

前 

鎮 

區 

新 

興 

區 

鼓 

山 

區 

楠 

梓 

區 

苓 

雅 

區 

高

雄

市 

原有樣本數 90 57 158 769 2010 579 847 426 860 628 883 7307

建物類型為

店舖、辦公商

業大樓、工

廠、倉庫、廠

辦等 

4 3 13 78 449 75 68 12 76 95 210 1083

土地持份面

積大於建物

面積 2 倍以上 

   6 17 3 7 6 8 2 1 50 

每坪售價低

於 4 萬 

 3   1 6   1  1 12 

門牌錯誤或

不清 

  1 12 3 2 7  2 2 1 30 

剩餘樣本            613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在所剩餘的 6132 筆樣本中，每筆資料都具有詳細財產稅實質稅率，本研究將

以這些實質稅率為基礎，不僅計算出高雄市整體財產稅實質稅率，亦計算出高雄

市各行政區財產稅實質稅率，用以比較分析；此外，將使用第三章提及的傳統衡

量指標及各種迴歸模型，實證分析高雄市財產稅是否具有水平或垂直不公平，並

找出造成不公平的因素為何，分析結果如下章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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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分析結果暨研究限制 

第一節 財產稅樣本描述統計 

在計算出樣本的實質稅率，並刪除極端樣本後，所剩餘的 6132 筆資料的描述

統計如表 5-1 所示，土地面積平均為 63.82 平方公尺（約 19 坪），建物面積平均為

155.68 平方公尺（約 47 坪），而房地交易價格平均為 579 萬元，申報地價平均為

70 萬元，房屋評定現值平均約為 53 萬元，因此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平均約為

0.146%；而地價稅實質稅率平均約為 0.026%，房屋稅實質稅率平均約為 0.121%，

顯示出高雄市的房屋稅整體來說高於地價稅頗多；房屋稅占整體財產稅實質稅率

比例為 78.17%。 

表 5-1 財產稅樣本描述統計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土地面積（平方公尺） 63.82 41.81 1.68 646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155.68 96.25 14.08 1613.27 

交易價格（萬元） 579 514 35 7700 

申報地價（萬元） 70 89 1.2 2170 

房屋評定現值（萬元） 52.5 47 1.6 570 

財產稅實質稅率 0.146% 0.068% 0.008% 0.496% 

地價稅實質稅率 0.026% 0.014% 0.000% 0.118% 

房屋稅實質稅率 0.121% 0.073% 0.004% 0.464% 

房屋稅實質稅率占全體

財產稅實質稅率比率 
78.17% 15.05% 6.81% 98.95% 

樣本數 6132    

下圖 5-1 為高雄市 6132 筆樣本的財產稅實質稅率次數分配圖，財產稅實質稅

率大致上分布在 0.08%至 0.14%之間，圖中顯示的紅線為高雄市整體財產稅實質稅

率中位數 0.126%；整體來看，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並不一致，最低為 0.01%，

最高亦有高達 0.5%的樣本，整體實質稅率分布可說相當不一致。 



 
 

58 
 

 

圖 5-1 財產稅實質稅率分配圖 

而圖 5-2 為高雄市樣本中財產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圖，42X 軸

為不動產交易價格，Y 軸為財產稅實質稅率，圖中的第一條垂直線，為不動產交

易價格在 250 萬元，在該條線以下為低價位不動產；第二條垂直線為不動產交易

價格在 772 萬元，在該條線以上為高價位不動產，兩條垂直線中間則為中價位不

動產；圖中清楚顯示，在低價位不動產方面，財產稅實質稅率有許多超過 0.2%，

甚至有高達 0.3%也不在少數，比起高價位不動產來看，低價位的財產稅實質稅率

變異相當大；中價位不動產方面，也有許多樣本實質稅率高於 0.2%，變異也不算

小；高價位不動產方面，則大部分樣本實質稅率在 0.2%以下，且變異程度較低；

由此可知，低價位不動產反而比高價位不動產財產稅實質稅率要來得高，也使得

                                                       
42 本研究將 6132 筆資料依照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排列後，取前 20%樣本為低價位不動產，樣

本數為 1226 個；中間 60%樣本為中價位不動產，樣本數為 3679 個；後 20%樣本為高價位不動產，

樣本數為 1227 個。而前 20%樣本是不動產交易價格在 250 萬元以下的不動產；後 20%樣本則為不

動產交易價格在 772 萬元以上的不動產；另外在本散布圖中，僅顯示出不動產交易價格 2100 萬元

以下樣本，如此較容易仔細觀察低、中、高價位不動產樣本之財產稅實質稅率分布情況；至於原始

全部樣本不動產交易價格與財產稅實質稅率的散布圖請見附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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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財產稅可能具有累退性的狀況。 

 

圖 5-2 財產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圖 

表 5-2 為進一步將不動產交易價格進一步分為五等距後，與財產稅實質稅率所

作的描述性統計結果，43由表中平均數觀察，可發現第一組距實質稅率大於其他組

距甚多，不僅呈現出可能的累退性情況，亦顯示出低價位不動產財產稅實質稅率

可能有偏高的情況發生，造成財產稅稅課偏重的情形；此外，由變異數觀察，則

是第一、二組距較大並往第五組距持續下降，代表第一、二組距的實質稅率變異

程度較高，第五組距實質稅率變異程度則較輕微，顯示出低價位不動產實質稅率

的差異程度較大。 

 

 

 

 

                                                       
43 不動產交易價格 20%區隔點為 250 萬元；40%區隔點為 360 萬元；60%區隔點為 520 萬元；80%
區隔點為 77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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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之實質稅率描述統計 

不動產價格組距 20%以下 21%至 40% 41%至 60% 61%至 80% 81%以上 

平均數 0.178% 0.152% 0.147% 0.132% 0.123% 

標準差 0.074% 0.078% 0.072% 0.054% 0.044% 

變異數 5.42e-07  6.04e-07   5.18e-07 2.90e-07 1.94e-07 

中位數 0.171% 0.125% 0.127% 0.118% 0.115% 

樣本數 1226 1226 1226 1226 1228 

而圖5-3為將不動產交易價格進一步分為五等距後的財產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由上至下代表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共五組距，由圖中可清楚看出，第一組距

的財產稅實質稅率最高，有蠻多樣本都在 0.2%以上，第二、三組距許多樣本都超

過 0.15%，第四、五組距許多樣本落在 0.1%至 0.15%之間；可發現低價位不動產

的實質稅率確實明顯高於中、高價位不動產，顯示出可能的累退情況；透過上述

描述性統計的論述，發現高雄市財產稅具有潛在的累退性現象，進一步的驗證則

須透過傳統衡量指標以及迴歸分析，才可得知高雄市財產稅是否有不公平的情況

發生。 

 
圖 5-3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之財產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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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衡量指標分析 

壹、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之分析結果 

在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方面，由下圖 5-4 可發現，高雄市各行政區財產稅實

質稅率中位數落差頗大，範圍在 0.08%至 0.15%間，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在 0.12%

以下的行政區有旗津區、小港區、苓雅區、前鎮區、楠梓區，大於 0.12%的有前金

區、新興區、鼓山區、左營區、三民區、鹽埕區；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最低的

為旗津區，最高的則為鹽埕區，兩者相差 1.67 倍，而不動產所有者所須繳納的稅

額也差距 1.67 倍。  

 
圖 5-4 高雄市各行政區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 

進一步的論證則是透過第三章所提到的標準，也就是利用國際估價人員協會

（IAAO, 1999）所建議的容許誤差來判斷高雄市各行政區內財產稅實質稅率是否

有不公平的情況出現，該容許誤差即為 95%的樣本應處於實質稅率中位數的上下

10%之間，如果誤差越大，則代表有越不公平的現象出現。 

 由下表 5-3 可知，高雄市所有的行政區財產稅實質稅率皆不符合國際估價人員

協會（IAAO）的標準，以財產稅實質稅率中位數最大的鹽埕區為例，其中位數為

0.147%，則實質稅率中位數的上下 10%為 0.0147%，而其 90%樣本所在之區間距

離為 0.192%，超過標準許多；而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 90%樣本所在的區間距離

為 0.216%，超過其實質稅率中位數上下 10%的 0.0126%，因此高雄市的財產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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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稅率有不一致的情況產生，進而導致高雄市財產稅產生不公平的現象。 

表 5-3 高雄市及各行政區實質稅率之區間距離 

行政區 實質稅率之

中位數 

實質稅率之

5%位數 

實質稅率之

95%位數 

90%樣本所

在之區間距

離 

樣本數 

鹽埕區 0.147% 0.084% 0.276% 0.192% 86 

旗津區 0.088% 0.069% 0.140% 0.071% 51 

前金區 0.123% 0.084% 0.296% 0.212% 144 

左營區 0.136% 0.071% 0.333% 0.262% 673 

三民區 0.138% 0.076% 0.324% 0.248% 1540 

小港區 0.114% 0.076% 0.164% 0.088% 493 

前鎮區 0.119% 0.073% 0.223% 0.150% 765 

新興區 0.124% 0.073% 0.244% 0.171% 408 

鼓山區 0.134% 0.077% 0.285% 0.208% 773 

楠梓區 0.119% 0.075% 0.292% 0.217% 529 

苓雅區 0.114% 0.063% 0.262% 0.199% 670 

高雄市 0.126% 0.073% 0.289% 0.216% 6132 

貳、離散係數及價格相關差異之分析結果 

接下來則更進一步探討高雄市財產稅是否具有水平公平及垂直公平，分別利

用第三章所提及的標準，即國際估價人員協會（IAAO）所使用的指標離散係數 

（COD）及價格相關差異（PRD），本研究分別利用其公式計算之後如表 5-4 所示。

44 

 

 

 

 

 

 

 

                                                       
44 離散係數（COD）及價格相關差異（PRD）的公式，請參閱本研究第三章所列出的公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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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高雄市及各行政區財產稅實質稅率之離散係數與價格相關差異 

行政區 離散係數（COD） 價格相關差異（PRD） 

鹽埕區 32.11% 1.056 

旗津區 23.28% 1.031 

前金區 41.04% 1.107 

左營區 56.08% 1.226 

三民區 36.79% 1.103 

小港區 19.56% 1.031 

前鎮區 28.12% 1.090 

新興區 32.86% 1.214 

鼓山區 40.55% 1.050 

楠梓區 33.94% 1.080  

苓雅區 42.12% 1.075 

高雄市 38.38% 1.098 

 在水平公平方面，高雄市整體離散係數達 38.38%，並不符合國際估價人員協

會（IAAO，2010）所建議的容許誤差區間，即不動產型態混雜的行政區域離散係

數應在 5%至 15%之間；因此，高雄市財產稅整體來看具有水平不公平的現象。以

各行政區觀察，如圖 5-5 所示，高雄市各行政區均有水平不公平的現象產生；水平

不公平較輕微的行政區有小港區、旗津區，其離散係數在 25%以下；而水平不公

平次中的行政區有前鎮區、鹽埕區、新興區、楠梓區，其離散係數為 25%至 35%

之間；水平不公平程度最嚴重的則為三民區、鼓山區、前金區、苓雅區、左營區，

其離散係數超過 35%。 

 
圖 5-5 排序後高雄市各行政區離散係數值 

在垂直公平方面，高雄市整體價格相關差異為 1.098，並不符合國際估價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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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IAAO，1999）所建議的容許誤差區間，即 0.98 至 1.03 之間，且大於 1.03

表示具有累退性現象，小於 0.98 則具有累進性現象；因此，高雄市整體財產稅具

有累退性的垂直不公平現象。以各行政區觀察，如圖 5-6 所示，高雄市各行政區均

有累退性的垂直不公平現象產生；垂直不公平程度比較輕微的有旗津區、小港區、

鼓山區，其價格相關差異在 1.05 以下；垂直不公平程度次中的有鹽埕區、苓雅區、

楠梓區，其價格相關差異為 1.05 至 1.08 之間；而垂直不公平程度較嚴重的有前鎮

區、三民區、前金區、新興區、左營區，其價格相關差異超過 1.08。  

 
圖 5-6 排序後高雄市各行政區價格相關差異值 

第三節 迴歸模型之分析結果 

在利用傳統衡量指標檢視高雄市財產稅公平性後，接著則是利用第三章所提

到的迴歸模型進一步對高雄市財產稅進行水平公平及垂直公平的檢視，模型回顧

如表 5-5 所示；在水平公平方面，以下將藉由上述的（3）式及（4）式進行迴歸後

探討影響高雄市財產稅水平公平因素；在垂直公平方面，則藉由（5）式、（6）式、

（7）式、（8）式迴歸後分析高雄市財產稅是否具有垂直公平。45由於本研究以實

質稅率為分析標的，因此將會修正各模型的依變數，以利分析。  

 

                                                       
45 在本研究第三章中所列出的垂直公平迴歸模型共有五個，但本研究並不採用由 Clapp（1990）所

提出的模型，原因在於該模型在建構工具性變數 Zi 時，須先把樣本交易價格固定為前三分之一、

中間三分之一，以及後三分之一，然而這與本研究後續將不動產交易價格分為低、中、高價位樣本

再迴歸的方式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不採用 Clapp（1990）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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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本研究衡量水平、垂直公平之迴歸模型 

 模型內容 提出者 

（3）式 หሺܸܣ ܵܲ⁄ ሻ௜ െ ൫ܸܣ ܵܲ⁄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൯ห ൌ ሺܺሻ௜ߚ ൅ ݁௜ Allen and Dare（2002） 

（4）式 ln ሺܣ ௜ܸ ܵ ௜ܲሻ⁄ ൌ ܽ଴ ൅ ܽ௜݈݊ሺܺሻ௜ ൅ ݁௜ Goolsby（1997） 

（5）式 ܣ ௜ܸ ൌ ܽ଴ ൅ ܽଵܵ ௜ܲ ൅ ݁௜ Paglin and Forgaty（1972）

（6）式 ݈݊ܣ ௜ܸ ൌ ܽ଴ ൅ ܽଵ݈݊ܵ ௜ܲ ൅ ݁௜ Cheng（1974） 

（7）式 ܣ ௜ܸ ܵ ௜ܲ⁄ ൌ ܽ଴ ൅ ܽଵܵ ௜ܲ ൅ ݁௜ IAAO（1978） 

（8）式 ܣ ௜ܸ ൌ ܽ଴ ൅ ܽଵܵ ௜ܲ ൅ ܽଶܵ ௜ܲ
ଶ ൅ ݁௜ Bell（1984） 

壹、水平公平之迴歸分析結果 

表 5-6 為進行（3）式及（4）式迴歸時會使用到的變數定義及重要統計量，須

解釋的是虛擬變數，在交易年度的虛擬變數方面，本研究是以 2007 年為基礎的交

易年度；在行政區的虛擬變數方面，本研究以小港區為基礎行政區；在土地使用

分區的虛擬變數方面，本研究則以住宅區為基礎的土地使用分區；而表 5-7 則是（3）

式及（4）式的迴歸結果，用以探討影響高雄市財產稅水平公平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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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財產稅水平公平檢測模型中變數定義及敘述統計 

變數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定義 

y11 0.0005 0.0004 不公平指標，為某一不動產之實質稅率與

全部不動產之實質稅率平均值的差異之絕

對值 

lnETR -6.62 0.42 Log of 實質稅率 

lnlotsize 3.93 0.75 Log of 土地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lnsqm 4.90 0.53 Log of 建物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age 20.36 14.22 建物屋齡（以年為單位） 

abovelevel 5.52 4.76 建物之地上樓層數 

y97 0.34 0.48 虛擬變數，若某一不動產在民國 97 年出

售，則其值為 1 

y98 0.34 0.47 虛擬變數，若某一不動產在民國 98 年出

售，則其值為 1 

di   一群虛擬變數，代表高雄市內的不同行政

區 

ui   一群虛擬變數，代表不動產所處的土地使

用分區 

表 5-7 財產稅水平公平檢測模型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依變數 

（3）式 

y11 

（4）式 

lnETR 

變數名稱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lnlotsize 0.0000488** 

(3.23) 

-0.461*** 

(-37.67) 

lnsqm -0.000175*** 

(-10.54) 

0.353*** 

(26.23) 

age 0.00000438*** 

(9.07) 

-0.000402 

(-1.03) 

abovelevel 0.0000646*** 

(31.89) 

0.00860*** 

(5.25) 

y97 0.0000372*** 

(3.38) 

-0.0572*** 

(-6.42) 

y98 0.0000696*** 

(6.20) 

-0.0352*** 

(-3.88) 

鹽埕區 -0.0000996* 

(-2.42) 

0.0942**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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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津區 0.000148** 

(2.95) 

-0.0617 

(-1.52) 

前金區 0.00000208 

(0.06) 

0.0339 

(1.24) 

左營區 0.000132*** 

(6.27) 

-0.0304 

(-1.78) 

三民區 0.0000471* 

(2.52) 

0.138*** 

(9.11) 

前鎮區 -0.0000911*** 

(-4.50) 

-0.0377* 

(-2.31) 

新興區 -0.0000485 

(-1.87) 

0.0244 

(1.16) 

鼓山區 -0.00000957 

(-0.47) 

0.0150 

(0.92) 

楠梓區 0.0000715*** 

(3.35) 

0.0579*** 

(3.36) 

苓雅區 0.0000486* 

(2.29) 

0.0173 

(1.01) 

工業區 -0.0000421 

(-0.44) 

-0.000538 

(-0.01) 

商業區 0.0000127 

(1.07) 

-0.0963*** 

(-9.98) 

市場 -0.0000114 

(-0.15) 

-0.102 

(-1.69) 

截距項 0.000677*** 

(11.70) 

-6.558*** 

(-140.20) 

R2 

N 

0.42 

6132 

0.57 

6132 

註：*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0.1%顯著水準。此外，（3）式及（4）

式中各自變數的 VIF 值均不超過 10，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 

由表 5-7 迴歸結果可知，會正向增加財產稅實質稅率差異及正向增加實質稅率

的變數，為地上樓層數、位於三民區、楠梓區之不動產。由此可知，在其他變數

維持不變的情況下，即有相同的土地面積、建物面積、建物屋齡、交易年度、區

位等，如果一不動產的的地上樓層數較高，則其實質稅率比起地上樓層數較低的

不動產，不僅較易偏離一般實質稅率水準，且實質稅率會偏向較高，使得財產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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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水平不公平的現象；顯示出隨著地上樓層數的增加，稽徵機關人員對於建物

也越不易精準評定其現值，導致財產稅實質稅率和一般水準產生差異；另外，偏

高的實質稅率乃是因為建物標準單價隨著地上樓層數增加而提高，而標準單價是

計算房屋現值的元素之一，因此將導致房屋現值的提高，房屋稅額也跟著提高，

自然財產稅實質稅率也會產生偏高的情況。 

另外，兩間條件相同的不動產，如果一筆位於楠梓區，一筆位於小港區（基

礎行政區），則位於楠梓區之不動產不僅實質稅率可能有較大的實質稅率差異，且

實質稅率也會偏向較高，顯示出高雄市楠梓區的不動產較有財產稅水平不公平的

現象，這與圖 5-5 所顯示的結果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會減少財產稅實質稅率差異，但卻增加實質稅率的變數有建

物面積、位於鹽埕區的不動產；亦即，兩間條件相同的不動產，如果一不動產的

建物面積較大，則其實質稅率比起建物面積較小的不動產，較不會偏離一般實質

稅率水準，但實質稅率則會偏向較高；偏高的實質稅率乃是因為房屋現值隨著建

物面積的增加而提高，連帶使房屋稅額增加，財產稅實質稅率也就產生偏高的情

形。 

此外，兩間條件相同的不動產，如果一筆位於鹽埕區，一筆位於小港區（基

礎行政區），則位於鹽埕區之不動產的實質稅率較不會偏離一般實質稅率水準，但

實質稅率會偏向較高；在偏高的實質稅率方面，是因為鹽埕區屬於高雄市市中心

精華區，其房屋現值會隨著街路等級調整率的提升而較高，而申報地價也會因為

土地公告地價較高而提高，這兩者各使房屋稅額及地價稅額提高，使得財產稅產

生偏高情況。 

 有趣的是，會增加財產稅實質稅率差異，但卻減少實質稅率的變數有土地面

積、在民國 97 年及 98 年出售的不動產；亦即，兩間條件相同的不動產，如果一

不動產的土地面積較大，則其實質稅率比起土地面積較小的不動產，較會偏離一

般實質稅率水準，但實質稅率會偏向較低；顯示出隨著土地面積的增加，稽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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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反而不易精準評定其申報地價，因此擁有大片土地的高雄市地主，會因為

稽徵機關人員低估其申報地價，導致其所需繳交的地價稅額偏低，財產稅實質稅

率也就跟著降低，產生財產稅水平不公平現象。此外，在民國 97 年及 98 年出售

的不動產，比起在民國 96 年出售的相同條件不動產，其實質稅率較會偏離一般實

質稅率水準，但實質稅率會偏向較低。46 

 值得注意的是，僅負向減少實質稅率的變數為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的不動

產；亦即兩間條件相同的不動產，如果一不動產的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比起

另一土地使用分區為住宅區（基礎土地使用分區）的相同條件不動產而言，其實

質稅率會偏向較低；這顯示出位於高雄市精華地段的商業區，其不動產所有者所

繳交的房屋稅或地價稅是偏低的，產生財產稅水平不公平的現象，模型結果整理

於下表 5-8。 

表 5-8 財產稅水平公平之迴歸分析結果 

造成水平不公平之變數 模型結果 意義 

地上樓層數、位於三民區、

楠梓區之不動產 

（3）式顯著為正、（4）式顯著

為正 

正向增加財產稅實質稅率差異，

且正向增加實質稅率 

建物面積、位於鹽埕區的不

動產 

（3）式顯著為負、（4）式顯著

為正 

負向減少財產稅實質稅率差異，

但卻增加實質稅率 

土地面積、在民國 97 年及 98

年出售的不動產 

（3）式顯著為正、（4）式顯著

為負 

正向增加財產稅實質稅率差異，

但卻減少實質稅率 

土地使用分區為商業區的不

動產 

（3）式不顯著、（4）式顯著為

負 

僅負向減少實質稅率 

貳、垂直公平之迴歸分析結果 

表 5-9 為進行（5）式、（6）式、（7）式、（8）式迴歸時會使用到的變數定義

                                                       
46 根據 2009 年第四季信義不動產評論可知，高雄市住宅成屋 2008、2009 年平均成交總價，高於

2007 年第一季甚多，由於實質稅率的分母為不動產交易總價，在其他因素不變之下，若成交總價

提高，將使得實質稅率降低，為迴歸結果的可能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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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要統計量，表 5-10 則為上述迴歸模型的結果，本研究將依照這些迴歸結果來

檢視高雄市財產稅是否具有垂直公平。 

表 5-9 財產稅垂直公平檢測模型中變數定義及敘述統計 

變數名稱 平均數 標準差 定義 

av 7713.51 6417.59 財產稅評估價值 

lnav 8.70 0.69 Log of 財產稅評估價值 

ETR 0.146% 0.068% 實質稅率 

mv 579 514 不動產交易價格 (萬元) 

lnmv 15.32 0.68 Log of 不動產交易價格 

mvsquare 5.99e+13 1.93e+14 不動產交易價格的平方 

 在表 5-10 中，首先為（5）式的迴歸結果，在（5）式當中，截距項為顯著的

正值，則代表高雄市低價不動產有被高估的情形，因此具有累退性的現象。（6）

式的迴歸結果顯示自變項（不動產交易價格的自然對數）之係數顯著小於 1，這代

表當不動產交易價格增加 1%時，財產稅評估價值增加量會小於 1%，顯示出高雄

市財產稅具有累退性的現象。 

 而（7）式的迴歸結果顯示出自變項（不動產交易價格）之係數顯著小於 0，

代表若不動產交易價格越高，則實質稅率將顯著下降，使得高雄市財產稅呈現出

累退性的現象。（8）式的迴歸結果顯示出次方項（不動產交易價格的平方）顯著

小於 0，且截距項係數為正值，表示高雄市財產稅有累退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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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財產稅垂直公平檢測模型之估計結果 

迴歸模型 

依變數 

（5）式 

av 

（6）式 

lnav 

（7）式 

ETR 

（8）式 

av 

變數名稱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mv 0.00102*** 

(112.28) 

 -2.86e-11*** 

(-17.28) 

0.00127*** 

(75.25) 

lnmv  0.823*** 

(108.29) 

  

mvsquare    -7.61e-12*** 

(-16.97) 

lnav     

截距項 1783.0*** 

(25.25) 

-3.904*** 

(-33.50) 

0.00163*** 

(127.08) 

835.5*** 

(9.41) 

R2 

N 

0.67 

6132 

0.66 

6132 

0.05 

6132 

0.69 

6132 

註：*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0.1%顯著水準。此外（5）、（6）、

（7）式由於自變項僅一個，因此不考慮共線性問題，而（8）式的 VIF 值亦低於 10，無共線

性問題。 

表 5-11 為檢視高雄市財產稅垂直公平的迴歸結果之整理，所有迴歸模型均顯

示出高雄市財產稅具有累退性的垂直不公平現象，不過我們仍無法得知不同不動

產交易價格區間的樣本累退情形，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把不動產交易價格分為低、

中、高價位，47再分別進行迴歸，以得知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樣本的累退狀況。 

 

 

 

 

 

                                                       
47 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本研究將 6132 筆資料依照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排列後，取前 20%樣

本為低價位不動產，樣本數為 1226 個；中間 60%樣本為中價位不動產，樣本數為 3679 個；後 20%
樣本為高價位不動產，樣本數為 1227 個。而前 20%樣本是不動產交易價格在 250 萬元以下的不動

產；後 20%樣本則為不動產交易價格在 772 萬元以上的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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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財產稅垂直公平之模型估計結論 

 迴歸模型 提出者 變數結果 結論 

（5）式 ܣ ௜ܸ ൌ ܽ଴ ൅ ܽଵܵ ௜ܲ ൅ ݁௜ Paglin and Forgaty（1972） a0>0 累退性

（6）式 ݈݊ܣ ௜ܸ ൌ ܽ଴ ൅ ܽଵ݈݊ܵ ௜ܲ ൅ ݁௜ Cheng（1974） a1<1 累退性

（7）式 ܣ ௜ܸ ܵ ௜ܲ⁄ ൌ ܽ଴ ൅ ܽଵܵ ௜ܲ ൅ ݁௜ IAAO（1978） a1<0 累退性

（8）式 ࢏ࢂ࡭ ൌ ૙ࢇ ൅ ࢏ࡼࡿ૚ࢇ ൅ ࢏ࡼࡿ૛ࢇ
૛ ൅ ࢏ࢋ Bell（1984） a0>0 

a2<0 
累退性

在樣本依不動產交易價格高低，分為低、中、高價位不動產後，本研究將分

別以（5）式、（6）式、（7）式、（8）式進行迴歸，以進一步推論。表 5-12 為（5）

式的迴歸結果，不論低、中、高價位的不動產截距項係數值均顯著為正值，代表

具有累退性現象。  

表 5-12 （5）式模型對於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之估計結果 

不動產價格樣本區間 

依變數 

前 20% 

av 

中間 60% 

av 

後 20% 

av 

變數名稱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mv 0.00116*** 

(11.88) 

0.00114*** 

(33.65) 

0.000912*** 

(37.12) 

截距項 1128.5*** 

(5.84) 

1226.8*** 

(7.52) 

3729.9*** 

(10.10) 

結論 累退性 累退性 累退性 

R2 

N 

0.10 

1226 

0.24 

3679 

0.53 

1227 

註：*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0.1%顯著水準。 

表 5-13 為（6）式的迴歸結果，不論低、中、高價位不動產的自變項（不動產

交易價格的自然對數）係數值顯著小於 1，代表均具有累退性的現象；且低價位不

動產自變項的係數小於中價位不動產，顯示出當不動產交易價格增加 1%時，低價

位不動產的評估價值增加的幅度是小於中價位不動產的，因此其累退性程度比中

價位不動產來得嚴重；此外，低價位不動產自變項的係數也小於高價位不動產，

因此也顯示出其累退性程度比高價位不動產來得嚴重；因此，可推論高雄市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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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不論在低、中、高價位不動產方面，均具有累退性的現象，且低價位累退程度

最嚴重，中、高價位則次之。 

表 5-13 （6）式模型對於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之估計結果 

不動產價格樣本區間 

依變數 

前 20% 

lnav 

中間 60% 

lnav 

後 20% 

lnav 

變數名稱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lnmv 0.606*** 

(14.43) 

0.880*** 

(40.50) 

0.861*** 

(36.01) 

截距項 -0.728 

(-1.20) 

-4.811*** 

(-14.48) 

-4.486*** 

(-11.51) 

結論 累退性 累退性 累退性 

R2 

N 

0.15 

1226 

0.31 

3679 

0.51 

1227 

註：*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0.1%顯著水準。 

表 5-14 為（7）式的迴歸結果，不論低、中、高價位不動產的自變項（不動產

交易價格）係數值顯著小於 0，代表均具有累退性的現象；且從係數值觀察，低價

位不動產自變項係數值低於中價位不動產，代表當不動產交易價格增加 1 單位時，

低價位不動產的實質稅率下降程度高於中價位不動產，顯示出低價位不動產累退

性程度比中價位不動產嚴重；此外，低價位不動產自變項係數值也低於高價位不

動產，代表低價位不動產累退性程度比高價位不動產來得嚴重；因此，可推論高

雄市財產稅不論在低、中、高價位不動產方面，均具有累退性的現象，且低價位

累退程度最嚴重，中、高價位則次之，與（6）式得到一樣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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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7）式模型對於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之估計結果 

不動產價格樣本區間 

依變數 

前 20% 

ETR 

中間 60% 

ETR 

後 20% 

ETR 

變數名稱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mv -4.13e-10*** 

(-8.50) 

-5.75e-11*** 

(-7.41) 

-8.40e-12*** 

(-4.78) 

截距項 0.00258*** 

(26.87) 

0.00170*** 

(45.56) 

0.00134*** 

(50.58) 

結論 累退性 累退性 累退性 

R2 

N 

0.06 

1226 

0.01 

3679 

0.02 

1227 

註：*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0.1%顯著水準。 

表 5-15 為（8）式的迴歸結果，低價位不動產由於次方項（不動產交易價格平

方）係數值顯著小於 0，且截距項係數值為負值，因此代表具有累退性的現象；在

中價位不動產方面，由於次方項係數值並不顯著，使整個模型回到（5）式，然而

在截距項係數值亦不顯著情況下，代表並無明顯累退性現象；在高價位不動產方

面，由於次方項係數值顯著小於 0，且截距項係數值為負值，因此代表具有累退性

的現象；再由係數值觀之，低價位不動產次方項係數值低於高價位不動產，代表

當不動產交易價格平方每增加 1 單位時，低價位不動產的評估價值下降程度大於

高價位不動產，顯示出低價位不動產累退性程度比高價位不動產嚴重，與上述迴

歸得到的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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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8）式模型對於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之估計結果 

不動產價格樣本區間 

依變數 

前 20% 

av 

中間 60% 

av 

後 20% 

av 

變數名稱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係數值 

（t 值） 

mv 0.00255*** 

(4.30) 

0.00159*** 

(6.31) 

0.00141*** 

(22.43) 

mvsquare -3.98e-10* 

(-2.38) 

-4.55e-11 

(-1.78) 

-9.93e-12*** 

(-8.61) 

截距項 -5.029 

(-0.01) 

246.1 

(0.43) 

-692.4 

(-1.11) 

結論 累退性 不顯著 累退性 

R2 

N 

0.11 

1226 

0.24 

3679 

0.56 

1227 

註：*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0.1%顯著水準。此外（8）式的 VIF

值低於 10，無共線性問題。 

表 5-16 是將樣本依不動產交易價格分為低、中、高價位不動產後，進行迴歸

的結果整理，表中顯示出高雄市低、高價位的不動產，不論哪一種迴歸模型均得

到財產稅具累退性的結論，且從上述迴歸係數值的觀察，低價位不動產累退程度

是高於高價位不動產的。 

在高雄市中價位不動產方面，則有三個模型顯示出累退的情況，一個模型顯

示並無明顯累退情形；雖然如此，但本研究仍認為高雄市中價位不動產具有累退

的情形，原因有二：首先，如同第三章所提及，（8）式主要是為了處理樣本具有

非線性關係而設計，而高雄市中價位不動產可能因為不具有非線性關係，因此在

（8）式得到了不顯著的結論，而在其餘三式均得到了顯著的累退性結論；其二，

也可從下圖 5-2 看出一些端倪，圖 5-2 為財產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

圖，兩條垂直線中間屬於中價位不動產，圖中的圓點可對照該不動產之實質稅率；

由圖中可知，中價位不動產的實質稅率，從左到右有向右下傾斜的趨勢，代表隨

著不動產交易價格的提高，實質稅率有下降的趨勢，呈現出累退性的現象。 

因此，本研究仍認為高雄市中價位不動產具有累退的情形，且從上述迴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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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係數值觀之，中價位不動產累退程度是比低價位不動產嚴重的，由此可推論，

高雄市財產稅不論低、中、高價位不動產，均具有累退性現象，且低價位累退程

度最嚴重，中、高價位則次之。 

表 5-16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樣本之垂直公平模型估計結論 

   建物價格樣本區間 

 迴歸模型 提出者 前 20% 中間 60% 後 20% 

（5）式 ࢏ࢂ࡭ ൌ ૙ࢇ ൅ ࢏ࡼࡿ૚ࢇ ൅  ࢏ࢋ
Paglin and 

Forgaty（1972）

a0>0 

累退性 

a0>0 

累退性 

a0>0 

累退性 

（6）式 ݈݊ܣ ௜ܸ ൌ ܽ଴ ൅ ܽଵ݈݊ܵ ௜ܲ ൅ ݁௜ Cheng（1974）
a1<1 

累退性 

a1<1 

累退性 

a1<1 

累退性 

（7）式 ܣ ௜ܸ ܵ ௜ܲ⁄ ൌ ܽ଴ ൅ ܽଵܵ ௜ܲ ൅ ݁௜ IAAO（1978）
a1<0 

累退性 

a1<0 

累退性 

a1<0 

累退性 

（8）式 ܣ ௜ܸ ൌ ܽ଴ ൅ ܽଵܵ ௜ܲ ൅ ܽଶܵ ௜ܲ
ଶ ൅ ݁௜ Bell（1984） 

a0<0 

a2<0 

累退性 

 

a0 不顯著 

a2 不顯著 

不顯著 

a0<0 

a2<0 

累退性 

參、財產稅實質稅率累退性來源分析 

 由以上論述可知，高雄市不動產不論低、中、高價位，財產稅實質稅率均具

有累退性的現象，以下將透過地價稅與房屋稅實質稅率48在財產稅實質稅率中的比

重及其相關分析，來探討財產稅實質稅率累退性的可能來源。表 5-17 為不同不動

產價格分為五組距後49，觀察各組距中房屋稅占財產稅實質稅率之比率，由表中可

清楚看出，高雄市房屋稅實質稅率占財產稅實質稅率比率在五個組距中，平均均

維持在 74%至 81%間，約占了 3/4，而地價稅則平均維持在 19%至 26%間，約占

1/4；因此欲探討財產稅實質稅率累退性來源，則可分別從地價稅及房屋稅探討之。 

 

                                                       
48 在本研究中，地價稅實質稅率定義為：（申報地價×地價稅稅率）/不動產交易價格；房屋稅實質

稅率則定義為：（房屋評估現值×房屋稅稅率）/不動產交易價格；因此不論地價稅、房屋稅或是財

產稅實質稅率，均擁有相同的分母。 
49 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不動產交易價格 20%區隔點為 250 萬元；40%區隔點為 360 萬元；60%區

隔點為 520 萬元；80%區隔點為 77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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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不同交易價格組距之房屋稅實質稅率占財產稅實質稅率比率描述統計 

不動產價格組距 20%以下 21%至 40% 41%至 60% 61%至 80% 81%以上 

平均數 78.64% 74.98% 77.86% 80.96% 78.46% 

標準差 12.70% 15.64% 16.41%  14.42% 15.27% 

變異數 1.61% 2.45% 2.69% 2.08% 2.33% 

中位數 81.06% 76.12% 81.20% 85.99% 83.97% 

樣本數 1226 1226 1226 1226 1228 

 首先觀察高雄市地價稅實質稅率分配狀況，由圖 5-7 可看出，地價稅實質稅率

幾乎在 0.1%以下，且集中在 0.01%至 0.04%間；反觀圖 5-8 的高雄市房屋稅實質稅

率分配狀況，大部分樣本都在 0.05%以上，且集中在 0.06%至 0.12%間；由此可知，

高雄市房屋稅實質稅率確實高於地價稅實質稅率，也因此高雄市財產稅中房屋稅

佔的比率確實較高，與表 5-17 結果相同。  

 

圖 5-7 地價稅實質稅率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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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房屋稅實質稅率分配圖 

接著圖 5-9 及圖 5-10 為地價稅實質稅率及房屋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

的散布圖，50圖中兩條垂直線，分別為前 20%樣本與後 20%樣本的區別點，第一條

交易價格在 250 萬元，低於此條線樣本為低價位不動產，第二條交易價格在 772

萬元，高於此條線樣本為高價位不動產，介於兩條線中間則為中價位不動產。 

由圖 5-9 可清楚看出，地價稅實質稅率大部分均在 0.1%以下，且低價位不動

產地價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雖然大於高價位不動產，但是變異程度並不明顯；反

觀圖 5-10 的房屋稅實質稅率，不僅大部分實質稅率均在 0.05%以上，且低價位不

動產房屋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可清楚看出是高於高價位不動產的；而從整體來

看，房屋稅實質稅率不僅高於地價稅實質稅率，且房屋稅實質稅率的變異程度也

遠高於地價稅實質稅率。 

                                                       
50 在此二散布圖中，同樣僅顯示出不動產交易價格 2100 萬元以下樣本，如此較容易仔細觀察低、

中、高價位不動產樣本之地價稅、房屋稅實質稅率分布情況；至於原始全部樣本不動產交易價格與

地價稅、房屋稅實質稅率的散布圖請見附錄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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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中，財產稅、地價稅、房屋稅實質稅率的分母相同，因此比較圖

5-2、圖 5-9 及圖 5-10 後可發現，中、低價位不動產財產稅實質稅率之所以會高於

0.1%，以及變異程度之所以會高於高價位不動產，很大部分的原因乃源自於房屋

稅實質稅率在中、低價位不動產中的較高實質稅率以及較大的變異程度所造成。 

 

圖 5-9 地價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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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房屋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圖 

 接著進一步將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分為五個組距，並分別對地價稅及房

屋稅實質稅率進行分析，由表 5-18 可發現，地價稅實質稅率主要在 0.021%至 0.031

之間，且隨著不動產交易價格的提高，平均地價稅實質稅率則一路下降，呈現出

累退的現象，直到 80%為轉捩點，81%以上高價位不動產的地價稅實質稅率稍有提

升；地價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方面，則是低價位不動產高於高價位不動產。 

表 5-18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下地價稅實質稅率 

不動產價格組距 20%以下 21%至 40% 41%至 60% 61%至 80% 81%以上 

平均數 0.031% 0.029% 0.024% 0.021% 0.023% 

標準差 0.014% 0.014% 0.014% 0.013% 0.013% 

變異數 1.95e-08 1.92e-08 1.86e-08 1.58e-08 1.65e-08 

中位數 0.030% 0.029% 0.024% 0.018% 0.019% 

樣本數 1226 1226 1226 1226 1228 

圖 5-11 為將不動產交易價格進一步分為五等距後的地價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由上至下代表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共五組距；圖中顯示出，地價稅實質稅率

集中於 0.01%至 0.04%，與圖 5-7 相同，且隨著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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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稅率也一路下降，直到第四組距為最低，呈現出累退的現象；而第四組距到

第五組距，地價稅實質稅率則稍有提升；此外，由圖中也可發現低價位不動產樣

本，其地價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是高於高價位不動產的，這與表 5-18 的發現是相

同的。 

 

圖 5-11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之地價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接著分析房屋稅實質稅率，由表 5-19 可發現，房屋稅實質稅率平均在 0.099%

至 0.147%之間，且隨著不動產交易價格的提高，平均房屋稅實質稅率則一路下降，

因此低價位不動產房屋稅實質稅率是高於高價位不動產的，呈現出累退的情況，

低價位不動產的房屋稅稅課反而較重，使得高雄市房屋稅具有累退的不公平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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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下房屋稅實質稅率 

不動產價格組距 20%以下 21%至 40% 41%至 60% 61%至 80% 81%以上 

平均數 0.147% 0.123% 0.123% 0.111% 0.099% 

標準差 0.078% 0.085% 0.080% 0.059% 0.049% 

變異數 6.12e-07 7.29e-07 6.38e-07 3.47e-07 2.36e-07 

中位數 0.138% 0.095% 0.103% 0.101% 0.093% 

樣本數 1226 1226 1226 1226 1228 

圖 5-12 為將不動產交易價格進一步分為五等距後的房屋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由上至下代表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共五組距，圖中顯示出，房屋稅實質稅率

集中於 0.06%至 0.14%左右，明顯高於地價稅實質稅率，此部分與表 5-17 的發現

相同；此外，隨著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房屋稅實質稅率也一路下降，呈現

出累退的狀況，這與表 5-19 的結果相同；再者，在變異程度方面，整體來說房屋

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均相當高，但是低價位不動產房屋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則仍

高於高價位不動產，也與表 5-19 的結果相同。 

 

圖 5-12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之房屋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圖 5-13 進一步把地價稅及房屋稅實質稅率在五組不動產交易價格區間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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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成盒型圖，由上至下代表不動產交易價格由低至高共五組距，上五組為不同交

易價格區間之地價稅實質稅率，下五組為不同交易價格區間之房屋稅實質稅率。

由圖中可清楚發現，不論何種交易價格，地價稅實質稅率遠低於房屋稅實質稅率；

且在變異程度上，地價稅實質稅率也是遠低於房屋稅實質稅率；此外，由圖中也

可發現，地價稅及房屋稅實質稅率，在盒型圖上都出現隨著不動產交易價格的提

高，而產生實質稅率階梯式下降的情況，因此具有累退性的現象，這也是造成高

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會有累退性情況出現的原因。 

比較圖 5-3 及圖 5-13，可發現低價位的財產稅實質稅率之所以偏高，不僅源自

於低價位不動產地價稅實質稅率本身就比較高，絕大部分則是因為低價位不動產

的房屋稅實質稅率偏高所導致；而在變異程度方面，也可發現低價位不動產財產

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主要源自於偏高的房屋稅實質稅率變異程度。 

整體觀察之，雖然地價稅及房屋稅實質稅率都呈現累退的情形，但是由以上

的分析可知，房屋稅實質稅率除佔了財產稅實質稅率 7 成 5 以上外，其累退性現

象更為明顯，因此財產稅實質稅率呈現出的累退性情況，大部分主要源自於房屋

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情況，但小部分也導因於地價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情形；此外，

整體財產稅的高變異程度，則主要源自於房屋稅實質稅率的變異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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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不同不動產交易價格組距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實質稅率盒型圖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計算高雄市各筆資料財產稅實質稅率時，總共有兩個主要限制；首

先，從高雄市不動產實際交易資料（表 4-1）觀察可知，本研究無法得知各筆樣本

所適用的地價稅、房屋稅稅率，但是此限制威脅不高；因本研究以住宅為分析對

象，其餘如店舖、工廠、廠辦等則非分析對象，在清理樣本時已將其剔除，因此

許多非自住用地不會出現在本研究樣本中，且自用住宅用地戶數占高雄市全部用

地戶數超過 5 成，此外自住房屋戶數則占總應稅戶數近 9 成，因此本研究採用具

代表性的地價稅自用住宅稅率 2‰及房屋稅自住稅率 1.2%，進而計算地價稅額及

房屋稅額，因此該限制對後續分析影響不大。 

 第二，本研究所取得的不動產交易資料中，並沒有包含各筆交易資料實際的

房屋稅稅基房屋評定現值，因此本研究僅能依照房屋稅條例的相關規定估計每筆

樣本的房屋現值，而在計算房屋現值過程中，核定單價此一元素須考慮到加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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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其加減率（附錄 4），由於本研究資料取得限制，並無法考慮此一項目，但因

具有加減項目特性者並不多（如假山、游泳池、酒吧台等），因此對於本研究的影

響亦不大。  

此外，即為計算房屋現值的另一元素：街路等級調整率，由於本研究取得資

料中，基於隱私因素，並沒有顯示出確切的門牌號碼，因此在逐筆確認街路等級

調整率時，少數樣本會有模糊地帶產生，即同時可能有兩種街路等級調整率可適

用，一旦本研究遇到此種狀況，均適用較小的街路等級調整率，因此少數樣本房

屋現值可能會遭到低估；但是低估的程度並不大，此乃因模糊地帶樣本雖有兩種

街路等級調整率可以適用，但是通常此兩種街路等級調整率僅一級之差，如 100%

與 110%或 140%與 150%，少數調整率可能差距兩級，如 100%與 120%，如此的差

距並不會使得房屋現值遭到嚴重低估，因此本研究認為此限制並不會對後續分析

產生太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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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研究發現暨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透過財產稅實質稅率為基礎，實證高雄市的財產稅後，發現高雄市整

體及各行政區均有財產稅水平、垂直不公平的現象產生。因此本研究透過迴歸模

型加以檢驗，試圖找出造成水平不公平的原因為何，最後發現會增加財產稅實質

稅率差異的變數主要有土地面積、建物屋齡、地上樓層數等；也就是說，在其他

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土地面積越大者、屋齡越高者、地上樓層數越高者之不動

產，其實質稅率較有可能偏離一般實質稅率水準，導致財產稅水平不公平的情況

產生。此外，會增加財產稅實質稅率的變數有建物面積、地上樓層數等；亦即，

在其他條件均相同的情況下，建物面積越大者、地上樓層數越高者之不動產，其

實質稅率有偏高的可能性，導致財產稅水平不公平的現象產生。 

在垂直公平迴歸模型方面，所有的模型均檢驗出高雄市財產稅具有累退性的

垂直不公平現象，與傳統衡量指標所檢測出之結果相同；而為進一步檢驗不同不

動產交易價格區間樣本的累退情形，本研究將樣本依照不動產交易價格低、中、

高分為三區間，再進一步進行迴歸分析；結果亦顯示出，不論低、中、高價位不

動產，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均呈現出累退性的不公平現象，而低價位不動產累

退情況最嚴重，中、高價位不動產則次之。此外，研究結果也可驗證第五章第一

節描述統計所發現的低價位不動產財產稅實質稅率最高，而高價位不動產財產稅

實質稅率最低，所顯示出的嚴重累退現象；也可推論高雄市低價位不動產所有者，

其所需負擔的財產稅課重於高價位不動產所有者，呈現出極度不公平的現象；再

者，低價位不動產的實質稅率變異程度，高於高價位不動產實質稅率變異程度甚

多。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呈現出的累退性情況，大部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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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房屋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情況，但小部分也導因於地價稅實質稅率的累退情況；

再者，整體財產稅的高變異程度，則大部分源自於房屋稅實質稅率的變異程度。 

第二節 結論與建議 

壹、水平公平方面 

不論從實質稅率中位數、離散係數、或者是水平公平迴歸模型中均可發現，

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具有水平不公平的現象，尤其土地面積、建物面積、建物

屋齡、地上樓層數等均會影響到水平不公平的出現；且由表 5-17 可知，房屋稅實

質稅率占了財產稅實質稅率的 7 成 5，相關的改革建議可透過房屋稅著手；目前稽

徵機關人員評定房屋現值時，是透過核定單價、房屋面積、街路等級調整率、折

舊率及年數等進行核計，在核定單價方面主要有房屋標準單價表可供稽徵機關人

員依相同標準進行計算。 

上述高雄市財產稅水平不公平原因的出現，最主要源於房屋現值核計公式當

中每項元素，並不強調每一不動產的個別特殊性，而在於能有效率的大量估計出

不動產的房屋現值；例如在房屋標準單價表中，依用途別、構造別隨著總樓層數

的上升，能快速找出適用該樓層所應有的單價，然而此單價未必能真正反映出實

際價格；此外，在計算折舊率時，稽徵機關依照不同的構造種類，每年適用相同

的折舊率，即所謂的直線折舊法，直線折舊法雖較為簡單，但並非真正符合實際

情況，在在都使得房屋現值的計算時，會有不公平的情況產生，進而導致高雄市

財產稅實質稅率有水平不公平的現象。 

最為根本的解決之道，如陳德翰、王宏文（2011）的研究指出，乃是依照個

別不動產的實際裝潢價值、折舊狀況，予以個別的估計，使每筆不動產均有一個

最真實的房屋現值，用以解決類似的不動產，卻產生財產稅實質稅率相差甚大的

水平不公平的現象。然而根本的解決之道所需耗費的行政成本相當大，短期內不

易施行，因此本研究認為可行的解決之道首先或許可將折舊率調整為非線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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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美麗（2003）的看法，屋齡在 5 年以下折舊較小，5 年以上至 10 年的折舊較

多，10 年以上至 20 年，折舊最為快速，屋齡在 4、50 年以上，折舊又呈現出趨緩

的傾向，各時期應適用不同的折舊率；此外，林子欽等（2011）研究亦指出，建

物興建完成初期折舊較後期為快，而非假設的固定額度折舊；因此若能將折舊率

調整為非線性，較能符合實際折舊情況，使得房屋現值更貼近現實，減輕財產稅

實質稅率水平不公平狀況。 

此外，即為調整標準單價表的標準單價，如同第二章所述，標準單價表與市

場價格脫節為許多學者所詬病（林華德、蔡忠義，1988；黃呈錐，2001；周美麗，

2003；江兆國，2004）；因此，應重新考慮地上樓層、建築構造等因素，使得標準

單價能接近市價，例如高樓層可能因為建材或景觀，使得其交易價格較高，因此

標準單價表也應該要能反映出上述因素，使得房屋現值更能貼近現實，減輕財產

稅實質稅率水平不公平狀況。 

貳、垂直公平方面 

不論從價格相關差異或者是垂直公平迴歸模型中均可發現，高雄市財產稅實

質稅率具有垂直不公平的現象，且不論低、中、高價位不動產，均具有累退性的

不公平狀況出現，其中低價位不動產財產稅實質稅率累退程度最嚴重，中、高價

位不動產次之。其實根據 2009 年信義不動產評論可知，高雄市住宅成屋從 2007

年第一季開始至 2009 年第四季平均成交總價有上升的趨勢，但此期間高雄市住宅

的房屋現值以及土地的公告地價，並沒有隨著交易價格上升而即時反應，因此可

能使得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產生垂直不公平的累退情形出現。此外觀察圖 5-3

及圖 5-13 可知，財產稅實質稅率累退現象的產生，主要源自於房屋稅實質稅率嚴

重的累退現象，小部分則源自地價稅實質稅率所產生的累退現象，相關的改革將

可從這兩方面著手。 

在房屋稅方面，由表 5-19 可知，整體房屋稅實質稅率呈現出的是累退性的現

象，即低價位不動產比高價位不動產實質稅率要高，低價位不動產所有者比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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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位不動產所有者，需負擔更重的房屋稅負，呈現不公平現象；因此，首先應降

低低價位不動產房屋稅的實質稅率，因此需降低低價位不動產的房屋評定現值，

使得低價位不動產所有者不用負擔過多的房屋稅負；第二，則是在高價位不動產

方面，提高房屋稅的實質稅率，即提高高價位不動產的房屋評定現值，使得房屋

稅實質稅率提高，則高價位不動產所有者將負擔較多的房屋稅負，改善房屋稅實

質稅率累退性的不公平情況。 

此外，觀察圖 5-3 及圖 5-13 也可知，整體財產稅實質稅率的變異程度，主要

源自於房屋稅實質稅率偏高的變異程度；因此，不論低、中、高價位不動產，都

應降低房屋稅實質稅率的差異程度，即降低房屋稅實質稅率過度不一致的情況；

不論改善累退性現象，或是降低房屋稅實質稅率的差異程度，關鍵都在於使各不

動產有貼近現實的房屋現值，改善因內部裝潢佳而不動產交易價格高，卻因估計

時只看外觀導致房屋現值低估的情況，51並減緩高雄市財產稅實質稅率的垂直不公

平現象。 

在地價稅方面，52由表 5-18 可知，地價稅實質稅率主要也是呈現出累退性的

情況，即低價位不動產比高價位不動產實質稅率要高，低價位不動產所有者比起

高價位不動產所有者，需負擔更重的地價稅負，呈現垂直不公平現象。因此如同

房屋稅，在低價位不動產方面，應稍微降低低價位不動產的地價稅的實質稅率，

即降低低價位不動產的申報地價，使得低價位不動產所有者不用負擔過多的地價

稅負；再者，在高價位不動產方面，應提高地價稅的實質稅率，使高價位不動產

的申報地價增加，此部分可將土地公告地價適度調高，其實根據本研究第二章論

述可知，公告地價低於市價甚多已為許多學者所詬病（蘇志超，1998；蔡吉源，

                                                       
51 此種情況將產生不公平現象，若兩間房屋，因為稽徵機關人員較忽略個殊性的緣故，僅依照外

觀加以評估，忽略內部裝潢的價值，則可能產生兩間房屋的房屋現值相近，但一間卻因為裝潢較佳

而遠高於另一間房屋的市價，前者房屋評定現值遭到低估，導致其房屋稅實質稅率反而較低的垂直

不公平現象。 
52 相較於美國的財產稅實質稅率達到 1.62%（Hyman，2008），高雄市地價稅實質稅率卻僅有 0.01%
至 0.04%，即便加了房屋稅實質稅率後，財產稅實質稅率平均可達到 0.146%，仍低於美國甚多；

因此，適度調整地價稅為地價稅改革的可行途徑之一。 



 
 

91 
 

2001a；楊松齡，2008a），因此將土地公告地價適度調高，即加重高價位不動產的

土地公告地價，使地價稅稅基申報地價提高，增加地價稅實質稅率，應為可行方

向，而高價位不動產所有者將因此負擔較多的地價稅負，減緩不公平情形。  

 最後，本研究也建議高雄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能訂定有關價格相關差異以及

離散係數的標準，目前國際估價人員協會對於價格相關差異所建議的容許誤差區

間值在 0.98 至 1.03 之間，而透過本研究可知，高雄市目前財產稅價格相關差異值

達 1.098，具有累退性的情形，因此不動產評價委員會應先設定標準，如三年內將

價格相關差異值降至 1.05，再三年內降至 1.03 的目標，讓價格相關差異值逐年下

降，以改善目前超出標準甚多的情形；在離散係數方面，國際估價人員協會建議

係數值應在 15%以下，而高雄市目前財產稅離散係數值達 38%，有水平不公平的

情形，建議不動產評價委員會應設定每三年降 10%的標準，逐年降低不公平情況；

透過上述建議，本研究希望能改善高雄市財產稅的不公平情況，使財產稅稅負更

為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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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1 高雄市 30 層以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表（單位：元／平方公尺） 

構造別 

鋼骨造 

鋼骨混凝土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鋼筋混凝土造 

預鑄混凝土造 
加強磚造 

鋼鐵造 
磚木

石造 

土竹

造
在 200

㎡以上 

未達

200 ㎡ 

用途→ 

單價↘ 

總層數↓ 

第一

類 

第二

類 

第三

類 
第四類 

第一

類 

第二

類

第三

類
第四類

第一

類

第二

類

第三

類

第四

類

各種用

途 

各種

用途 

各種

用途 

各種

用途

30 10,390 10,090 8,940 8,240 9,100 8,800 8,200 7,600    

29 10,240 9,940 8,790 8,090 8,950 8,650 8,050 7,450    

28 10,090 9,790 8,640 7,940 8,800 8,500 7,900 7,300    

27 9,940 9,640 8,490 7,790 8,650 8,350 7,750 7,150    

26 9,790 9,490 8,490 7,640 8,500 8,200 7,600 7,000    

25 9,640 9,340 8,340 7,490 8,350 8,050 7,450 6,850    

24 9,490 9,190 8,190 7,340 8,200 7,900 7,300 6,700    

23 9,340 9,040 8,040 7,190 8,050 7,750 7,150 6,550    

22 9,190 8,890 7,890 7,040 7,900 7,600 7,000 6,400    

21 9,040 8,740 7,590 6,890 7,750 7,450 6,850 6,250    

20 8,890 8,590 7,440 6,740 7,600 7,300 6,700 6,100    

19 8,690 8,390 7,240 6,540 7,400 7,100 6,500 5,900    

18 8,490 8,190 7,040 6,340 7,200 6,900 6,300 5,700    

17 8,290 7,990 6,840 6,140 7,000 6,700 6,100 5,500    

16 8,090 7,790 6,640 5,940 6,800 6,500 5,900 5,300    

15 7,890 7,590 6,440 5,740 6,600 6,300 5,700 5,100    

14 7,670 7,370 6,220 5,520 6,400 6,100 5,500 4,900    

13 7,450 7,150 6,000 5,300 6,200 5,900 5,300 4,700    

12 7,230 6,930 5,780 5,080 6,000 5,700 5,100 4,500    

11 7,010 6,710 5,560 4,860 5,800 5,500 4,900 4,300    

10 6,790 6,490 5,340 4,640 5,600 5,300 4,700 4,100    

9 6,520 6,220 5,070 4,370 5,380 5,080 4,480 3,880    

8 6,250 5,950 4,800 4,100 5,160 4,860 4,260 3,660    

7 5,980 5,680 4,530 3,830 4,940 4,640 4,040 3,340    

6 5,710 5,410 4,260 3,560 4,720 4,420 3,820 3,220    

5 4,860 4,560 3,710 3,010 3,900 3,600 3,300 2,700    

4 4,610 4,310 3,460 2,760 3,680 3,380 3,000 2,480 3,050 2,850 2,450 2,350 2,250 1,150  

3 4,460 4,160 3,310 2,610 3,480 3,180 2,900 2,280 2,900 2,700 2,300 2,200 2,100 1,000  

2 4,310 4,010 3,160 2,460 3,200 2,900 2,850 2,150 2,700 2,500 2,150 2,015 1,950 850 1,115 

1 4,010 3,860 3,010 2,310 3,100 2,800 2,700 2,000 2,600 2,400 2,000 1,900 1,800 7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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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房屋用途分類表 

        構造 

       用途 

分類 

鋼骨造 P          

鋼骨混凝土造 A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S 

鋼筋混凝土造 B 

預鑄混凝土造 T 

加強磚造 C 

第一類 01 國際觀光旅館 01 國際觀光旅館 20 旅館 

02 夜總會 02 夜總會 22 餐廳 

03 舞廳 03 舞廳 26 遊藝場所 

04 咖啡廳 04 咖啡廳 

05 酒家 05 酒家 

06 歌廳 06 歌廳 

07 套房 07 套房 

08 電視台 08 電視台 

第二類 20 旅館 20 旅館 21 百貨公司 

21 百貨公司 21 百貨公司 23 醫院 

22 餐廳 22 餐廳 24 大型商場 

23 醫院 23 醫院 25 影劇院 

24 大型商場 24 大型商場 27 超級市場 

25 影劇院 25 影劇院 28 圖書館 

26 遊藝場所 26 遊藝場所 29 美術館 

27 超級市場 27 超級市場 30 博物館 

28 圖書館 28 圖書館 31 紀念館 

29 美術館 29 美術館 32 廣播電台 

30 博物館 30 博物館 

31 紀念館 31 紀念館 

32 廣播電台 32 廣播電台 

第三類 33 納骨塔 33 納骨塔 33 納骨塔 

40 市場 40 市場 40 市場 

41 辦公廳（室） 41 辦公廳（室） 41 辦公廳（室） 

42 店鋪 42 店鋪 42 店鋪 

43 診所 43 診所 43 診所 

44 住宅 44 住宅 44 住宅 

45 校舍 45 校舍 45 校舍 

46 體育館 46 體育館 46 體育館 

47 禮堂 47 禮堂 47 禮堂 

48 寺廟 48 寺廟 48 寺廟 

49 教堂 49 教堂 49 教堂 

50 農舍 50 農舍 50 農舍 

51 開放空間 51 開放空間 51 開放空間 

52 游泳池 52 游泳池 52 游泳池 

第四類 34 油槽 34 油槽 34 油槽 

35 焚化爐 35 焚化爐 35 焚化爐 

36 養殖場 36 養殖場 36 養殖場 

60 工廠 60 工廠 60 工廠 

61 倉庫 61 倉庫 61 倉庫 

62 停車場 62 停車場 62 停車場 

63 防空避難室 63 防空避難室 63 防空避難室 

64 農業用房屋（減半） 64 農業用房屋（減半） 64 農業用房屋（減半） 

67 農業用房屋 67 農業用房屋 67 農業用房屋 

備註：一、表內用途欄內未列之房屋，以其相近之用途歸類。             二、遊藝場所指保齡球館、溜冰場及其他類似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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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高雄市各類房屋耐用年數及折舊標準 

(於 91 年 7 月 1 日以前新建、增建、改建完成之房屋適用) 

高雄市政府 94.6.27 高市府財二字第 0940029364 號公告 94.7.1 起適用 

房屋構造種類 每年折舊率 耐用年數 殘值 備註 

鋼骨造、鋼骨混凝土造

及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1.0% 60. 40.0% 1. 於 91 年 7 月 1 日以前新建、

增建、改建完成之房屋適用。 

2. 房屋建築年數如已屆最高耐用

年數而仍繼續使用者，自屆滿

耐用年數之次年起不再計算折

舊。  

鋼筋混凝土造及 

預鑄混凝土造 

1.0% 60. 40.0%

加強磚造 1.2% 52. 37.6%

鋼鐵造 1.2% 52. 37.6%

石造 1.4% 46. 35.6%

磚造 1.4% 46. 35.6%

木造(雜木以外) 2.0% 35. 30.0%

木造(雜木) 2.5% 30. 25.0%

土造 5.0% 18. 10.0%

竹造 8.0% 11. 12.0%

腐蝕性金屬類儲存糟 3.12％ 20. 37.60

％ 

高雄市政府 85.4.11 

高市府財二字第 10215 

號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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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續） 

(於 91 年 7 月 1 日以後新建、增建、改建完成之房屋適用) 

高雄市政府 94.6.27 高市府財二字第 0940029364 號公告 94.7.1 起適用 

房屋構造種類 每年折舊率 耐用年數 殘值 備註 

鋼骨造、鋼骨混

凝土造及鋼骨鋼

筋混凝土造 

1.17% 60. 29.80% 1. 於 91 年 7 月 1 日

以後新建、增建、

改建完成之房屋

適用。  

2. 房屋建築年數如

已屆最高耐用年

數而仍繼續使用

者，自屆滿耐用年

數之次年起不再

計算折舊。  

鋼筋混凝土造及

預鑄混凝土造 

1.17% 60. 29.80% 

加強磚造 1.38% 52. 28.24% 

鋼鐵造 1.38% 52. 28.24% 

石造 1.60% 46. 26.40% 

磚造 1.60% 46. 26.40% 

木造(雜木以外) 2.21% 35. 22.65% 

木造(雜木) 2.70% 30. 19.00% 

土造 5.14% 18. 7.48% 

竹造 8.27% 11. 9.03% 

腐蝕性金屬類 

儲存糟 

3.12％ 20. 37.60％ 高雄市政府 85.4.11 高市府

財二字第 10215 號公告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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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加減項代號及加減率對照表 

適用範圍 加減價項目 代

號

加減

率 

說明 

(1) 國際觀光旅館 

(2) 百貨公司及大型商場 

(3) 影劇院及遊藝場所 

(4) 10 層樓以上之房屋 

中央系統型冷氣機 A 05 加價百分之 5。 

電扶梯 B 02 每部加價百分之 2（以裝設樓層為限）。 

金屬或玻璃帷幕外牆 C 10 面積超過百分之 10 者，加價百分之 10 

室內游泳池或屋頂游泳池 D 05 加價百分之 5 

5 樓層以下之房屋 設有電梯者 E 20 

10 

加價百分之 20（臺北市） 

加價百分之 10（高雄市） 

面積 200 平方公尺以上之獨

院式或雙拼式房屋，空地面

積為第 1 層建築面積 1.5 倍

以上。 

(1) 宅外設置假山、池閣、花園、草坪

之 1 者。 

(2) 游泳池 

F 12 

 

15 

合於左列情形達 1 項者，加價百分之 120。 

 

合於左列情形達 2 項者，加價百分之 150。（臺北市適用） 

(1) 宅外設置假山、池閣、花園、草坪

之 2 種以上。 

(2) 游泳池 

(3) 琉璃瓦 

(4) 酒吧台 

(5) 進口衛生設備 

F 10 

25 

40 

60 

 

合於左列情形達 2 項者，加價百分之 10。 

具有 3 項者，加價百分之 25。 

具有 4 項者，加價百分之 40。 

具有 5 項者，加價百分之 60。 

眷村整村拆除改建之國宅  P 25 按國宅標準單價，減價百分之 25。 

（高雄市適用） 

6 層樓以上之房屋 未設有電梯者 Q 20 減價百分之 20。（臺北市適用） 

政府興建之 6 層樓以上國民

住宅 

 P 02 逐層遞減百分之 2，以遞減至百分之 30 為限。（高雄市以外適

用） 

簡陋房屋 (1) 高度未達 2.5 公尺。 

(2) 無天花板（鋼鐵造、木、石、磚造

及土、竹造之房屋適用）。 

(3) 地板為泥土、石灰三合土或水泥地。

(4) 無窗戶或窗戶為水泥框窗。 

(5) 無衛生設備。 

(6) 無內牆或內牆為粗造紅磚面（內牆

面積超過全部面積二分之一者，視

為有內牆）。 

(7) 無牆壁。 

R 30 

40 

50 

60 

70 

合於左列情形達 3 項者，減價百分之 30。 

具有 4 項者，減價百分之 40。 

具有 5 項者，減價百分之 50。 

具有 6 項者，減價百分之 60。 

具有 7 項者，減價百分之 70。 

夾層部分及地下室  T 20 

40 

減價百分之 20。 

用途別為工廠、倉庫、停車場及防空避難室之地下室減價百分

之 40。(財政部 81 年 8 月 28 日台財稅第 811676136 號函修正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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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 高雄市 31 層樓以上超高大樓房屋標準單價表 

構

造

別 

鋼骨造 

鋼骨混凝土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鋼筋混凝土造 

預鑄混凝土造 

構

造

別

鋼骨造 

鋼骨混凝土造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總

層

數 

第一類 第二

類 

第三

類 

第四

類 

第一

類 

第二

類 

第三

類 

第四

類 

總

層

數

第一

類 

第二

類 

第三

類 

第四

類 

60 11,890 11,590 10,440 9,740 10,600 10,300 9,700 9,100 90 13,090 12,790 11,640 10,940

59 11,890 11,590 10,440 9,740 10,600 10,300 9,700 9,100 89 13,090 12,790 11,640 10,940

58 11,890 11,590 10,440 9,740 10,600 10,300 9,700 9,100 88 13,090 12,790 11,640 10,940

57 11,740 11,440 10,290 9,590 10,450 10,150 9,550 8,950 87 12,970 12,670 11,520 10,820

56 11,740 11,440 10,290 9,590 10,450 10,150 9,550 8,950 86 12,970 12,670 11,520 10,820

55 11,740 11,440 10,290 9,590 10,450 10,150 9,550 8,950 85 12,970 12,670 11,520 10,820

54 11,590 11,290 10,140 9,440 10,300 10,000 9,400 8,800 84 12,850 12,550 11,400 10,700

53 11,590 11,290 10,140 9,440 10,300 10,000 9,400 8,800 83 12,850 12,550 11,400 10,700

52 11,590 11,290 10,140 9,440 10,300 10,000 9,400 8,800 82 12,850 12,550 11,400 10,700

51 11,440 11,140 9,990 9,290 10,150 9,850 9,250 8,650 81 12,730 12,430 11,280 10,580

50 11,440 11,140 9,990 9,290 10,150 9,850 9,250 8,650 80 12,730 12,430 11,280 10,580

49 11,440 11,140 9,990 9,290 10,150 9,850 9,250 8,650 79 12,730 12,430 11,280 10,580

48 11,290 10,990 9,840 9,140 10,000 9,700 9,100 8,500 78 12,610 12,310 11,160 10,460

47 11,290 10,990 9,840 9,140 10,000 9,700 9,100 8,500 77 12,610 12,310 11,160 10,460

46 11,290 10,990 9,840 9,140 10,000 9,700 9,100 8,500 76 12,610 12,310 11,160 10,460

45 11,140 10,840 9,690 8,990 9,850 9,550 8,950 8,350 75 12,490 12,190 11,040 10,340

44 11,140 10,840 9,690 8,990 9,850 9,550 8,950 8,350 74 12,490 12,190 11,040 10,340

43 11,140 10,840 9,690 8,990 9,850 9,550 8,950 8,350 73 12,490 12,190 11,040 10,340

42 10,990 10,690 9,540 8,840 9,700 9,400 8,800 8,200 72 12,370 12,070 10,920 10,220

41 10,990 10,690 9,540 8,840 9,700 9,400 8,800 8,200 71 12,370 12,070 10,920 10,220

40 10,990 10,690 9,540 8,840 9,700 9,400 8,800 8,200 70 12,370 12,070 10,920 10,220

39 10,840 10,540 9,390 8,690 9,550 9,250 8,650 8,050 69 12,250 11,950 10,800 10,100

38 10,840 10,540 9,390 8,690 9,550 9,250 8,650 8,050 68 12,250 11,950 10,800 10,100

37 10,840 10,540 9,390 8,690 9,550 9,250 8,650 8,050 67 12,250 11,950 10,800 10,100

36 10,690 10,390 9,240 8,540 9,400 9,100 8,500 7,900 66 12,130 11,830 10,680 9,980 

35 10,690 10,390 9,240 8,540 9,400 9,100 8,500 7,900 65 12,130 11,830 10,680 9,980

34 10,690 10,390 9,240 8,540 9,400 9,100 8,500 7,900 64 12,130 11,830 10,680 9,980

33 10,540 10,240 9,090 8,390 9,250 8,950 8,350 7,750 63 12,010 11,710 10,560 9,860 

32 10,540 10,240 9,090 8,390 9,250 8,950 8,350 7,750 62 12,010 11,710 10,560 9,860

31 10,540 10,240 9,090 8,390 9,250 8,950 8,350 7,750 61 12,010 11,710 10,560 9,860

備註： 

一、 以增加 30 層為一範圍，即 1 層至 30 層、31 層至 60 層、61 層至 90 層；31 層以上者，以每 3 層為一級距，31 層

至 60 層每 3 層每平方公尺加價 150 元，61 層至 90 層每 3 層每平方公尺加價 120 元。 

二、 未來有 91 層至 120 層房屋照前項計算方式每三層每平方公尺加價 96 元。 

三、 本表如有「高雄市一般房屋標準單價表」備註一至十四項目者，比照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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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6 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新興區 七賢一路 和平一路─民族二路 七級 140%  

 七賢一路 民族二路─中山一路 五級 160%  

 七賢二路 全部 五級 160%  

 八德一路 民族二路─復興一路 七級 140%  

 八德一路 復興一路─中山一路 五級 160%  

 八德二路 同愛街至自立一路 七級 140%  

 八德二路 全部（同愛街至自立一路路段除外） 五級 160%  

 大同一路 復興一路─林森一路 七級 140%  

 大同一路 林森一路─中山一路 四級 170%  

 大同一路 中山一路─新盛二街 七級 140%  

 六合路 全部 六級 150%  

 六合一路 154 之 6 號 1 至 12 樓及 154 之 7 號 1 至 12

樓全部 

八級 130%  

 六合一路 全部（154 之 6 號 1 至 12 樓及 154 之 7 號 1

至 12 樓全部除外） 

六級 150%  

 六合二路 全部 五級 160%  

 中正二路 全部 四級 170%  

 中正三路 民族二路─復興一路 四級 170%  

 中正三路 復興一路─中山一路 四級 170%  

 中正四路 全部 三級 180%  

 中山一路 河南一、二路─八德一、二路 六級 150%  

 中山一路 八德一、二路─中正三、四路 三級 180%  

 中山一路 中正三、四路─民生一、二路 四級 170%  

 中山一路 民生一、二路─玉竹二街 五級 160%  

 中山一路 玉竹二街─五福二路 五級 160%  

 中山二路 五福二路─青年一路 三級 180%  

 中山橫路 中山一路─南台路 八級 130%  

 中正市場 全部 七級 140%  

 中東街 和平一路─民族二路 八級 130%  

 五福一路 光華一路─民權一路 五級 160%  

 五福二路 民權一路─林森一路 五級 160%  

 五福二路 林森一路─文橫一路 五級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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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五福二路

單、雙號 

文橫一路─中山一路 五級 160%  

 文橫二路 五福二路─新田路 七級 140%  

 文橫二路

167 巷 

文橫二路─仁智街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文化路 文橫二路─仁智街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仁智街 五福二路─新田路 三級 180%  

 仁智街 新田路─青年一路 七級 140%  

 玉竹一街 全部 九級 120%  

 玉竹二街 全部 八級 130%  

 玉竹三街 全部 五級 160%  

 自立一、二

路 

河南二路─中正四路 六級 150%  

 同愛街 全部 八級 130%  

 同愛街 35

巷 

全部 十級 110%  

 民主路 全部 八級 130%  

 民主橫路 全部 八級 130%  

 民生一、二

路 

全部 七級 140%  

 民族二路 全部 七級 140%  

 民族路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民安市場 全部 八級 130%  

 民權一路 全部 七級 140%  

 和平一路 河南路─中正二路 五級 160%  

 林森一路 河南一路─民生一路 五級 160%  

 林森一、二

路 

民生一路─青年一路 七級 140%  

 青年一路 全部 五級 160%  

 尚文街 全部 八級 130%  

 尚智街 全部 八級 130%  

 尚義街 全部 八級 130%  

 河南一路 南華路─中山一路 十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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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河南二路 全部 十級 110%  

 明星街 全部 七級 140%  

 忠孝一路 河南一路─青年一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南台路 河南二路─中正四路 五級 160%  

 南台路 中正四路─大同一路 七級 140%  

 南台橫路 南台路─自立二路 七級 140%  

 南華路 河南一路─中正三路 七級 140%  

 南華路 中正三路─大同一路 三級 180%  

 南華一路 南華路─民生一路 五級 160%  

 球庭路 林森一路─南華路 七級 140%  

 開封路 中正三路─民生一路 七級 140%  

 黃海街 民族二路─開封路 七級 140%  

 渤海街 民族二路─開封路 七級 140%  

 復興一路 全部 六級 150%  

 復興二路 民生一路─五福二路 六級 150%  

 復興二路 五福二路─青年一路 七級 140%  

 復興一路 全部 八級 130%  

 新田路 林森一路─中山一、二路 六級 15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均屬之 九級 120%  

 → 未列地段等級之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鹽埕區 七賢三路 北斗街（七賢橋段）─富野路 八級 130%  

 七賢三路 富野路─五福四路（鹽埕示範市場公教住宅

第七至第十五層房屋除外） 

七級 140%  

 七賢三路 五福四路─南至鐵路 八級 130%  

 大仁路 大智路─大勇路 六級 150%  

 大仁路 大勇路─建國四路（鹽埕示範市場公教住宅

第七至第十五層房屋除外） 

七級 140%  

 大仁路 建國四路─鐵路邊 八級 130%  

 大公路陸

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大安街 全部 十級 110%  

 大勇路 富野路─大公路 七級 140%  

 大勇路 大公路─五福四路 六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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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大勇路 五福四路─公園二路 七級 140%  

 大智路 大仁路─必忠街 七級 140%  

 五福四路 高雄橋─大勇路 六級 150%  

 五福四路 大勇路─七賢三路 七級 140%  

 五福四路 七賢三路─建國四路 八級 130%  

 五福四路 建國四路─鼓山一路 九級 120%  

 公園二路 全部（大安街─鼓山一路路段除外） 十級 110%  

 公園二路

陸橋 

大安街─鼓山一路 十一

級 

100%  

 必忠街 全部 十級 110%  

 建國四路 公園二路─建國橋 八級 130%  

 富野路 全部 九級 120%  

 北斗街 七賢三路─北端街 八級 130%  

 北端街 建國橋─北斗街 八級 130%  

 光榮街 五福四路─大仁路 八級 130%  

 府北重劃

區 

全部【除府北路 31 號─大有街（城中城大

樓）、大有街大為街） 

八級 130%  

 府北路 府北路 31 號─大有街（城中城大樓）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大有街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大為街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莒光街 五福四路─大仁路 八級 130%  

 新樂街 河西路─大勇路 八級 130%  

 新樂街 大勇路─七賢三路 七級 140%  

 新樂街 七賢三路─大安街（鹽埕示範市場公教住宅

第七至第十五層房屋除外） 

八級 130%  

 新興街 富野路─五福四路 八級 130%  

 鹽埕街 富野路─五福四路 八級 130%  

 壽星街 七賢三路─建國四路 八級 130%  

 興華街 河西路─建國四路 八級 130%  

 瀨南街 興華街─五福四路 八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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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大公路

70、92、110

巷 

全部 九級 120%  

 五福四路

229、239

巷 

全部 九級 120%  

 北端街 7

巷 

全部 十級 110%  

 新樂街

152、163、

195、201、

274 巷 

全部 九級 120%  

 鹽埕示範

市場大樓

公教住宅

房屋 

第七至第十五層樓公教住宅房屋 十級 11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均屬之 九級 120%  

 → 未列地段等級之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前金區 七賢二路 自立二路─成功一路 五級 160%  

 七賢二路 成功一路─七賢橋 六級 150%  

 大同一路 中山一路─中華三路 八級 130%  

 大同二路 中華三路─自強二路 七級 140%  

 大同二路 自強三路─河東路 八級 130%  

 六合二路 自立一路─自強一路 五級 160%  

 六合二路 自強一路─市中一路 七級 140%  

 五福三路 中山二路─中華三路 三級 180%  

 五福三路 中華三路─自強三路 二級 190%  

 五福三路 自強三路─成功一路 四級 170%  

 五福三路 成功一路─高雄橋 六級 150%  

 中正四路 自立二路─成功一路 四級 170%  

 中正四路 成功一路─市中一路 五級 160%  

 中正四路 市中一路─鹽埕區圓環 五級 160%  

 中山二路 五福三路─青年二路 三級 180%  

 中華三路 河南二路─民生二路 五級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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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中華三路 民生二路─五福三路 六級 150%  

 中華四路 五福三路─青年二路 五級 160%  

 市中一路 河南二路─民生二路 八級 130%  

 成功一路 六合二路─民生二路 八級 130%  

 成功一路 民生二路─五福三路 七級 140%  

 自立一、二

路 

河南二路─中正四路 六級 150%  

 自立一、二

路 

中正四路─民生二路 八級 130%  

 自強一、

二、三路 

河南二路─青年二路 六級 150%  

 民生二路 全部 七級 140%  

 成功一路 五福三路─新田路 七級 140%  

 成功一路 新田路─允文街 六級 150%  

 成功一路 允文街─青年二路 七級 140%  

 青年二路 中山二路─成功一路 六級 150%  

 新田路 自強三路─中山二路 八級 130%  

 新田路 成功一路─自強三路 七級 140%  

 新盛街 全部 八級 130%  

 瑞源接 全部 八級 13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均屬之 九級 120%  

 → 未列地段等級之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左營區 大順一、二

路 

全部（博愛二路至河堤路除外） 八級 130%  

 大順一路 博愛二路─河堤路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文寧街 重愛路以北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文寧街 大中二路─重和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天祥二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左營大路 左營南站─基督教會南鄰（左營大路 20 號） 八級 130%  

 左營大路 左營大路 20 號至元帝路 六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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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左營大路 元帝路至孔營路 七級 140%  

 左營大路 左營區公所（孔營路）─菜公路口 八級 130%  

 左營大路 左營大路之其他未列入地段等級部分（除已

列路線地段部分）均屬之 

十級 110%  

 西陵街 全部 八級 130%  

 民族一路 全部 九級 120%  

 店仔頂路 左營大路─埤仔頭街 十級 110%  

 和光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軍校路 中山堂─和光街 九級 120%  

 軍校路 2

巷 

全部 十級 110%  

 後昌路 全部 八級 130%  

 海平路 全部 十級 110%  

 埤仔頭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博愛路 全部【含 29 期重劃區，除博愛四路（重和

路至大中二路、華夏路至重和路）外】 

六級 150%  

 博愛四路 重和路─大中二路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博愛四路 華夏路─重和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勝利路 左營大路─埤仔頭街 九級 120%  

 勝利路 埤仔頭街─蓮潭路 十級 110%  

 勝利路 左營火車站─蓮潭路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新庄仔路 博愛二路─天祥二路 111 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新庄仔路 全部（博愛二路至天祥二路 111 巷除外） 九級 120%  

 新庄一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實踐路 左營大路─軍校路 九級 120%  

 翠華路 全部（不包括果貿國宅） 十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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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文守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文才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文育街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太華街 全部 十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太原街 全部 九級 120%  

 元帝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立文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立明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立信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正心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自由二路 新庄仔路─大順一路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自由二路 全部（新庄仔路─大順一路除外） 八級 130%  

 安吉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至聖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光興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辛亥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忠言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忠貞街 全部 九級 120%  

 明誠二路 全部（博愛二路至光興街外） 八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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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明誠二路 博愛二路─光興街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明華一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重安街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重清街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重信路 華夏路─文寧街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政德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保靖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修明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富國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富民路 全部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裕誠路 全部（除光興街至博愛二路外） 八級 130%  

 裕誠路 光興街─博愛二路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群英街 全部 九級 120%  

 嘉慶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維新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德威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崇德路 政德路─博愛三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南屏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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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蓮潭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華泰路 全部 十級 110%  

 裕興路 全部 十級 110%  

 華欣路 全部 十級 110%  

 博愛三路 全部 六級 150%  

 大中一路 單雙號全部 九級 120%  

 大中二路 民族一路─博愛三路 九級 120%  

 大中二路 博愛三路─菜公路 九級 120%  

 大中路 全部（大中一路單雙號全部及大中二路之民

族一路至菜公路路段除外） 

七級 

 

140%  

 中海路 全部 九級 120%  

 華夏路 全部 八級 130%  

 自由三路 全部 八級 130%  

 自由四路 全部 八級 130%  

 榮富街 全部 九級 120%  

 榮成一街 全部 九級 120%  

 榮成二街 全部 九級 120%  

 榮成三街 全部 九級 120%  

 榮佑路 全部 九級 120%  

 榮總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榮耀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果貿社區 果貿國宅社區（限本市老舊國宅社區部分） 十二

級 

90%  

 → 其他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十一

級 

100%  

苓雅區 二聖一路 全部 八級 130%  

 大順三路 中正二路至大順陸橋南端（橋下兩側房屋除

外） 

七級 140%  

 大順三路

117 巷 

全部 七級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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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大順路陸

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三和市場 全部 八級 130%  

 三多一、

二、三路 

全部（三多三路：中山二路至林森二路之路

段除外） 

七級 140%  

 三多三路 中山二路─文橫二路 五級 160% 94.7.1 起

調整 

 三多三路 文橫二路─林森二路 六級 150% 94.7.1 起

調整 

 三多四路 中華四路─成功路 七級 140%  

 三多四路 中山二路─新光路 24 巷 五級 160% 94.7.1 起

調整 

 三多四路 新光路 24 巷─中華四路 六級 150%  

 文橫二路 興中一路─三多三路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中山二、三

路 

青年二路─新光路 五級 160%  

 中正一路 全部 七級 140%  

 中正二路 凱旋一路─和平一路 六級 150%  

 中正二路 和平一路─民族二路 四級 170%  

 中華四路 全部 六級 150%  

 中華市場 內外店鋪及攤位 八級 130%  

 中興街 仁愛三街─林森二路 八級 130%  

 天興市場 全部 九級 120%  

 四維二路 凱旋二路─和平一路 八級 130%  

 四維二路 和平一路─民權一路 六級 150%  

 四維三路 民權一路─中山二路 六級 150%  

 四維四路 中山二路─成功一路 七級 140%  

 五福一路 凱旋二路─和平一路 七級 140%  

 五福一路 和平一路─光華一路 五級 160%  

 五福一路 光華一路─民權一路 五級 160%  

 五福三路 成功一路─高雄橋 六級 150%  

 六合街 河南路─和平一路 八級 130%  

 仁愛三街 青年一路─中興街 八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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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永昌街 中華四路─自強三路 七級 140%  

 光華一、二

路 

全部 七級 140%  

 自強三路 青年二路─昇平街 六級 150%  

 自強三路 昇平街─永昌街 六級 150%  

 自強三路 永昌街─三多四路 七級 140%  

 自強三路 三多四路─新光路 六級 150%  

 成功一路 五福三路─昇平街 七級 140%  

 成功一路 昇平街─四維四路 六級 150%  

 成功一路 四維四路─三多四路 七級 140%  

 成功二路 三多四路─新光路 八級 130%  

 民權一路 全部 七級 140%  

 民權二路 全部 七級 140%  

 青年一路 廣州一街─光華一路 七級 140%  

 青年一路 光華一路─民權一路 七級 140%  

 青年一路 民權一路─中山二路 五級 160%  

 青年二路 中山二路─成功一路 六級 150%  

 青年二路 成功一路─海邊路 八級 130%  

 國民市場 內外店鋪及全部攤位 五級 160%  

 和平一路 河南路─中正二路 五級 160%  

 和平一、二

路 

中正二路至前鎮區交界 七級 140%  

 林森二路 青年一路─三多三路 七級 140%  

 林南街 全部 八級 130%  

 林泉街 全部 八級 130%  

 林德街 全部 八級 130%  

 忠孝二路 青年一路─中興街 八級 130%  

 忠孝二路 苓雅一路─中興街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忠孝二路

136 巷 

全部 八級 130%  

 武廟路 全部 七級 140%  

 苓雅三路 自強三路─成功一路 六級 150%  

 苓雅市場 內外店鋪及全部攤位 六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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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建國一路 全部 八級 130%  

 復興二路 青年一路─三多三路 七級 140%  

 新光路 全部 六級 150%  

 廣州一街 五福一路─四維二路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廣州二街 三多二路─林西街（三和市場）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廣東一街 林泉街─四維二路 八級 130%  

 福東市場 全部 八級 130%  

 興中一路 文橫二路─中山二路（包括興中市場內外店

鋪） 

七級 140%  

 興中一路 復興二路至文橫二路 八級 130%  

 興中二路 中山二路─成功路 八級 130%  

 武昌街 70

巷 

全部 九級 120%  

 輔仁路 中正一路─武廟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漢昌街 70

巷 

漢昌街─福海街 十級 110%  

 博愛大樓 中正一路 239 巷、234 巷等即本市老舊國宅

社區博愛大樓全部 

十二

級 

9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均屬之 九級 120%  

 → 未列地段等級之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鼓山區 九如路陸

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九如四路 全部 八級 130%  

 大順一、二

路 

全部 八級 130%  

 大榮街 全部 九級 120%  

 中華一路 中華路陸橋兩側、中華一路 21~97、2~40 號

及 102~314 號 

九級 120%  

 中華一路 除中華一路 21~97、2~40 號及 102~314 號以

外全部 

八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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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中華一路

2222 巷 50

號 

自運河邊起─內惟埤鐵路邊 九級 120%  

 日昌路 全部 九級 120%  

 成都路 全部 九級 120%  

 西藏街 全部 九級 120%  

 至聖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北七

路 

全部 九級 120%  

 美術北九

街 

全部 九級 120%  

 龍水一街 全部 九級 120%  

 龍水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明路 全部 八級 130% 

 美術館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賢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北三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北一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北五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南一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南五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南六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東一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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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美術東二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東八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東三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東四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東五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東六

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南三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美術南二

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馬卡道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龍水二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龍文街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神農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富農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裕國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龍勝路 全部 八級 130% 

 明誠四路 全部 九級 120%  

 新疆路 全部 九級 120%  

 民富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康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強街 全部 九級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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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民利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樂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安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泰街 全部 九級 120%  

 吳鳳路 全部 九級 120%  

 河西一路 全部 九級 120%  

 青海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延平街 全部 九級 120%  

 長安街 全部 九級 120%  

 截興一、二

街 

全部 九級 120%  

 華泰路 全部 九級 120%  

 華榮路 全部 九級 120%  

 華豐街 全部 九級 120%  

 華夏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裕豐街 全部 九級 120%  

 裕興路 全部 九級 120%  

 博愛路 全部 六級 150%  

 登山街 全部 九級 120%  

 鼓山一路

單號 

自碼頭岸壁起至臨海三路 九級 120%  

 鼓山一路

單號 

自 31 號至 53 之 13 號（公園陸橋下） 十一

級 

100%  

 鼓山一路

單號 

53 號至 14 號（公園陸橋北，包括雙號）─

壽山公園口 

九級 120%  

 鼓山一路

（大公路

陸橋） 

壽山公園口─大公路橋北 十級 110%  

 鼓山二、三

路 

全部 九級 120%  

 鼓波街 全部 九級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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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瑞豐街 全部 九級 120%  

 銘傳路 全部 九級 120%  

 蓬萊路 鼓山一路─水產公司 九級 120%  

 慶豐街 全部 九級 120%  

 龍水路 全部 九級 120%  

 濱海一路 臨海一路─渡船場 九級 120%  

 濱海二路 全部 九級 120%  

 濱海一、二

街 

全部 九級 120%  

 臨海一路 濱海一路─千光路 九級 120%  

 臨海二路 鼓山一路─港務局辦公廳 九級 120%  

 臨海三路 全部 九級 120%  

 麗雄街 全部 九級 120%  

 文忠路 全部 八級 130%  

 文信路 全部 八級 130%  

 明華路 全部 八級 130%  

 明誠三路 全部 八級 130%  

 明倫路 全部 八級 130%  

 昌盛路 全部（單號 393 號至 411 號及雙號 350 號至

364 號除外） 

八級 130%  

 昌盛路 單號 393 號至 411 號及雙號 350 號至 364 號 十級 110%  

 南屏路 全部 八級 130%  

 裕誠路 全部 八級 130%  

 篤敬路 全部 八級 130%  

 → 其他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旗津區 大關路 全部 九級 120%  

 中洲二路 中洲里全部 十級 110%  

 → 上竹、中洲、中興、安順等四里（中洲里之

中洲二路除外） 

十二

級 

90%  

 中洲三路 南汕里、振興里除外 十級 110%  

 中洲三路 振興里全部 九級 120%  

 通山路 全部 九級 120%  

 海岸路 全部 十級 110%  

 廟前路 全部 八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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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未列入地段等級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十一

級 

100%  

三民區 九如一路 高雄縣界─大昌二路 八級 130%  

 九如一路 大昌二路─民族一路 七級 140%  

 九如二路 民族一路─自立一路 六級 150%  

 九如二、三

路 

自立一路─九如橋 八級 130%  

 十全一路 民族一路─青島街 七級 140%  

 十全一路 青島街─龍江街 六級 150%  

 十全一路 龍江街─博愛一路 七級 140%  

 十全二路 博愛一路─中華二路 七級 140%  

 三民街 中華一路─市中一路 七級 140%  

 三鳳中街 自立一路─中華三路 六級 150% 94.7.1 起

調整 

 大昌二路 建工路─九如一路 七級 140%  

 大順一、

二、三路 

全部 八級 130%  

 大順路陸

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大連街 十全二路─九如二路 八級 130%  

 天祥路 民族一路─鼎力路 八級 130%  

 中山一路 火車站─河北一、二路 七級 140%  

 中華二路 全部 八級 130%  

 中華三路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六級 150%  

 中華路地

下道 

地下道地面兩側房屋 十級 110%  

 中和街 中都街─中華橫巷 八級 130%  

 中都街 中和街─中華橫巷 八級 130%  

 中庸街 鐵路─河北二路 八級 130%  

 正忠路 大豐二路─覺民路 八級 130%  

 平等路 延慶街至延吉街 121 巷 八級 130%  

 市中一路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八級 130%  

 市場巷 全部 六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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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一路

單號（西

側） 

大順一路至聯興路 50 巷 七級 140%  

 民族一路 敦煌路─明誠二路 六級 150%  

 民族路陸

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民族一路 全部（1.民族一路單號：大順一路至聯興路

50 巷；2.民族一路單雙號：敦煌路至明誠二

路；3.民族路陸橋橋下等路段除外） 

八級 130%  

 民生市場 全部 六級 150%  

 自立一路 十全二路─九如二路 八級 130%  

 自立一路

陸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一

級 

100%  

 自立一路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七級 140%  

 自強一路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六級 150%  

 吉林街 十全一路─熱河一街 七級 140%  

 安寧街 漢口街─重慶街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河東路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七級 140%  

 河北一路 民族一路─南華一路 八級 130%  

 河北二路 自立二路─市中一路 八級 130%  

 林森一路 建國二路─河北一路 五級 160%  

 林森一路 建國二路─林森一路 358、363 巷 七級 140%  

 明誠二路

單號 

民族一路─聯興路 八級 130%  

 明誠二路

雙號 

民族一路─明仁路 八級 130%  

 忠孝一路 河北一路─建國二路 八級 130%  

 長明街 中山一路─忠孝一路 七級 140%  

 南華路 建國二路─河北一路 八級 130%  

 哈爾濱街 十全二路─九如二路 八級 130%  

 青島街 十全一路─熱河一街 八級 130%  

 建國一路 全部 八級 130%  

 建國二路 民族一路─復興一路 五級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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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建國二、三

路 

復興一路─中華三路 四級 170%  

 建國三路 中華三路─南興橋 六級 150%  

 建工路 鳳山市界─大豐一路 八級 130%  

 建工路 大豐一路─民族一路 六級 150%  

 建興路 建工路─正忠路 八級 130%  

 泰安街 青島街─山東街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博愛一路 熱河一、二街─九如二路 九級 120%  

 博愛一路 熱河一、二街以北全線 六級 150%  

 喜峰街 嫩江街─漢口街 六級 150%  

 陽明路 全部 八級 130%  

 復興一路 建國二路─河北一路 六級 150%  

 義華路 大昌二路─高速公路 八級 130%  

 漢口街 熱河二街─九如二路 六級 150%  

 鼎山街 民族一路─大順二路 六級 150%  

 鼎中路 199 巷─599 巷間（不含巷）、天祥一路─554、

560 巷間（不含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鼎中路 236 巷─天祥一路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維新街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八級 130%  

 嫩江街 熱河二街─九如二路 六級 150%  

 嫩江街 81

巷 

嫩江街口─十全市場內 六級 150%  

 熱河一街 瀋陽街─大連街 七級 140% 94.7.1 起

調整 

 熱河一街 自由一路─瀋陽街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熱河一街 大連街─博愛一路 八級 130%  

 熱河二街 博愛一路─自立一路 八級 130%  

 遼寧一街 松江街─博愛一路 十級 110%  

 遼寧二街 博愛一路─重慶街 十級 110%  

 遼寧二街 嫩江街─自立一路 六級 150%  

 遼寧二街 自立一路─安東街 八級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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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覺民路 全部 八級 130%  

 繼光街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八級 130%  

 仁愛大樓 大昌一路 370~402 號、390 巷、鼎中路 1 巷、

3 巷等即本市老舊國宅社區仁愛大樓全部 

十二

級 

90%  

 友愛大樓 大昌一路 272~300 號、270 巷、288 巷等即

本市老舊國宅社區友愛大樓全部 

十二

級 

90%  

 民族社區 民族社區屬於國民住宅社區即本市老舊國

宅社區部分 

十二

級 

9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均屬之 九級 120%  

 → 未列地段等級之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小港區 二苓路 全部 十級 110%  

 大鵬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小港路 翠亨南路─大業北路 十二

級 

90%  

 小港路 全部（翠亨南路至大業北路之路段除外） 十一

級 

100%  

 中山四路 機場入口─沿海一路 十一

級 

100%  

 行義路 全部 十二

級 

90%  

 民益路 全部（永義街至中山四路之路段除外） 十級 110%  

 民益路 永義街─中山四路 十一

級 

100%  

 沿海一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平和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金府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康莊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崇文路 全部 十級 110%  

 漢民路 二苓路─大鵬路 十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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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漢民路 大鵬路─山明路 十一

級 

100%  

 樂利路 漢民路─康莊路 十一

級 

100%  

 臨海工業

區 

臨海工業區內之鳳宮、山明、港興、港口等

4 里 

九級 120%  

 臨海工業

區 

全部（臨海工業區內之鳳宮、山明、港興、

港口等 4 里除外） 

八級 130%  

 港明里 全部 十三

級 

80%  

 → 二苓、山明、六苓、正苓、港口、鳳宮、港

南、港墘、港興、順苓等 10 個里（惟列舉

調整之街路或區域者，不包括在內） 

十二

級 

90%  

 → 港后、山東、青島、濟南、宏亮、泰山、松

山、松金、合作、廈莊、桂林、中厝、高松、

孔宅、大坪、坪頂等 16 個里之街路巷弄均

屬之 

十三

級 

8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十一

級 

100%  

前鎮區 一心一、二

路 

三多三路─光華二路 八級 130%  

 一心一路 凱旋三路─光華二路 九級 120%  

 二聖一、二

路 

全部 八級 130%  

 三多二、三

路 

光華二路─林森三路 七級 140%  

 三多三路 中山二路─文橫三路 四級 170% 94.7.1 起

調整 

 三多三路 文橫路─林森三路 六級 150%  

 三多市場

巷 

全部 十級 110%  

 大華一路 全部 九級 120%  

 大理街 全部 九級 120%  

 中山二路 三多三路─新光路 五級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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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中山二、三

路 

新光路─民權二路 六級 150%  

 中山三路 民權二路─凱旋四路 八級 130%  

 中山四路 凱旋四路─金福路 八級 130%  

 中華四路 新光路─復興三路 六級 150%  

 中華五路 復興三路─金鞏橋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中華五路 新光路口─復興三路口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中華五路 金鞏橋─凱旋四路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文橫三路 三多三路─廣西路 六級 150% 94.7.1 起

調整 

 文橫三路 廣西路─一心路 七級 140%  

 天山街 全部 九級 120%  

 公正路 保泰路─瑞北路 九級 120%  

 允棟市場 內外店鋪及攤位 八級 130%  

 少康街 全部 九級 120%  

 正勤路 中華五路─成功二路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永豐路 86、91 號至 124、153 號 九級 120%  

 正安街 全部 九級 120%  

 成功一、二

路 

全部（成功二路雙號之路段除外） 九級 120%  

 成功二路

（雙號） 

凱旋四路─成功橋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民權二路 全部 七級 140%  

 民壽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裕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瑞街 全部 九級 120%  

 民興街 全部 九級 120%  

 光華二路 三多三路─廣西路 七級 140%  

 光華二路

（單號） 

黃埔街─嘉凌街 六級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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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光華二路 廣西路─一心一路（光華二路單號：黃埔街

至嘉凌街之路段除外） 

八級 130%  

 光華三路 全部 八級 130% 94.7.1 起

調整 

 光華市場 全部 七級 140%  

 西甲市場 全部 九級 120%  

 車站後街 全部 八級 130%  

 和平二路 廣西路─二聖一路 八級 130%  

 林森三路 三多三路─廣西路 七級 140%  

 林森三路 廣西路─中山三路 九級 120%  

 林森三路

193 巷 

全部 九級 120%  

 林森四路 中山二路─中華五路 九級 120%  

 林森四路 中華五路─成功一路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沱江街 全部 九級 120%  

 忠民街 全部 九級 120%  

 長江街 全部 九級 120%  

 前鎮街 允棟橋─前鎮二巷 八級 130%  

 前鎮街 凱旋四路─允棟橋 九級 120%  

 前鎮街 前鎮二巷─前鎮橋 十級 110%  

 英德街 全部 九級 120%  

 建基街 全部 九級 120%  

 崗山三巷

單號 

憲德市場之外店鋪全部 九級 120%  

 崗山西街 瑞隆路─崗山中街 九級 120%  

 崗山三巷

雙號 

憲德市場之外店鋪全部 九級 120%  

 黃埔街 全部 九級 120%  

 國華一、二

街 

全部 九級 120%  

 復興三路 全部 九級 120%  

 景德街 全部 九級 120%  

 新光路 全部 七級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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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路 全部 九級 120%  

 新生路 漁港南一路─金福路 九級 120%  

 凱旋三路 全部 九級 120%  

 凱旋四路

雙號 

忠誠路─瑞南路 九級 120%  

 瑞隆路 瑞和街─502、503 號止 七級 140%  

 瑞隆路 500、501 號─瑞豐國小 八級 130%  

 瑞和街 159、160 號─瑞隆路 七級 140%  

 瑞和街 157、158 號─武慶一路 八級 130%  

 廣西路 凱旋三路─廣東二街 九級 120%  

 廣西路 廣東二街─光華二路 八級 130%  

 廣西路 光華二路─民權二路 七級 140%  

 廣西路 民權二路─林森三路 九級 120%  

 廣西路 林森三路─文橫三路 七級 140%  

 廣州三街 廣西路─二聖一路 九級 120%  

 廣東三街 廣西路─二聖一路 九級 120%  

 漁港路 中山四路─草衙一路 九級 120%  

 管仲路 全部 九級 120%  

 管仲南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嘉陵街 全部 九級 120%  

 鄭和路 全部 九級 120%  

 鄭和南路 全部 九級 120% 94.7.1 起

調整 

 衡山街 全部 九級 120%  

 衡陽街 全部 九級 120%  

 憲德市場 內外店鋪及攤位 七級 140%  

 擴建路 全部 九級 120%  

 鎮東一街 1~179、2~176 號止 八級 130%  

 鎮東一街 179、176 號起至草衙全部 九級 120%  

 鎮東二、三

街 

全部 九級 120%  

 鎮東四街 全部 九級 120%  

 鎮東街 全部 九級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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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榮街 鎮東一街─鎮東二街 八級 130%  

 鎮海路 全部 九級 120%  

 籬子內市

場 

全部 九級 120%  

 天后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天倫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平樂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后平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后安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后南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公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中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道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佑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德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南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西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佛東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明正一、二

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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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衙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康定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國光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新衙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翠亨南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實業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德昌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鎮中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金福路 翠亨南路─新生路 十二

級 

90% 94.7.1 起

調整 

 → 鎮北、鎮中、前鎮、鎮榮、鎮昌、鎮陽、鎮

東、興邦等 8 里之街路巷弄均屬之，惟已列

舉之路段，不包括在內。 

十一

級 

100%  

 → 平等、平昌、信德、信義、興仁、鎮海等 6

里之街路巷弄均屬之，惟已列舉之路段，不

包括在內。 

十二

級 

90%  

 → 明正、明義、草衙、明孝、明禮、明道、德

昌、仁愛、興化等 9 里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惟已列舉之路段，不包括在內。 

十三

級 

80%  

 新明德社

區 

新明德國宅社區東西區全部等本市老舊國

宅社區部分 

十二

級 

90%  

 → 前鎮區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十級 110%  

楠梓區 清泰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林一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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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芎林二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林三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林五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林六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林七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蕉一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蕉二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蕉三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芎蕉五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土庫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土庫二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土庫三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土庫五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土庫六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寶溪南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寶溪北街 全部 十一

級 

100% 94.7.1 起

調整 

 土庫一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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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豐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創新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清豐五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清豐六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卓越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芎林路 全部 十級 110% 94.7.1 起

調整 

 芎蕉路 全部 十級 100% 94.7.1 起

調整 

 下鹽田 全部 十二

級 

90%  

 加昌路 楠梓陸橋─加昌路 415 巷 九級 120%  

 加昌路 加昌路 415 巷─右昌街 八級 130%  

 左楠路 全部 八級 130%  

 右昌街 全部 九級 120%  

 外環西路 全部 十級 110%  

 永興市場 含內外店鋪及攤位全部 十級 110%  

 宏毅一路 包括宏南里、宏毅里、宏榮里全部（但不包

括國民住宅之私有房屋在內） 

九級 120%  

 和光街 全部 九級 120%  

 後昌路 加昌路─後昌路 325 巷 九級 120%  

 後昌路 後昌路 325 巷─右昌街 八級 130%  

 軍校路 全部 八級 130%  

 高楠路 全部 九級 120%  

 高楠路陸

橋 

橋下兩側房屋 十級 110%  

 建楠路 全部 九級 120%  

 益群路 全部 十級 110%  

 海專路 全部 十級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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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或包括範圍 等級 調整率 備註 

 惠民里 後勁以東、高楠公路以西 十二

級 

90%  

 → 錦屏、玉屏、稔田、金田、瑞屏等五里之街

路巷弄均屬之，惟不含加昌路及後昌路部分

路段。 

十二

級 

90%  

 朝陽路 全部 十級 110%  

 朝明路 全部 十級 110%  

 援中路 全部 十二

級 

90%  

 楠梓街 全部 九級 120%  

 楠梓新路 365 至 403 號（單號） 十級 110%  

 楠梓新路

337 巷 

全部 十級 110%  

 楠梓新路 全部（365 至 403 號單號及 337 巷除外） 九級 120%  

 楠梓東街 全部 十級 110%  

 楠陽路 全部 九級 120%  

 鳳楠路 全部 九級 120%  

 旗楠路 全部 九級 120%  

 樂群路 全部 十級 110%  

 德民路 全部 十級 110%  

 德中路 全部 十一

級 

100%  

 興楠路 全部 九級 120%  

 慈愛大樓 後昌路 886 巷、874 巷、864 巷等即本市老

舊國宅社區慈愛大樓全部 

十二

級 

90%  

 → 未列地段等級之街路巷弄均屬之 十一

級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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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7 高雄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 97 年第 1 次會議紀錄 

高雄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 97 年第 1 次會議紀錄 

時間：97年4月9（星期三）上午9時  

地點：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第1會議室  

主席：雷主任委員仲達 記錄：林美玲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撥冗蒞臨指導並介紹各委員相互認識。由於房屋標準價格依

房屋稅條例第 11 條規定，每 3 年重行評定 1 次，距上次（94 年）召開不動產

評價委員會重行評定房屋標準價格作業至今即將屆滿 3 年，為期能於 97 年 6

月底前，完成不動產評價委員會重行評定房屋標準價格決議事項之公告，並自

97 年 7 月 1 日起適用，所以今天特召開會議，請各位委員就房屋標準價格 3 要

素：標準單價、房屋折舊率及耐用年數、地段率重行評定之提案，提供寶貴意

見。 

貳、提案討論：  

提案一：重行評定本市「房屋標準單價表」案（如附件 1-5），提請審議。 

決 議： 

（一）本市房屋標準單價表計有「一般房屋標準單價表」、「31 層以上超高大樓

房屋標準單價表」、「國民住宅房屋標準單價表」及「地下街房屋標準單

價表」4 種，維持原標準，照案通過。 

（二）「一般房屋標準單價表」之「備註二」內容修正，照案通過。 

（三）以「高雄市政府」名銜辦理公告，並自 97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提案二：重行評定本市「房屋折舊率及耐用年數標準表」案（如附件 6-7），提請

審議。 

決 議： 

（一）本市課徵房屋稅所適用之房屋耐用年數及折舊標準，維持原標準，照案通

過。 

（二）以「高雄市政府」名銜辦理公告，並自 97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提案三：重行評定本市「房屋路線地段等級調整率表（下稱地段率）」案（如附件

8、9、10），提請審議。 

決 議： 

（一）房屋地段率之調整，均有考量房屋所處街道村里之商業榮枯、交通便捷性、

房屋供求狀況及毗鄰街道之平衡性酌以調整，重行評定本市房屋地段率，

照案通過。 

（二）以「高雄市政府」名銜辦理公告，並自 97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叁、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 9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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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8 修正高雄市部分街路等級調整率 

編號 行政區 街路名稱 起訖地點 調整率（%） 

修正前 修正後 

1 新興區 文橫二路 167 巷 文橫二路─仁智街 120% 130% 

2 新興區 文化路 文橫二路─仁智街 130% 140% 

3 新興區 南台路 河南二路─中正四路 160% 150% 

4 新興區 南華路 中正三路─大同一路 180% 170% 

5 鹽埕區 七賢二路 七賢橋─七賢三路 120% 130% 

6 鹽埕區 中正四路 中正橋─鹽埕區親水公園 120% 160% 

7 鹽埕區 府北路 府北路 31 號─大有街 120% 110% 

8 鹽埕區 富野路 富野路 56 巷 110% 130% 

9 前金區 大同一路 中山一路─自立二路 130% 120% 

10 前金區 中山一路 民生二路─五福三路 120% 160% 

11 前金區 自立一、二路 大同二路─民生二路 130% 120% 

12 左營區 子華路 全部 100% 120% 

13 左營區 大順一路 河堤路─民族一路 130% 140% 

14 左營區 中華一路 全部 100% 90% 

15 左營區 文康路 全部 100% 120% 

16 左營區 文水路 全部 100% 120% 

17 左營區 文川路 全部 100% 120% 

18 左營區 文自路 全部 100% 120% 

19 左營區 文奇路 全部 100% 120% 

20 左營區 文強路 全部 100% 120% 

21 左營區 文莊路 全部 100% 120% 

22 左營區 文敬街 全部 100% 120% 

23 左營區 文科路 全部 100% 120% 

24 左營區 文理路 全部 100% 120% 

25 左營區 文上路 全部 100% 120% 

26 左營區 文直路 全部 100% 120% 

27 左營區 文智路 221 號以後 100% 120% 

28 左營區 文萊路 全部 100% 120% 

29 左營區 文府路 全部 100% 120% 

30 左營區 文學路 全部 100% 120% 

31 左營區 文瑞路 全部 100% 120% 

32 左營區 文天路 全部 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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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左營區 文恩路 全部 100% 120% 

34 左營區 文慈路 全部 100% 120% 

35 左營區 文平街 全部 100% 120% 

36 左營區 文德路 全部 100% 110% 

37 左營區 立道路 全部 100% 120% 

38 左營區 立大路 全部 100% 120% 

39 左營區 立莊路 全部 100% 120% 

40 左營區 自由四路 全部 130% 120% 

41 左營區 至真路 153~163 號及 198~326 號 100% 120% 

42 左營區 孟子路 全部 100% 120% 

43 左營區 重光路 全部 100% 120% 

44 左營區 重明路 全部 100% 120% 

45 左營區 重美街 全部 100% 120% 

46 左營區 重如街 全部 100% 120% 

47 左營區 重孝路 全部 100% 120% 

48 左營區 重和路 全部 100% 120% 

49 左營區 重化街 全部 100% 120% 

50 左營區 重文街 全部 100% 120% 

51 左營區 重惠街 全部 100% 120% 

52 左營區 重景街 全部 100% 120% 

53 左營區 重偉街 全部 100% 110% 

54 左營區 重建路 全部 100% 120% 

55 左營區 重信路 全部（華夏路─高鐵路除外） 100% 120% 

56 左營區 重忠路 全部 100% 120% 

57 左營區 重治路 全部 100% 120% 

58 左營區 重立街 全部 100% 120% 

59 左營區 重政路 全部 100% 120% 

60 左營區 重愛路 全部 100% 120% 

61 左營區 重義路 全部 100% 120% 

62 左營區 重上街 全部 100% 120% 

63 左營區 重仁路 全部 100% 120% 

64 左營區 重平路 全部 100% 120% 

65 左營區 果峰街 全部 100% 90% 

66 左營區 軍校路二巷 全部 110% 120% 

67 左營區 站前路 全部 100% 120% 

68 左營區 站前北路 全部 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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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左營區 高鐵路 全部 100% 130% 

70 左營區 曾子路 全部 100% 120% 

71 左營區 榮華街 全部 100% 120% 

72 左營區 榮光街 全部 100% 120% 

73 左營區 榮德街 全部 100% 120% 

74 左營區 翠明路 全部 100% 120% 

75 左營區 環山路 全部 100% 120% 

76 左營區 環潭路 全部 100% 130% 

77 苓雅區 六合路 河南路─和平一路 130% 140% 

78 苓雅區 正義路 至誠路─建國一路 120% 130% 

79 苓雅區 忠孝二路 青年一路─中興街 130% 140% 

80 苓雅區 忠孝二路 中興街─苓雅一路 120% 140% 

81 苓雅區 武慶三路 全部 120% 130% 

82 苓雅區 苓雅二路 中華四路─自強三路 120% 130% 

83 苓雅區 泰順街 和平一路─泰豐街 120% 130% 

84 鼓山區 明誠四路 全部 120% 130% 

85 鼓山區 河西一路 馬卡道路─中華一路 120% 130% 

86 鼓山區 美術東七街 全部 110% 130% 

87 鼓山區 華榮路 全部 120% 130% 

88 鼓山區 龍水一街 全部 120% 130% 

89 鼓山區 龍德路 大順一路以南 110% 120% 

90 鼓山區 龍德路 明誠三路─大順一路 110% 130% 

91 鼓山區 環河街 全部 110% 130% 

92 鼓山區 成都路 全部 120% 110% 

93 鼓山區 美術北七路 全部 120% 110% 

94 鼓山區 美術北九街 全部 120% 110% 

95 鼓山區 民安街 全部 120% 110% 

96 三民區 中山一路 火車站─河北一、二路 140% 150% 

97 三民區 義華路 正忠路─大昌二路 120% 130% 

98 三民區 維新街 建國三路─河北二路 130% 120% 

99 小港區 中山四路 機場入口─沿海一路 100% 110% 

100 小港區 平和路 平和西路至崇明街之港口里範圍 90% 120% 

101 小港區 光和路 港口里範圍 90% 120% 

102 小港區 玉豐街 全部 100% 120% 

103 小港區 同利路 全部 100% 120% 

104 小港區 亞太路 全部 1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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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小港區 新生路 港口里範圍 90% 120% 

106 小港區 東亞南路 全部 100% 120% 

107 小港區 東亞路 全部 100% 120% 

108 小港區 崇明街 港口里範圍 90% 120% 

109 前鎮區 永豐路 瑞隆路─保泰路 110% 120% 

110 前鎮區 保泰路 瑞隆路─永豐路 110% 120% 

111 前鎮區 復興四路 全部 110% 120% 

112 前鎮區 翠亨北路 草衙一路─鎮海路口 110% 100% 

113 前鎮區 鎮海路 全部 120% 110% 

114 前鎮區 新生路 漁港南一路─金福路 120% 110% 

115 前鎮區 天后街 全部 100% 110% 

116 前鎮區 天倫街 全部 100% 110% 

117 前鎮區 平樂街 全部 100% 110% 

118 前鎮區 后平街 全部 100% 110% 

119 前鎮區 后安街 全部 100% 110% 

120 前鎮區 后南街 全部 100% 110% 

121 前鎮區 佛公路 全部 100% 110% 

122 前鎮區 佛中路 全部 100% 110% 

123 前鎮區 佛道路 全部 100% 110% 

124 前鎮區 佛佑路 全部 100% 110% 

125 前鎮區 佛德路 全部 100% 110% 

126 前鎮區 佛南路 全部 100% 110% 

127 前鎮區 佛西路 全部 100% 110% 

128 前鎮區 佛東路 全部 100% 110% 

129 前鎮區 明正一、二街 全部 100% 110% 

130 前鎮區 南衙路 全部 100% 110% 

131 前鎮區 康定路 全部 100% 110% 

132 前鎮區 國光路 全部 100% 110% 

133 前鎮區 新衙路 全部 100% 110% 

134 前鎮區 翠亨南路 全部 100% 110% 

135 前鎮區 實業路 全部 100% 110% 

136 前鎮區 德昌路 全部 100% 110% 

137 前鎮區 鎮中路 全部 100% 110% 

138 楠梓區 左楠路 後昌路─加昌路 130% 100% 

139 楠梓區 宏毅二路 全部 100% 120% 

140 楠梓區 援中路 全部 9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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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楠梓區 楠梓新路 99 號─259 號、朝明路─264 號 12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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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9 原始樣本財產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散布圖 

 

附錄 10 原始樣本地價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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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1 原始樣本房屋稅實質稅率與不動產交易價格之散布圖 

 

 


